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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5 November 2006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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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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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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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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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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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7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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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6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將地方撥作公眾 

遊樂埸地用途）（第 3 號）令》 ...........  

 

245/2006

   

《2006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修訂附表 4） 

 （第 3 號）令》 .........................  

  

246/2006

   

《存款保障計劃（維持資產）規則》 ..............   247/2006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比利時）令〉 

 （生效日期）公告》 .....................  

  

248/2006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Setting Aside 
Places for Use as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No. 3) Order 2006 ................................... 245/2006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3) Order 2006 ................................... 246/2006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Asset Maintenance) Rules....  247/2006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Belgium)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24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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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24 號 ─ 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根據《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規例》第 12(b)條擬備的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管理報告 

 

第 25 號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 

 

第 26 號 ─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 二零零六年十月 

 

第 27 號 ─ 二○○五至二○○六年度政府帳目 

 

 

Other Papers  
 

No. 24 ─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elfare Fund prepared by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ncorpo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12(b) of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elfare Fund) Regulation 

   
No. 25 ─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No. 26 ─ Report No. 47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 October 2006 
   
No. 27 ─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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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溫室氣體排放 

Regul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1. 余若薇議員：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改善全球氣候變化而簽訂的國際

公約《京都議定書》，由 2003 年起已適用於香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

行政長官亦指出：“香港是一個世界城市，除了關注本地的污染問題外，亦

應該關注一個全球共同關心的大題目，即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暖化危機”。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全球暖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醫療系統、民生福利等

方面的影響；如果有評估，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評估，原因是

甚麼，未來有沒有計劃進行評估； 

 

(二) 履行《京都議定書》的義務的進展；及 

 

(三) 會不會考慮成立專責小組，研究規管個別行業（特別是發電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行政長官在今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已清楚指

出香港特區政府對因溫室效應所引起的全球暖化問題的關心。作為一個國際

城市，香港除了協助中央政府履行《京都議定書》的義務外，亦會盡力減少

本地溫室氣體排放，以及透過研究工作，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各方面的影響。 

 

 我想首先介紹香港在《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和工作進展。全球已有超

過 180 個國家在 1992 年或之後簽訂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公

約》”）。《公約》要求所有國家根據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

及其社會和經濟條件，盡可能開展 廣泛的合作，並參與有效和適當的國際

應對行動。 

 

 在 1997 年，《公約》的締約方簽署《公約》下的《京都議定書》，讓

屬於工業化國家的締約方（附件一締約方）按照具體規定，承諾在 2008 年

至 2012 年間，各自限制或減少其本身溫室氣體排放不高於 1990 年水平的 92%

至 110%不等，而所有附件一締約方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較 1990 年水平

少減少 5%。同時，在《京都議定書》下引入了 3 類靈活機制，即排放貿易、

共同履行協定和清潔發展機制，協助附件一締約方實現遵守限制或減少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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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的承諾。依據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未列入附件一締約方（非

附件一締約方）者，在《京都議定書》下並無須承諾限制或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京都議定書》已在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 

 

 按照《京都議定書》的條款，中國（包括香港特區）跟區內的其他大多

數經濟體系，例如南韓及新加坡等一樣，無須承諾限制或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但要按照聯合國的具體規定，提交國家信息通報。 

 

 《京都議定書》在中國正式生效時，亦同時適用於香港特區。特區政府

將會協助中央政府履行《京都議定書》的義務，提供以下資料： 

 

(i) 溫室氣體的排放清單； 

 

(ii) 適用於香港的減緩氣候變化措施和有利充分適應氣候變化措施；  

 

(iii) 合作促進開發、應用與氣候變化有關，並有益於環境的技術的活動； 

 

(iv) 合作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活動；及  

 

(v) 促進公眾意識及獲得有關信息的活動。  

 

 按聯合國的具體規定要求，非附件一締約方應當在得到聯合國有關機構

首次支付用於實際編製國家信息通報的資金 4 年內，盡全力提交國家信息通

報。據我們瞭解，聯合國有關機構仍未向中國批出有關資金，因此，香港將

於 2010 年前後向中央政府提交有關資料，香港特區政府將在未來兩年準備

資料。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曾進行多項科學研究，初步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多方

面的影響，例如香港天文台一直研究氣候變化與氣象因子、雨量和海平面的

變化的關係及未來趨勢；機電工程署研究在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以及環境保護署研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可能措施，以及就氣候變化對香港

的能源使用等數個範疇進行概要性的評估。有關研究的結果載於各部門的網

頁上。 

 

 為了配合聯合國對國家信息通報的具體編製要求，我們會在未來兩年準

備有關資料的同時，依據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承擔能力、發展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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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情況等，參考及採用國際通行的方法，評估氣候變化對香港各方面的

影響，研究優化和加強本地現行的減緩氣候變化措施。 

 

 雖然本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僅佔全球排放總量很小的部分，但多年來，特

區政府仍努力不懈地採取實際可行的措施，盡量把排放減至 少。例如在

2004 年，香港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為 6.4 噸，較 1990 年下降了 7%，遠低

於其他大多數的經濟發達地區。至於在考慮是否須特別規管個別行業的溫室

氣體排放前，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實際情況，包括本港的承擔能力和規管帶來

的效益。 

 

 此外，根據《京都議定書》的條款，中國（包括香港特區）可參與清潔

發展機制，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一直就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具體安排進行

商討，並期望盡快制訂方案。 

 

 後，我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盡力做好本分，努力減少本

地的溫室氣體排放。可是，解決氣候變化不可單靠個別國家的力量，能否成

功是有賴全球所有國家共同努力。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令人失望，特別是第九段，她一如特首

般，只告訴了我們香港的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較 1990 年下降。不過，主席，

局長在第三段說《京都議定書》所規管的並非是人均排放量上升或下降了，

而是總排放量上升或下降了 ─ 這是跟 1990 年的排放量作比較。我當然

明白局長說雖然中國簽訂了《京都議定書》，但由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

屬於附件一締約方，但香港的發展程度卻較其他工業化國家發達。因此，我

想請問局長，特區政府究竟有否打算達到《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即溫室氣

體的總排放量 ─ 並非人均排放量 ─ 應較 1990 年減少？局長在第九

段說要考慮實際情況和承擔能力，那麼，她的意思是否說特區政府沒有這個

打算？特別是對於發電廠，特區政府是否完全沒有打算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

放量？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由 1996 年開始減排，目的是要達到較 1990 年

還要低的標準，其中要包括人口增長，所以，人均排放量雖然減少了，但在

1990 年至 2004 年間，總排放量是增加了 12%。不過，《京都議定書》並沒

有規定所有附件一締約方的國家均須減排，有些國家是獲准增加排放量的。

例如澳洲，雖然它容許澳洲增加 8%排放量，但它仍不“收貨”，也沒有讓這

個國家參加，因為它在分析這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發覺該國家有需要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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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增加排放量。所以，《京都議定書》並非指定每一個國家均須減排的。

在 1990 年至 2004 年間，我們並非說我們已做得很好，但大家可以作一比較。

我們在 2004 年的增幅是 12%，而締約內非正式向市場經濟過度國家同期增長

的......即跟我們相近的，增幅較新加坡......新加坡大約是 80%；加拿大

是 27%；澳洲是 25%；新西蘭是 21%；美國是 21%；芬蘭是 15%，後面還有很

多。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咬實牙齦才可減排。在那段期間，在很多可行的方案

下，我們已盡量做。因此，我們須再進行一些評估，然後才可決定下一步如

何減排。當然，發電廠是我們 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佔了總體的 70%。所

以，如果我們要再減排，便須在燃料上做工夫。 

 

 近，美國政府發表了 新科技，是有關如何可以減少發電廠的排放

量，其中涉及能源的安全，即一個國家是否完全依靠其中一種能源來發電

呢？我們希望全部使用天然氣，但我們近幾年面對了一個問題，便是當天然

氣的供給出現問題時，便又要再使用煤。用煤是否可以完全剷除排放量呢？

經過了這一次的分析後，我們覺得能源的安全也要在考慮之列。因此，我不

能回答余若薇議員有關我們將來應跟隨哪一個附件一締約方的國家。其實，

我們並非屬於附件一締約方的國家或城市 ─ 應該是國家 ─ 的減排

或增排容量，我們自己是有自由度訂定的。我們現已開始與國家一起看看香

港可以再做多少工夫。 

 

 

主席：共有 11 位議員輪候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簡短。 

 

 

蔡素玉議員：主席，大家都知道，溫室氣體 主要是甲烷和二氧化碳。香港

的沼氣堆填區的確控制得較好，但要解決二氧化碳的問題，其實也是很容易

的，因為 主要的來源是兩間發電廠，而以煤發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是較

以天然氣發電的多出一倍。局長的答覆一直在說由於我們並非附件一締約

方，所以無須有目標，但其實，我們的二氧化碳增加超過 10%...... 

 

 

主席：那麼，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蔡素玉議員：我想請問局長，我們的國家已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我們會

否就二氧化碳的減排訂下目標，例如在哪個日子會減少多少，以履行我

們...... 少也要實際地告訴我們有甚麼措施，例如綠化也好，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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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是否已提出了補充質詢？如果已經提了出來便可以了。局長，請作

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認為蔡議員問我的是有否目標及會否繼續減排，

而我在這兩方面的答覆也是肯定的。在目標方面，我們須考慮整體對社會經

濟的影響，直接地說便是電費，因為使用一些較昂貴的燃油，肯定會影響電

費。此外，由於國家並沒有就《公約》下的《京都議定書》訂出排放上限或

下限，所以我們不能跟隨《京都議定書》，香港須自行研究。舉例來說，我

們其實一直在進行綠化，亦有種植樹木，每年會種植某數量的樹木，我們是

一直有做的。此外，我們會盡量顧及能源效益，作出減排。至於現時可否訂

下一個實際可行的目標，我們暫時還未能這樣做。 

 

 

張超雄議員：主席，全球氣溫的變化對於香港人，特別是長者的身體會造成

直接影響。不少調查發現，氣溫上升對長者的身體造成影響。我想提出的補

充質詢是，政府在設計公共樓宇時，究竟有否考慮到長者的需要？特別是現

時的設計是連鐵閘也不會安裝的，令長者的居所在通風方面很有問題。我想

知道在全球氣溫上升的現象下，就長者這方面而言，政府有否考慮過有甚麼

對策？ 

 

 

主席：張超雄議員，我覺得你現在提出的補充質詢跟這項質詢的主題關係不

大。你其實應該提出另一項質詢，詢問公屋的設計有否照顧你剛才所提到的

困難，對嗎？ 

 

 

張超雄議員：主席，或許我把補充質詢的範圍拉闊少許。我們知道，全球氣

溫上升，對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的身體會造成很大影響，政府有否任何政策應

付這方面的變化？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如果要確認全球暖化對健康造成影響，我相信現時

並沒有一個確實的 correlation，即相連的關係。不過，我相信在設計樓宇方

面，無論在甚麼情況下，我們均要做到......機電工程署已發出 5 種指引，

說明所有政府興建的樓宇，無論是公屋或其他屋宇，均須在節約能源方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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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好，符合很高的標準。此外，在通風程度方面，我相信這也是屋宇署的

其中一項要求。不過，近年，很多公屋用家也採用了冷氣的設計，所以整體

上是變為保溫而非通風。我相信必須進行全面檢討，才能為通風訂下另一套

標準。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森議員：主席，我認為全球溫室效應令氣溫上升，這真是世界的一個很大

的危機。我希望局長乘着兩間發電廠將會在 2008 年重新簽訂合約，政府可

否......主體答覆第九段是特別針對兩間發電廠，指出它們佔了香港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 70%，政府可否特別針對它們進一步......我知道局長將會要求

兩間發電廠減排，但可否進一步減低它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我想特別針對

它們，因為它們快將簽訂新合約，我認為這是一個好時機。局長能否在這方

面加把力？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已經加了很多“馬力”，希望社會可以支持。此

外，這樣做也會影響電費，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會繼續爭取減排的。 

 

 

主席：第二項質詢。 

 

 

非法經營靈灰安置所 

Illegally Operated Columbaria 
 

2. 何俊仁議員：據報，現時寺廟提供的私人靈灰龕位，佔整個靈灰龕位市

場供應的三分之一，當中有不少是非法經營。就整個靈灰龕位市場而言，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現時非法經營私人靈灰安置所的情況；若有，詳情是

甚麼，包括非法經營的靈灰安置所的地點、這些安置所提供的靈

灰龕位數目、這些龕位佔整個私人靈灰龕位市場供應的比例、助

長此類靈灰安置所出現的因素、所引起的公共生問題、對城市

規劃的影響，以及涉及的地價收入損失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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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沒有就非法經營的靈灰安置所提出檢控；若有，過去 3 年的檢

控數目；及 

 

(三) 根據現時 新的情況，未來 10 年對公私營靈灰龕位的 新需求

估計及相應所作規劃的詳情和進度？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政府並沒有未經許可的私人靈灰安置所的全面資料，亦沒有對有

關情況進行評估。就公共生角度而言，由於火化時經攝氏 850

度以上的高溫處理，火化後的骨灰不會構成生問題。 

 

 按《城市規劃條例》，土地使用及發展必須依照適用法定圖則所

定的土地用途，違反或未有規劃許可的發展會屬違例發展，規劃

署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採取管制行動，發展靈灰安置所亦不

例外。除非法定圖則清楚訂明許可，否則必須作出申請。 

 

 由於當局並沒有統計未經許可的靈灰安置所的數目，所以不能作

出地價評估。 

 

(二) 政府在過去 3 年並沒有檢控未經許可的靈灰安置所。 

 

(三) 香港死亡人數隨着人口增長不斷上升，火葬的數目亦持續上升。

在 2005 年，香港死亡人數有 38 683 人，其中 33 288 人（佔 86%）

採用火葬。預計火葬數目的比率在未來數年還會繼續上升，到

2010 年後會達到約 90%或以上。巿民對靈灰龕的需求不斷增加，

而政府及非政府團體均有提供靈灰龕。根據過往經驗，我們估計

巿民對政府及華人永遠墳場（“華永”）的靈灰龕需求量約為每

年二萬多個，即約佔整體火化數字的六成。 

 

 政府已積極計劃在 2007 年至 2013 年分批提供合共約十萬多個靈

灰龕。在未來兩年，政府將在長洲、和合石、鑽石山及葵涌建成

合共約 25 000 個靈灰龕。政府亦正計劃於 2010 年及 2013 年在

和合石增建數萬個靈灰龕。我們也積極考慮於屯門第 46 區發展

靈灰安置所設施，並曾於今年 5 月諮詢屯門區議會，但遭區議會

及居民反對。政府將繼續就和合石和屯門興建靈灰安置所計劃的

詳情諮詢有關區議會，以及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落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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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華永由現時至明年會多提供約 1 萬個新的靈灰龕。 

 

 總括而言，如果屯門的發展計劃未能早日完成，按上述政府增建

靈灰龕的計劃，在未來 10 年，預計政府及華永會有 6 年出現靈

灰龕供應短缺的情況，而短缺的數量將介乎每年 8  000 個至 2 萬

個不等。 

 

 政府沒有私營靈灰龕整體供應量的數據。 

 

 

何俊仁議員：主席，當知悉政府原來對整體私營靈灰安置所的數目 ─ 無

論是合法或非法 ─ 均全無掌握時，我是感到非常驚訝的。對很多家庭來

說，安葬先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政府在這方面的規劃卻似乎完全未能

配合，未能鼓勵後人為先人進行火葬。我從局長的主體答覆看到，政府未來

就靈灰龕位的供應似乎仍非常短缺，我想問政府，是否基於這個原因，所以

政府不想知道有多少非法經營的靈灰安置所，亦希望無須執法，因為已沒有

地方安置靈灰龕位？如果政府真的要處理那些非法經營的靈灰安置所，便可

能沒有地方可以安置那些靈位了。我想問政府，是否沒有其他方法確保未來

供應是足夠的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政府歷年來也爭

取在地區興建靈灰龕的可能性，但很可惜，每次均遇到當地居民或區議會反

對。我們當然明白區議會和居民對靈灰龕設施有一定抗拒，但我們亦知道每

年全港也有人死亡。我曾於兩年前說過，死無葬身之地的問題，是一定要解

決的。我們究竟如何能增加靈灰安置所呢？在火葬設施方面，我們已有一系

列計劃，10 年後也會有足夠的火葬設施，唯一的問題便是如何安置靈灰龕。

因此，我希望在我們選擇地方時，議員能給予更多支持，以及令地區人士接

受我們的方案。現時，很多墳場的設計並非真的很令人抗拒，我們可以把墳

場設計得很美，好像花園一般。 

 

 此外，我們也有其他可能的選擇供市民考慮。例如，我們現時正鼓勵市

民未必一定要有一個永久的靈灰龕，如果他們願意，是可以把先人的骨灰撒

在紀念花園裏的。政府現時共有 8 個紀念花園，而歌連臣角也正在興建一個

新的紀念花園，那裏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可以讓市民對他們的先人表示

尊敬。因此，我覺得不能純粹指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盡力，一定要得到所有市

民和社會合作，才可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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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有一部分局長並沒有回答，便是是否因為靈灰安

置所供應不足，所以政府不想掌握、不想瞭解非法經營的靈灰安置所的情

況？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說過，政府當然希望可以盡量提

供有關數字，至於是否規管私人靈灰龕，我們便要看看靈灰龕是否有任何風

險問題。社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服務，是否每樣都要規管呢？有關靈灰龕方

面，我剛才也說過，它本身並不存在衞生或安全的問題，所以，現時來說，

我們不會考慮進行規管。至於有沒有其他因素導致要對它們作出規管呢？我

們當然視乎大家的看法。我認為從衞生、健康和環境方面來說，我們現時並

沒有這個需要。 

 

 

黃容根議員：政府告訴我們，在 10 年後，即由這數年至 2013 年，政府會提

供十多萬個靈灰龕位。現時，火葬已越來越普及，我想問政府，有沒有考慮

使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局長剛才說可以把骨灰撒在花園裏，但我

看到國內有些團體已開始組織一些人把靈灰撒進大海，我們有沒有可能鼓勵

市民這樣做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天有一項質詢是問及海葬的，我在有

關的答覆中已作出解釋。政府現時是會接受市民申請進行海葬，但一般來

說，我們要知道那並非只涉及骨灰那麼簡單，因為在進行海葬時，家人會把

元寶蠟燭等一併拋進海裏，那些東西是會污染海水的。因此，我們現正考慮

可以進行海葬的地點。如果是在香港海域範圍外，那當然無須規管，因為在

公海隨便做甚麼也是可以的。不過，如果是屬於香港的海域，我們便要考慮

如何避開繁忙的地點，例如維多利亞海港的繁忙水域、沙灘、避風塘、海魚

養殖區、海岸公園和郊野公園的海岸線等，我們是會考慮這些因素的。現時，

特別是對於進行海葬的申請，我們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所以這是值得考慮

的方案，而我亦相信越來越多人會考慮採用其他方法。有些人會把先人的靈

灰放置在家裏供奉以表示尊敬，這也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王國興議員：從局長的主體答覆可以看到，政府和華永均沒有提供足夠的靈

灰龕位。在這種情況下，有些私人機構 ─ 我不說它們是非法的 ─ 便

提供靈灰龕。政府有沒有考慮過為它們制訂一個註冊或登記制度，好讓市民

在使用私人靈灰龕安葬先人骨灰時，可以知道哪些是已向政府登記或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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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那麼，他們的先人便得以死有安身之所，或死有經登記或經註冊的安

身之所，這豈非幫助政府解決問題了嗎？我想問政府會否有這樣的考慮，讓

那些私人機構可以幫助政府，解決政府靈灰龕位不足的問題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在進行任何規管前，我

們要看看現時有沒有健康、衞生的條件或因素，導致政府須作出規管。靈灰

龕本身在安全和健康方面並沒有問題，那純粹是使用服務的人及提供服務的

人之間的商業合約，所以我們現時並沒有打算對私人靈灰龕設施進行任何規

管。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有任何其他因素要考慮，我們才會進行這方面的

工作。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可否制訂一個登記

制度，讓市民知道他們先人的安身之所是經過政府登記的？局長尚未回答這

一部分。 

 

 

主席：局長，你可能要說得清楚一點。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並沒有打算制訂一個登記制度。 

 

 

李華明議員：主席，從政府提供的數字看到，每年有兩萬多個靈灰龕位是由

政府和華永提供的，另約有一萬多個（即另外的四成）則很大機會是由私人

機構提供的。這是一個供求的問題。由於政府不能提供多些，所以便迫使市

民使用由私人機構提供的靈灰龕位。局長剛才說不打算進行登記或規管，那

麼，讓我反過來問政府，政府有否聽聞、接獲投訴或瞭解過，現時有越來越

多光顧私人靈灰安置所的市民被欺騙呢？有沒有私人機構因為倒閉或負責

人“走佬”而欺騙了市民的金錢呢？政府有沒有從這個角度作考慮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沒有接獲這方面的投訴。可是，如果

談到由私人提供靈灰龕的設施，在規劃方面其實也有一些限制。從規劃的角

度來看，並非任何地方也可以作為靈灰安置所。在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

會”）的發展大綱藍圖裏，有些地方是一定要取得城規會批准的。大家也知

道，《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是有兩款的，第(1)款是經常准許的；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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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須取得城規會批准後才可以做的。例如，綠化地帶、政府社區設施便屬

於第(2)款，有些靈灰安置所是可以向城規會提出申請，一旦獲得批准便當

然可以設置。這是從規劃的角度來說。 

 

 從規劃角度作出了考慮後，便要看看地契；如果地契沒有任何限制，容

許有關機構設置靈灰安置所，它們便可以那樣做。可是，如果不獲批准，它

們便須向地政總署申請改變用途，看看是否獲批。如果可以改變用途，地政

總署便要考慮是否須要求補地價。因此，是有一個程序容許機構設置靈灰安

置所的。如果它們符合程序，便不存在非法經營的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一個 簡單的部分，便是政府

有否接獲、理解或聽聞過任何投訴，關於因為光顧私人靈灰安置所而出現問

題呢？局長並沒有回應這部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第一句便回答說沒有接獲這方面的投訴。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石禮謙議員：我想跟進李華明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局長已回答了他的補充

質詢，如果聽局長的答覆，便是局長甚麼也不能做。可是，政府會否考慮放

寬規劃及土地用途的限制，讓靈灰龕位可以設置在現時空置的工業大廈內，

以解決靈灰龕位不足的問題呢，主席？（眾笑）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沒有這樣的考慮。（眾笑）其實，我

上星期曾在此回答一項有關工廠單位空置及怎樣增加其使用率的質詢。我想

大家當時的考慮是把那些單位改作其他用途供生人使用，而非供死人使用

的。（眾笑）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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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交通意外 

Fatal Traffic Accidents 
 

3. 鄭家富議員：主席，鑒於本港近月發生多宗致命的交通意外，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在貨車倒車期間發生的交通意外及所引致的傷亡人

數，以及就分別涉及的士、公共小巴、公共巴士和貨車司機，以

至其他類別的駕駛者的交通意外，按下述 7 種涉及駕駛者的意外

成因（即行車時太接近前面車輛、不小心轉換行車線、違反交通

燈號指示、駕駛時睡着了或昏昏欲睡、突然病發、超速及酒後駕

駛）分類的交通意外宗數及所引致的傷亡人數； 

 

(二) 會 不 會 盡 快 立 法 規 定 貨 車 必須 裝 有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才 可 倒 後 行

車，以及研究在本港某些狹窄的道路實施人車分隔或禁止倒車等

措施；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制訂措施，強制所有職業司機每年接受身體檢查及定期修

讀道路安全復修課程，並確保他們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以及會不

會提高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罰則；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

會，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過去 3 年，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數

目及傷亡人數，以及涉及跟車太貼、不小心轉線、不遵照交通燈號指示、超

速、酒後駕駛，以及司機睡着／昏昏欲睡／突然生病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

人數，並以各主要車輛類別分項，均已在主體答覆的附件詳細列出，我不會

一一讀出。 

 

 我們十分關注近來多宗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過去 3 年，涉及貨車

倒車的交通意外平均每年 185 宗，佔整體交通意外總數約 1.2%，而今年首

10 個月則有 140 宗，與往年相若。我們會繼續致力從各方面採取措施，以加

強貨車倒車安全。 

 

 自 2000 年 4 月 1 日起，我們強制所有貨車必須裝配可在倒車時發出聲

音的自動裝置，以提醒附近的行人有關貨車正在倒車。自從規定此項裝置

後，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由 1997 年至 1999 年每年平均 223 宗，減少至

2003 年至 2005 年的每年平均 185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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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現行法例也容許貨車安裝其他如倒車感應器及倒車視像系統等可

協助司機安全倒車的裝置。不過，並非所有類型的貨車都適合安裝倒車感應

器、閉路電視或其他視像系統。這些裝置的效果及可靠程度，要視乎車輛的

類型和車身高矮闊窄而定。如果我們要立法強制所有貨車必須安裝這類裝

置，我們便須訂明有關的技術要求和標準，好讓市民有法可依，而部門也可

以有效執法。但是，我們理解大部分海外國家都沒有強制規定車輛安裝這類

裝置。因此，我們正積極與汽車及這類裝置的製造商探討各類裝置是否及如

何適用於不同類型車輛，以便訂定有關的技術要求和標準，方能有效實施。 

 

 在改善道路環境方面，監察各區的交通及道路安全情况，一向都是運輸

署的工作重點之一。在舊區有些狹窄的路段或盡頭路，令車輛難以掉頭，甚

或根本無法掉頭，因此，車輛不得不倒車才可行駛該路段。此外，一些人車

分隔的措施，也因為地理環境或業權等因素受到一些限制。因此，運輸署已

與各區的區議會緊密溝通，在每區找出有潛在倒車危險的路段，並就每一個

個案，考慮其地理環境、當地居民及商業活動的實際需要、對附近道路造成

的連鎖影響，以及區內居民的意見等，決定是否有需要實施額外措施，例如

實行人車分隔的設施、裝設標誌警惕司機和行人該處會有車輛倒車、限制上

落貨的時間或地點，或限制某類型車輛駛進。 

 

 事實上，要避免倒車的交通意外，司機的安全意識及駕駛態度十分重

要。我們會繼續透過電台宣傳聲帶及電視宣傳片、單張及與業界的定期會

議，加強宣傳倒車時的應該注意事項。此外，我們也會加強對行人，尤其是

長者及小童，宣傳有關在馬路上應有的安全意識。 

 

 至於有關強制規定所有職業司機每年驗身及定期修讀道路安全復修課

程的建議，我們必須留意，現時全港約有 160 萬名商用車輛駕駛執照持有人，

而估計其中約有 40 萬名是職業司機，但除了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司機的資

料外，我們難以從百多萬名商業車輛駕駛執照人士當中辨別哪些是職業司

機，哪些只是擁有商用車輛駕駛執照而非投身司機行業的人士。 

 

 因此，規定所有職業司機每年要強制性接受身體檢查有實際的困難，並

可能導致所有持有商業車輛駕駛執照人士每年須到運輸署呈交驗身報告才

可續牌，這種做法不但會對所有的職業司機造成不便，而且對那些非職業司

機而又領有商用車輛駕駛執照人士也會帶來更大的不便及困擾。況且，從交

通意外數字顯示，直接因商用車輛司機的健康或精神狀况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往往都是個別事件。以去年為例，有關的交通意外只有 47 宗，佔全年的交

通意外總數少於千分之三(0.3%)。現階段要規定所有職業司機每年要強制性

接受身體檢查，未必適當亦未必切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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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相同的考慮，如果強制規定所有過百萬名持有商業車輛駕駛執照的

司機定期修讀道路安全復修課程，對絕大部分有良好駕駛習慣及奉公守法的

司機，未必合理和公平，而且更為他們帶來不便及時間和金錢上的負擔。 

 

 我們認為應對症下藥，必須先考慮強制規定所有屢次違反交通規例的司

機，無論他們是私家車司機或職業司機，都要參加駕駛改進課程。我們現正

擬訂建議，稍後會提交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以及展開諮詢工作。

此外，我們也會透過各媒體及與業界的定期會議，鼓勵各輸運業界自願報讀

駕駛改進課程，以及專門為職業司機舉辦的專題培訓課程及安全工作坊，並

且加強宣傳及教育職業司機的駕駛態度及安全意識。 

 

 至於職業司機的休息時間方面，我們已向每天接載總數超過 500 萬名乘

客的專營巴士公司及專線小巴營辦商發出編更指引，確保司機有足夠的休息

時間。至於其他的職業司機，由於他們多屬個體戶而非受聘用於任何機構，

無論在執行或監管他們的休息時間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困難。然而，運輸署

都有透過與業界的定期會議，鼓勵他們參考或跟隨專營巴士或專線小巴的編

更指引，以確保司機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如果有交通意外涉及司機的駕駛方式，而又導致他人死亡，根據《道路

交通條例》，司機可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一經定罪， 高可罰款

5 萬元、監禁 5 年及停牌。如果是首次定罪，司機會停牌 少兩年，第二次

或其後被定罪，則 少停牌 3 年。我們正檢討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罰則，

特別是有關監禁的刑期，我們會參考 近上訴庭的建議，以加強對不當駕駛

行為的阻嚇作用。該檢討已接近完成，稍後會提交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討論，並諮詢公眾的意見，盡快修例。 

 

 

附件 

 

(一) 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 
年份 

意外宗數 傷亡人數 

2003 182 189 

2004 179 185 

2005 19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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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跟車太貼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159 466 301 86 145 549 1  636 
2004 127 539 324 115 161 562 1  758 
2005 138 462 393 116 149 589 1  779 

 
(ii)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194 669 441 145 397 822 2  560 
2004 146 823 491 257 447 904 2  945 
2005 157 734 630 222 520 1  006 3  075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三) 涉及不小心轉線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88 332 170 58 69 204 909 

2004 84 403 181 75 77 257 1  065 
2005 108 390 174 64 97 292 1  099 

 
(ii)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98 451 198 86 124 281 1  217 
2004 99 561 218 105 133 384 1  484 
2005 121 544 221 92 125 407 1  476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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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不遵照交通燈號指示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18 136 85 26 8 50 313 

2004 13 127 67 30 15 57 299 

2005 13 127 74 15 15 50 286 

 

(ii)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20 244 147 45 18 90 545 

2004 19 249 110 79 42 104 615 

2005 26 214 116 55 47 108 560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五) 涉及司機睡着／昏昏欲睡／突然生病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4 46 15 5 2 30 102 

2004 3 42 19 3 6 30 106 

2005 2 33 13 6 5 23 83 

 

( i i )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4 74 23 18 2 46 167 

2004 4 56 23 9 15 57 169 

2005 2 71 34 7 11 40 166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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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涉及超速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74 166 61 12 38 95 449 

2004 53 130 67 25 28 69 377 

2005 44 111 61 22 29 68 334 

 

(ii)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94 255 76 33 54 119 634 

2004 58 196 81 69 61 94 564 

2005 50 158 78 45 59 82 471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七) 涉及酒後駕駛的交通意外數目及傷亡人數 

 
(i) 交通意外宗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7 81 1 1 0 14 104 

2004 14 61 2 1 1 16 97 

2005 6 68 4 0 0 10 88 

 

(ii) 傷亡人數 

 

年份 電單車 私家車 的士 
公共 

小巴 

公共 

巴士 
貨車 

總數（所有

機動車輛）

2003 9 140 1 2 0 23 175 

2004 15 100 2 1 1 19 140 

2005 7 126 5 0 0 13 151 

 
註 ：  如 果 在 單 一 宗 意 外 中 ， 涉 及 的 車 輛 多 於 1 種 類 別 以 上 ， 該 宗 意 外 及 其

傷 亡 人 數 會 重 複 歸 納 於 各 有 關 車 輛 類 別 的 統 計 數 字 之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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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四段提到會積極研究有關貨車應裝置

閉路電視的問題，局方並希望在 3 個月內進行公開諮詢。我想告訴局長，由

於 近發生了 5 宗倒車意外，喪失了 6 條寶貴生命，這已是很清楚及很悲痛

的答案。局長可否減省公開諮詢的時間表，在今年年底，即餘下的個多月時

間，盡快進行修例工作？若否，局長可否支持我已草擬的私人法案，立例規

定這些貨車必須裝置閉路電視系統，以減低人命的傷亡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的確認為倒車安全的裝置，例如感應系統或車

尾視像系統，是可以幫助司機倒車的。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由於車

輛的種類繁多，如果要立法，必須有效執行才可。況且，我們也須考慮每一

類型的車輛，以免車輛因為安裝了這類系統，反而在操作上會出現問題或有

盲點，即希望它可以較安全，卻反而在實際上是虛假的。所以，我希望與業

界商討，我們現時在議會上的討論，當然會一致覺得，如果想減低交通意外

的發生，要盡量利用科技及各方面輔助，以幫助職業司機減低意外。可是，

我們始終也必須在清楚諮詢業界後才可以實行。我可以答應鄭議員會盡快處

理，不會拖延這件事，但我們必須經過透徹的磋商和跟業界商討。 

 

 

主席：鄭家富議員和局長的一問一答已經用了 12 分鐘。由於局長今天的答

覆比較全面，所以我會酌量增加這項質詢的時間，好讓議員可以提問補充質

詢。共有 9 位議員輪候提出補充質詢，請各位議員提問時盡量簡短。 

 

 

張文光議員：主席，倒車發生的意外，責任一定在於司機，因為一般行人是

不會知道司機會忽然倒車，甚至在聽到任何倒車的聲音時是會懂得迴避的。

文件顯示，即使安裝了倒車時發出聲音的裝置，死傷人數只減少兩成左右，

由此可看到效果是有限的。 近的 5 宗倒車事件，奪去了 6 條人命，這些人

其實死得極為冤枉。但是，在主體答覆中，為甚麼局方對於裝置閉路電視也

不能作出明確的決定，為甚麼連一個時間表也沒有呢？局長是否覺得市民可

以接受這種拖拉的做法？局長究竟覺得還須死多少人，才肯下決心訂出時間

表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正如任何意外，交通意外是意外，即是在意料之外

的。我相信全球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交通意外發生的，而倒車意外的數據，歷

年來也是差不多，亦是頗主要的危險。但是，裝置倒車感應視像系統只是其

中一種辦法，並非所有車輛也能使用，例如有尾板的車輛便無法裝置，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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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車由於車斗要整個傾斜，也是無法裝置的。如果我們制定了一項法例，卻

是並非人人做得到，我們便須很清楚列明哪一類車輛要強制裝置視像系統。 

 

 此外，駕車人士不可單靠任何一種機器或技術，便可以代替其駕車安全

的意識。倒後行車其實任何時間都有危險，因為司機的視線是有所限制的。

至於行人，他們也有責任，行人並不完全是對的。我們翻查以前的檔案，顯

示有些人是在馬路上行走，而並非在行人道上，這些行人亦須留意道路安

全。如果要減低交通意外，我們相信必須各方面合作，並非只倚賴一方，但

我可以回答張議員，我們會盡快進行立例，不過，我亦希望大家不要完全倚

賴這視像系統，以為裝置後便可以很安全。我們始終要提醒大家，各方面均

要盡自己的能力來注意交通安全。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們當然明白並非所有司機均應該或有可能接受身體

檢查，但針對 近一連串的巴士或重型車輛意外，我們很多時候看到報道指

這可能跟司機的身體狀況有關。在外國，駕駛重型車輛的司機，包括巴士司

機，每年亦須進行身體檢查。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因金錢問題而不會這樣

做，這是否顯示政府認為人命並不矜貴，而專營巴士公司的錢才是 重要的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想郭議員並沒有留心聽我的回答，我只是說商用

車輛駕駛執照持牌人約有 160 萬，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這類司機每年均參加

身體檢查。但是，在專營巴士當中，城巴、新巴、新大嶼山巴士均規定 50 歲

以上的車長每年必須檢查體格，而九巴則規定 60 歲以上的車長每年必須檢

查體格。九巴和龍運巴士已同意，50 歲或以上的車長每年均必須進行體格檢

查，這些重型巴士或專營巴士、有組織機構中已經設有這個制度，我只是說

我們不能對所有持有這類商業駕駛執照的人施加這規定而已。 

 

 

李卓人議員：發生了 5 宗倒車意外和犧牲了 6 條人命，只換來局長一句“意

外就是意外”，我覺得這是推卸責任及似乎是毫不着緊。政府應該改變態

度，真的要較為緊張，因為這是人命關天的事。 

 

 主席，局長剛才說會立法，既然如此，為甚麼不可以清清楚楚地表明政

府現時已着手立法，然後才跟業界商討技術問題。局方不要以技術理由而一

直拖延整件事到不知何時。如果政府要等到解決技術問題才立法，我們便不

知要等到何時了。兩件事其實是可以同步進行的。局長今天可否在這裏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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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楚說明，政府現時正着手立法，並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同時，局長

亦會跟業界商量。這樣做便可以解決問題了，為甚麼搞到似乎毫不着緊般

呢？這會讓我們覺得這個政府十分冷血。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政府對於減低交通意外的努力，並非單看到一兩宗

意外才開始做工作，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我們每年也很小心進行檢討，研

究有關措施是否令我們的交通安全可以獲得改善。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些數

字，交通意外的數字歷年來是一直遞減的，每千輛車輛所引致意外的宗數，

已由 1981 年的 1.62 宗下跌至 1991 年的 0.8 宗，到 2005 年更只有 0.26 宗。 

 

 不過，我只說出一個事實，便是我們不可能減至零意外。意外得到各位

議員的關注，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可以趁機處理一些必須收緊的法

例，如果得不到社會人士或立法會的支持，這些法例亦不能獲得通過。我對

於這種情況很有經驗，例如在處理紅綠燈扣分制時，即使已經搞了多個月，

約大半年時間，也須進行清楚的諮詢和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後，才能做得到。

我們的同事現時已開始研究《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A

章），考慮法律上要怎樣更改。我們絕對會同步進行，在制定法例時，如果

看到哪一類車輛要如何規管，便須同時向業界進行諮詢。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當然知道局長有做工作，但這個問題受到社會關注，

至今也差不多有半年。局長有一項矛盾的做法是 ─ 我知道一些車輛是較

易安裝這些設施的，但另一些車輛 ─ 正如局長所說的泥頭車、有尾板的

車輛則不同，局長有否設法先為大多數的一般車輛立法，然後才處理該兩三

類較難處理的車輛？這是否可行呢？這樣，李卓人和鄭家富便不會覺得局長

真的就這事只是討論了半年 ─ 單是在交通事務委員會亦已商討兩三次

了。這樣做是否可行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現時正正朝着這個方向做，研究要把哪一類車

輛 exempt，即豁免。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不希望在豁免了一些車輛後才

發覺它們原來是做得到的。我們必須向車輛的供應商清楚解釋，而他們有時

候也會想到一些方法，便要求可以做得到。從表面看來可能很難做到，例如

要重新接駁電線，但如果供應商則可以在車輛的結構上做得到，我們也希望

有關豁免可以盡量減至 少，我們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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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知道當局會有豁免，但

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較難處理的部分已經不做，為甚麼處理了半年還沒有

成績呢？ 

 

 

主席：你可以坐下。局長，請作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這便是由於要研究所豁免的究竟是哪一類車輛呢？

簡單的說，表面上可能要豁免的車輛，未必一定要豁免，但我們想把這些車

輛也加入，不予豁免的這些類別，便是這個意思。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局長也提到，車的種類繁多，要裝置感應器等裝置會有一定的

困難。說到倒車的意外，在司機方面來說，他們往往要兼顧路面和本身駕駛

的車輛，道路又太狹窄。在立法的過程或前期的現階段，局長會否跟業界商

討，先行規定特殊車種須有人跟車，以解決一些問題，即增加一個跟車的人，

以減少倒車的意外？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曾在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建議增設一個跟

車的人，以第三者的協助來避免讓倒車時發生意外。雖然我們看到這可能是

一個方法，但我們要視乎業界的經營是否可行，並須跟業界商討。此外，跟

車的人以往也曾發生意外，這是事實。因此，作為政府，必須清楚考慮各方

面的利弊，然後才進行硬性的規定，而這是一項要很小心的決定。 

 

 

主席：第四項質詢。 

 

 

防止山火 

Prevention of Hill Fires 
 

4.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大欖郊野公園日前發生的猛烈山火，火場面

積約 460 公頃，燒毀 66  000 棵樹木，並影響原本在該處棲息的動物。被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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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林估計需 10 年以上才可恢復原貌。就防止和撲滅山火的工作，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本年重陽節前後山火數目較去年同期上升，當局有沒有檢討

防止山火的宣傳教育工作或措施的成效；若有，結果是甚麼；會

不會檢討現時預防山火的設施，例如隔火帶、綠帶、水位及水缸

等設置，能不能在不同地形和地勢下發揮實際的防火功效； 

 

(二) 有沒有研究郊野公園內的山火偵察系統和滅火駐守隊當值機制

有沒有需要改善之處，以便能及時發現和即時有效撲救山火；會

不會考慮因應本港郊野公園的地勢添置更有效的滅火工具；及 

 

(三) 除以上措施外，有沒有其他方案可改善防止和撲救山火的工作？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今年重陽節期間，天氣非常乾燥，增加了山火的風

險。11 月 1 日在大欖郊野公園發生的山火焚燒超過 51 小時才被撲滅，主要

原因是當時該處風勢強勁（香港正懸掛一號風球），山火迅速蔓延，而且山

勢險要，增加滅火工作的困難。 

 

 就主體質詢的 3 部分，我的主體答覆如下： 

 

(一) 政府一向重視防止山火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在過去數年，於清明

節和重陽節前後，保安局統籌的防止山火專責小組的成員部門，

包括消防處、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政府飛行服務隊、

民眾安全服務隊（“民安隊”）、醫療輔助隊、民政事務總署及

政府新聞處，都會與地區組織、志願團體及公共運輸公司等合

作，加強向市民宣傳防止山火的信息。我們亦已透過電視、電台

和互聯網等媒介向市民宣傳防止山火的信息及呼籲掃墓人士小

心處理火種。此外，漁護署在山火高危的日子，也會增派特別執

法隊，巡邏經常發生山火的黑點及檢控非法生火的市民。在這方

面，從山火數目由 1999 年的約 3  300 宗，下降至近年每年約 1  500
至 2  000 宗來看，宣傳和教育的工作已收到一定成效。但是，我

們仍會繼續不斷檢討，加強有關工作，希望獲得廣大市民的支

持，在郊遊或掃墓時，避免留下火種，釀成山火。 

 

 在防止山火方面，漁護署每年在乾燥季節來臨之前，都會在郊野

公園適當的地方設立隔火帶，並為郊野公園的主要或新近種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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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林區、林道及主要郊遊路徑剪除雜草，以阻隔山火的蔓延，例

如漁護署今年在各郊野公園便設立了 50 公里的隔火帶。在這次

大欖郊野公園的山火中，上述措施亦有效地保護了區內的部分樹

木。漁護署在郊野公園內一些對防火比較重要的策略性位置，也

建有 37 個每個容量約 3 萬公升的地下貯水缸，為撲救山火提供

水源。漁護署亦會繼續不時檢討，考慮在更多的適當地點加設這

些隔火帶及地下貯水缸。 

 

(二) 政府十分重視在郊野公園內的山火偵察及撲救工作。現時漁護署

共設置有 11 個山火瞭望台，在每年 9 月至翌年 4 月山火季節期

間，會根據不同的環境因素（如濕度、風速和節日習俗等），按

需要作 24 小時偵察山火，務求能盡早發現山火，並會調派滅火

隊在不同的郊野公園管理站作 24 小時通宵候命，以盡快派員在

山火出現之初將其撲滅。 

 

 各部門會不時檢討各項撲救山火的策略和工具，以進一步提高撲

救山火的效率。例如，漁護署已改善了郊野公園內 4 個直升機坪，

以方便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協助撲救山火的工作。此外，消

防處、漁護署及民安隊近年亦購置了新型的撲救山火背泵。新購

置的背泵較以往的滅火工具更輕盈及便於攜帶。 

 

(三) 在各政府部門及市民的互相配合下，近年的山火數字較多年前已

有減少。但是，由於郊區佔香港 70%的地方，而且根據過往的經

驗，很多山火都是發生在新界私人墓地附近，而私人墓地分散各

處，因此，政府會繼續透過鄉議局、鄉事委員會及各區的防火委

員會宣揚防火信息，提醒市民要小心處理火種及保護郊野大自

然。我們亦會於來年的清明節和重陽節期間加派人員，並邀請志

願人士（如消防安全大使或環保團體），加強在私人墓地的主要

出入口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務求進一步減少山火的發生。我們

希望市民能繼續支持政府的防火工作，合力保護我們的郊野。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了很多有關防止山火蔓延的措施，

他特別提到漁護署今年在各個郊野公園設立了 50 公里的隔火帶，並且在這

次山火中起到有效的作用。因為隔火帶是一種 原始及 有效的防止山火蔓

延的措施，我想請問政府，這 50 公里長的隔火帶佔了本港整體郊野公園面

積所涵蓋的比例是多少？這又是否足夠？如果不足夠的話，來年又會有甚麼

計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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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位局長作答？廖局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問及這 50 公里的隔火

帶是否足夠。其實，是不應該用面積比例來計算的，我們必須找一些策略性

地方，是可以把兩個區有效地分隔的，才會令這些隔火帶起作用，我相信這

不是在於計算多少百分比，而是在於該策略究竟是否正確。 

 

 我們亦看到有了這隔火帶後，我們山火的數目和受控的情況均有所改

善。當然，如果可以在適當的地方再設立多些隔火帶，山火的範圍便將可以

再減少。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對於一些經常發生嚴重交通事故的道路，警方都會

將其列為交通黑點並採取一些針對性的措施。政府有否考慮檢視山火的情

況，把一些經常容易發生山火的山頭列為黑點，並且就該等黑點重點制訂相

關的撲救山火措施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重陽節和清明節的時候，對於一些地方，例如私

人墓地，如果我們知道那裏是山火黑點，便會在高危日子特別派出執法隊及

巡邏隊，在這些地方勸籲市民不要非法生火，以及採取檢控行動。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有 3 點建議，不知政府會否考慮。 

 

 第一，是跟進局長剛才回答劉皇發議員的那一點，即會否加強在一些私

人墓地的主要進出口，除了進行宣傳教育外，會否索性禁止他們把香燭冥鏹

帶上山？第二，會否考慮對那些遺下火種或隨意燃燒物品的人，除了檢控

外，還會加強罰則呢？第三，內地採用了一些具較強防火性能的樹木樹種，

如果我們種植這些樹木的話，便可能會減少發生山火的情況，例如種植山杜

英、楊梅、米老排、海南葡桃等這類樹種。請問局長會否考慮這數點呢？ 

 

 

主席：譚耀宗議員，你這幾點有何相通之處呢？如果沒有，我便會當你提出

了 3 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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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主要因為局長說出了很多措施，但並沒有提及這 3 點。

可是，我覺得這 3 點在防火方面是有相互關係的。 

 

 

主席：譚耀宗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其實是問政府有否其他措施，例如是這

3 類。 

 

 

譚耀宗議員：是的。多謝主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我們可以在各墓地實施禁止攜帶元寶蠟

燭及燃燒衣紙溪錢的行動，當然會是一個 好的做法。我們也希望如果提出

這項意見，能得到各方人士，包括鄉間人士的支持，這便是可以減輕遺下火

種問題的 基本辦法。 

 

 此外，在罰則方面，根據目前香港法例的《林區及郊區條例》，任何人

在這些地方或附近生火，或是使用正在燃燒的火均屬犯法，違法者 高罰款

額是 25,000 元及監禁 1 年，這是其中一項法例。另一項是《郊野公園條例》，

任何人在非指定燒烤地點或露營地點生火或用火也屬犯法，遭檢控後可被處

5,000 元罰款及監禁 1 年。我們的法例在刑罰上包括了監禁 1 年，這已具備

足夠的阻嚇作用。 重要的是法官在判刑時會採取高度的罰則。 

 

 至於種植的植物品種方面，就香港的環境來說，有一些樹木是比較惹火

的，例如很出名的台灣相思，但它也有其好處，因為可以在我們的土壤內加

入氮肥。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在斜坡上種植台灣相思，以改善泥土。不

過，我們也有考慮採用其他品種，例如樟樹、鴨腳木、荷樹等，這些也是比

較好的品種。但是，就譚議員剛才提及的 species，我們也希望你讓我們考慮，

究竟這些外來品種會否影響香港的整個生態情況，因為除了防火外，我們也

要考慮這一點，我們願意在這方面再多做一些工夫。 

 

 

呂明華議員：主席，如果早期便能夠探測到山火的發生，當然是 好的。但

是，根據政府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顯示，漁農署現時只置有 11 個山火瞭

望台，看來似乎並不足夠。既然政府現在有使用新科技，我想請問政府，有

否考慮使用氣球或無人駕駛的飛機，在重陽節等這些比較惹火的日子裏探測

山火的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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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山火高危的日子，我們有使用飛行服務隊的直升

機來做一些瞭望工作。至於議員提議的氣球，我們有需要回去再作研究。 

 

 

呂明華議員：局長沒有回答關於無人駕駛飛機這部分。 

 

 

主席：局長，是有關無人駕駛的飛機。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在沒有打算採用這類無人駕駛飛機，因為這

是屬於軍事上的用品，在香港來說，是很難購買得到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譚香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表示會加強巡邏及執法行動，我想知道成效方

面有否顯著改善？ 

 

 我想請問局長，在過去 3 年，因為市民遺下火種而造成的山火數目，以

及當局成功在郊野檢控遺下火種的個案是多少？我想看看在成效上，有關執

法措施能否令市民更小心防止山火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廖局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監視巡邏方面，在重陽節當天，漁護署共

有 150 名農林管理員聯同消防處、警務處及民安隊等人員，在發生山火的黑

點進行宣傳、防止山火的巡邏及執法以保護郊野公園，當天檢控了 4 名違例

者。 

 

 至於由 2001 年至今天為止，在郊野公園或林區因為非法生火或用火而

被檢控的人，共有 65 人，而罰款則是由 200 元至 2,000 元不等。此外，由

2001 年至 2006 年，每年的數目亦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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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我剛才是詢問成效，2001 年至 2006 年大致都是這些數字，那

麼在成效上是否沒有顯著改善呢？ 

 

 

主席：局長，譚議員所問的是成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如果你要看成效的話，個案數目是一直有遞減的。

不過，我仍不滿意遞減的情況，譬如 2003 年是 59 宗、2004 年是 67 宗，即

有增加，而 2005 年是 44 宗，2006 年則是 33 宗。換言之，情況也有少許改

善，但並不明顯。 

 

 

主席：第五項質詢。 

 

 

監管大型旅遊設施 

Regulation of Major Tourism Facilities 
 

5. 黃容根議員：主席， 近，本港新發展的一些大型旅遊設施例如昂坪 360

纜車系統（“昂坪 360”）及香港迪士尼樂園（“樂園”），在運作初期都

曾發生事故及混亂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早前昂坪 360 的管理公司（下稱“纜車公司”）公布，如預測纜

車服務將會停頓 30 分鐘或以上，便須立刻通知傳媒和公眾，政

府當局有沒有研究這通報機制所定的 30 分鐘是否合理的時間、

此舉能否有效提高纜車公司運作的透明度、纜車在開業個多月便

出現輸送軌道故障，是否合乎情理，以及上述事故會否嚴重損害

遊客和市民的信心；若有，研究的結果； 

 

(二) 有否研究昂坪 360 和樂園這些新發展的旅遊項目發生混亂及運作

欠佳的原因，以及須如何調整政府在發展這些項目上所扮演的角

色；若有，研究的結果；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會否研究如何加強政府對大型旅遊設施經營者的監管和支援，以

加強本港旅遊業的競爭力和推動本港旅遊業的長遠發展；若會，

研究的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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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根據昂坪 360 現時的通報機制，當纜車公司預期服務將會延遲或

暫停 30 分鐘或以上，便會立刻透過電子傳媒通知公眾，而並不

是在事故發生 30 分鐘後才通知公眾。在這安排下，纜車公司會

在事故發生後立刻評估延誤的時間會否達 30 分鐘或以上，以決

定是否需要即時啟動通報程序。 

 

此外，纜車公司會在事故發生後立刻派員工向現場的訪客解釋情

況，又會透過纜車內的廣播系統通知乘客 新情況，並知會已預

約的旅行團，使受影響的訪客盡快得悉現場情況。地鐵公司亦會

在地鐵香港站、荔景站和東涌站作出廣播，以及於各個地鐵站張

貼告示。我們認為現時的通報機制是合理的安排，有助提高纜車

公司運作的透明度。 

 

(二)及(三) 

 

樂園是香港旅遊基建的重要部分，有助推動香港成為區內家庭旅

遊的首選目的地。樂園自去年 9 月開幕以來，因應香港及內地市

場的需求和實際營運經驗，已經在運作上作出調節及完善其推廣

策略。樂園會繼續努力，加強在海外和內地的宣傳工作，吸引更

多旅客到樂園遊玩。 

 

根據樂園的訪客調查顯示，有八成到樂園的訪客表示會再次到訪

樂園，有超過九成的酒店住客表示滿意酒店服務，有關的調查結

果顯示，旅客滿意樂園的表現。此外，以 2006 年上半年為例，

訪港的過夜家庭旅客比去年同期上升 24%。36%的過夜家庭旅客有

帶同子女到訪香港，比去年同期的兩成為高。政府會繼續通過香

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的董事會監察公司的表現。 

 

昂坪 360 只啟用了兩個月，纜車公司會根據其運作經驗完善其運

作流程，以提升服務水平。昂坪 360 啟用至今已接載超過 32 萬

名乘客，根據纜車公司對旅客的調查顯示，有 99%的旅客對昂坪

纜車有滿意的體驗。地鐵公司和纜車公司明白大眾的期望，會繼

續努力完善纜車的運作，使昂坪 360 更受旅客歡迎。 

 

政府在監管大型旅遊基建設施方面，以昂坪 360 為例，政府是

按照“建造、營運、移交”的模式，為纜車系統的融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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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營運及保養批出一項為期 30 年的專營權予地鐵公司，並要

求地鐵公司按《東涌吊車條例》和工程項目協議管理有關項目。

此外，機電工程署會根據《架空纜車（安全）條例》監管昂坪纜

車的設計、製造、安裝、運作和保養。在這基礎上，政府在昂坪

纜車啟用前後一直與地鐵公司和纜車公司保持緊密聯繫，監管其

安全操作，並就其運作提供意見，有需要時更提供協助和支援，

例如人羣管理，交通管理等。此外，纜車公司要向機電工程署提

交纜車系統的季度檢驗報告，並委託獨立檢測員檢驗整個纜車系

統，向機電工程署提交年度報告，而機電工程署會不時實地監察

纜車的運作和保養。 

 

政府會繼續努力，與經營這些景點的公司保持緊密聯繫，確保暢

順運作。纜車公司、迪士尼等正聯同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旅遊業界

積極向客源市場推廣，提升旅客對這些新的旅遊設施的認識和興

趣，推動香港旅遊業的長遠發展。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是問政府會否將通報機制所訂

的 30 分鐘時間縮短，但政府回應說現時是一旦發生事故便會發出通知。可

是，問題是所謂發生事故時，會在何時發出通知呢？是否做得到能提早告知

市民這麼好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已在答覆中說得很清楚，現時的通報機制已經有

所改善。大家也記得，以往的通報時間是超過 30 分鐘的，而現時的機制訂

明，如果纜車公司知道須暫停 30 分鐘或以上，便須即時通知公眾。當然，

如果纜車公司看到纜車停駛，並預計時間將會超過 30 分鐘，便不會在 30 分

鐘後才通知乘客，它可能在 10 分鐘後已估計時間要超過 30 分鐘或甚至 1 小

時，這樣便要即時通報。我們覺得這也是一個合適的安排。 

 

 

周梁淑怡議員：雖然昂坪 360 剛啟用時的確有些問題，但我們 近亦曾前往

視察，以目前來說，事實上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多同事也同意，昂坪 360 是

一項非常能夠顯示香港特色（特別是綠色一面）的設施。 

 

 昂坪 360 的獨特之處，在於附近有很多旅遊設施，這是十分好的。在昂

坪 360 啟用之後，便可以串連很多其他的設施。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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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盡量利用協同效應，推動或領導這些不同設施的管理公司走在一起，以

盡量顯示協同效應，特別是在軟件方面，來吸引更多旅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周梁淑怡議員提出這一點，我相信她身為旅遊

發展局主席，當然是很清楚協同效應是十分具吸引力的。 

 

 大家也知道，昂坪市集很接近寶蓮寺，前往心經簡林亦十分方便。在到

達東涌後，要到大澳等地方，可以乘車前往，也是十分方便的。在推廣旅

遊方面，我們完全同意就這些方面做工夫，並會就着所有這些景點一同作推

廣。 

 

 此外，在資訊或其他方面，當然也要有協同效應，並要讓大家看得見。

在這方面，我們會跟寶蓮寺或有關景點負責人就宣傳或資訊發送等各方面有

更多的合作。 

 

 

周梁淑怡議員：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其實是問政府會否扮演領導

角色，令這些不同的管理公司走在一起？這不單是指推廣或資訊方面，而是

整體在軟件方面發揮協同效應，以加強吸引力。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任何有關加強推廣旅遊等方面的工作，我們也很樂

意做。 

 

 

詹培忠議員：主席，就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有關政府有否研究發生混亂及運

作欠佳的原因，政府曾否研究高層領導的管理文化和手法？會否因為他們態

度過於傲慢，令其他員工無法為香港服務而作出更好的配合？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昂坪 360 和樂園等旅遊設施成功與否，當然跟其管

理、運作有關。所以，就各方面來說，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提到，政府會

透過董事會，或在昂坪 360 事件中會與地鐵公司、纜車公司保持緊密聯繫，

一旦發生事故便要求它們提交報告，我們並已一直留意其管理階層的表現。

換言之，我們一直透過目前機制留意各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實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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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的。大家也知道昂坪 360 只運作了兩個月，初期的確曾出現問題，我

們一直要求它們提交報告，機電工程署亦一直與地鐵公司和纜車公司保持緊

密溝通。正如我剛才指出，它們每季、每年度也須提交很多安全報告的。 

 

 此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樂園的管理等各方面，經過 1 年的運作後，

其實已經汲取經驗，並因應現時市場需要而採取不同的措施，例如知道市場

需要年票便推出年票，又或增加其他設施等。大家可以看到，樂園一直在汲

取經驗，我們亦會繼續留意情況。 

 

 

楊孝華議員：主席，儘管昂坪 360 和樂園自開幕以來也曾出現過不同風波，

但從局長的答覆中，我覺得它們對整體旅遊是有正面貢獻的。我相信去年自

費替旅遊發展局推廣這兩個項目的人也會感到欣慰。 

 

 我想就主體答覆第四段提問，局長說有八成訪客表示會再次到訪樂園。

樂園在進行這項調查時，有否區分這些是本地訪客，還是外地訪客？因為八

成訪客的數目是相當可觀的，但如果當中海外旅客的比例不高便可能有點問

題了。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有否分流等詳細資料，我是沒有的，或許我以書

面答覆楊孝華議員。（附錄 I）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質詢有關政府是否有需要檢討所扮演的角

色這一點，我想特別指出， 近有報道指政府在這兩個投資項目上，特別是

樂園方面可能正面對頗大的虧損，這會否對政府將來參與旅遊項目造成影

響？ 

 

 

主席：郭家麒議員，你可否告訴我，你的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有何關係？  

 

 

郭家麒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是有關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的改變，

我只是想問， 近的一連串事件，包括樂園訪客量未達要求和昂坪 360 的表

現較令人失望，會否影響政府在這類項目上的角色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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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關於我們的角色，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一直所

說，包括參與董事會或透過與地鐵公司、纜車公司聯繫所進行的監察， 重

要的是我們希望這些旅遊景點、旅遊設施真正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能吸引

旅客來港，所以大家也會期望它們能夠做得好。 

 

 當然，剛才議員已指出，不論是樂園或昂坪 360，在運作初期也曾發生

一些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一直在汲取運作經驗和更瞭解市場的需要，並

一直進行調整，無論在推廣策略、宣傳或新設施方面，是一直有改進的。所

以，大家可以看到，以樂園為例，過去 1 年也有超過 500 萬名旅客到訪，而

昂坪 360 運作兩個月以來，亦已有 32 萬名旅客到訪。大家亦可看到，雖然

曾發生事故，但在推動旅遊方面仍是有成效的。我們的角色是會一直監察和

留意，以確保它們能達到我們的要求。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樂園的問題。樂園自開幕至今已超過 1 年，局

長亦曾在立法會表示，期望每年會有 560 萬名旅客入場，我知道這應該是無

法達到的了。局長可否在這裏告訴我們，這跟目標相差多遠？以及未來有何

改善方法，來盡力達到這個目標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剛才答覆郭家麒議員時已經指出，我們當然期望

新設施能夠盡量做到 好，吸引更多旅客來港。 

 

 我相信大家也記得，在樂園啟用初期，由於是新的運作，加上它們對市

場不大瞭解，所以農曆年間曾發生過一些事故。這些方面也會影響入場人

數。話雖如此，樂園已汲取運作經驗，接着亦推出新的遊戲設施和推廣策略，

並一直有所改善，而全年也有超過 500 萬名旅客入場，這對於加強香港作為

家庭旅遊中心是有所幫助的。 

 

 正如我剛才答覆郭家麒議員時所說，我們會繼續監察，希望樂園能夠做

得更好，希望它們一直在推廣、營運等各方面作出調整，以吸引更多旅客來

港。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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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6. 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推廣香港作為

旅遊目的地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有權威旅遊雜誌就全球 佳旅遊城市進行的讀者評選的

結果顯示，香港今年在亞洲區內的排名已從去年的第三位跌至

第五位，而在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假期，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

同期下降了 7%，政府是否知悉旅發局有沒有研究香港對遊客的

吸引力是否正在下降；如果情況如此，原因是甚麼，而旅發局

有沒有為此制訂應對措施； 

 

(二) 是否知悉旅發局採用甚麼機制及程序甄選內地媒體刊登旅遊

廣告、本財政年度用於各類媒體的預算開支，以及旅發局有何

機制監管這些廣告的成效；及 

 

(三) 鑒於旅發局員工在本財政年度獲加薪 2%至 8%，當局有沒有檢

討旅發局員工的薪酬調整是否應與本港旅遊業的表現掛鈎；如

果檢討結果為應予掛鈎，政府會不會要求旅發局因應本港旅遊

業的表現，考慮凍結該局全體高層職員的薪酬？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香港繼 2005 年訪港旅客數字創下 2 300 萬新高後，在今年首

3 季的訪港旅客數字繼續穩步增長，升幅較去年同期達 9.5%。大

部分市場包括歐洲、非洲、中東、澳紐、南亞及東南亞等市場均

有不俗的增長。 

 

 內地旅客繼續是我們的主要客源市場，在今年首 3 季佔訪港旅客

總數 55%。隨着個人遊越趨普及，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亦有所改

變，不少個人遊旅客選擇在非旺季或一般周末來港，以避開人潮

及旺季附加費。就以本年 7 月至 9 月這段非特別假期為例，內地

個人遊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20%。因此，我們不應只聚焦於

黃金周的數字。事實上，整體內地旅客人次在今年首 3 季較去年

同期上升 11%，其中個人遊旅客更增加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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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旅遊市場方面，香港的成績亦不俗。據亞太旅遊協會的統

計，自 2001 年起，訪港旅客人次平均每年增長超過 14%，比整個

亞太區平均每年增長 6%為高。此外，在較早前英國兩份主要報章

《衞報》和《觀察家報》的 受歡迎海外城市選舉中，香港便由

去年排名第三升上榜首。在本月出版的美國旅遊雜誌 Conde Nast 

Traveler 公布的讀者選舉中，香港亦獲選為十大亞洲城市的第二

位。 

 

 旅發局一直有定期檢討其推廣工作的成效和監察客源市場的表

現，並因應不同客源市場的業績調節其推廣策略，將資源調配到

具成效的市場。旅發局會繼續因應國際市場的 新形勢和客源

市場的發展，調整其推廣策略，以鞏固香港在國際旅遊市場的地

位。 

 

(二) 內地市場非常龐大，各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旅客的類型和喜好各

有不同。內地居民可前往的海外旅遊目的地已由 2000 年的 14 個

增至 2006 年 3 月的 81 個。香港在開拓內地旅遊市場時須面對激

烈的競爭。 

 

 為了爭取內地市場，旅發局一直以多元化的策略、媒介和渠道，

在內地推廣香港的品牌形象。除了電視和報章刊物的消費者廣告

外，也積極與旅遊業界和傳媒合作推廣香港。由於內地各省市的

情況不盡相同，旅發局策劃推廣工作時，會參考其內地辦事處和

當地旅遊業界的意見，因應客源市場的優先次序、市場實況、宣

傳活動目的、目標客羣、媒體覆蓋範圍、推廣計劃的創意和成本

等不同因素，選擇 高效益的推廣媒體。 

 

 旅發局在所有主要客源市場進行的宣傳工作，均由專業的廣告公

司協助策劃和統籌。廣告公司是由旅發局成員組成的市場推廣及

業務發展委員會負責挑選及批核。在內地市場，由於各省市的媒

體，其性質和優點各有不同，在每次進行廣告宣傳時，旅發局會

告知廣告公司各項宣傳的目的、開支預算和目標客羣。廣告公司

會向旅發局提供專業建議，然後旅發局會作 後評審及批核。 

 

 在一般情況下，旅發局會選擇主流的媒體，即覆蓋率和發行量或

收視率較高的主要報章、雜誌或電視台，向消費者進行推廣。在

2006-2007 年度，旅發局用於內地刊登廣告，包括電視台、刊物、

網站及其他途徑的預算開支，共約 1,67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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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內地旅客對香港遊的認知程度和興趣，旅發局除了進行

市場推廣活動外，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跟內地旅遊業界及有

關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除了一般的宣傳途徑之外，旅發局

也經常運用富創意的手法向目標客羣推廣，例如與內地教育部門

聯手，向當地學生及家長宣傳香港特色。此外，旅發局亦與負責

簽發個人遊簽注的公安廳合作，向個人遊客羣推廣；又與信用卡

公司合辦宣傳活動，鼓勵內地旅客來港旅遊及消費；在香港購物

節期間，與內地的互聯網站合作，以互動形式，推廣香港的購物

優勢等。 

 

 旅發局一向透過兩個主要途徑，評估在各客源市場進行的推廣活

動的成效。首先，旅發局會監察廣告的刊登覆蓋率和收看人次，

是否達至預期目標；其次，旅發局會定期進行市場調查，以評估

旅客對於香港作為理想旅遊目的地的印象。 

 

 本年 4 月，旅發局在內地進行有關“精采香港旅遊年”的市場調

查發現，香港是受訪者心目中 想前往的旅遊目的地，表示有意

前往香港的人士，佔受訪者的比率超過四成。 

 

(三) 旅發局在釐定員工薪酬和福利方面有既定的政策和機制，而有關

政策和機制是由旅發局理事會批准。旅發局在 2000 年委任一間

獨立的人力資源顧問公司，就局內所有職級的薪酬及福利，與市

場的薪酬及福利水平作出全面的比較，從而釐定一套基準，作出

合適的整體薪酬待遇建議。 

 

 除了 2001-2002 年度之外，由 1999-2000 年度至 2004-2005 年度

6 年間，旅發局所有總辦事處員工，均沒有獲得年度薪酬調整。

至於 2006-2007 年度，旅發局總辦事處員工平均加薪幅度為 3%，

這幅度是參考了本港的市場薪酬趨勢而訂定的。 

 

 以顧問研究的建議為基礎，旅發局每年均會根據市場的薪酬水平

和趨勢，進行年度的薪酬檢討。高層員工獲得的薪酬調整幅度，

是根據其個人的工作表現評估所得的評級而定。有關的評估是根

據一套客觀的表現評審準則而定的，準則包括個人能力，工作表

現和整體旅遊業表現等。假如高層員工在任何評估準則未達理

想，均會影響其表現評級，以至薪酬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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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以很長的篇幅詳細講述我們的旅客有多少，情況有

多好。他也說（我引述）“內地旅客繼續是我的主要客源市場”。不過，很

可惜，數字顯示在今年剛過去的 9 月，內地自由行旅客往澳門的較香港為多。

此外，自從出現青海團事件後，內地來港的旅行團立即減少了，這反映了我

們面對的問題。政府準備如何跟旅發局或其他團體合作應付這類負面新聞，

以及解決旅遊業現時出現的問題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李議員提出這項質詢。我想再次強

調，我們在旅遊方面的表現其實是不錯的。大家可看回剛才的數字，首 3 季

個人遊的旅客其實增加了 23%。李議員剛才提到澳門，大家也知道澳門現時

有很多新酒店和賭場，旅客當然會增加。不過，這不要緊， 重要的是我們

跟澳門和泛珠三角一帶，即港澳粵一起推動旅遊，大家也是有得益的。其實，

數字上一直有可觀的增長。當然，我們要繼續努力，特別是要解決李議員剛

才所說的零團費引致的問題。主席女士，其實我們一直努力跟各有關機構和

團體就零團費這問題商談，看看如何處理。在過去兩個星期，我們一直有跟

導遊團體、入境社、旅遊業議會、消費者委員會和旅發局等討論這問題。在

即將舉行的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我們也會提供一份文件，詳細講述這方面

的工作。我相信李議員屆時應更清楚我們在各方面所進行的工作。 

 

 

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加薪幅度，他說除了

2001-2002 年度外，有 5 年也是沒有加幅的，而在今年，即 2006-2007 年度

的加幅為 3%，這 3%是市場所期望的。可是，另一方面，局長又說顧問建議

如何評估他們的表現。我想請問局長，3%的加幅 ─ 其實這是市場的加

幅，並非以員工的表現為根據 ─ 如何令員工有誘因（ incentive）做得更

好？此外，是否所有員工的加薪幅度均為 3%？高層會否有另一個數字？抑或

高層的加薪幅度加上這個數字才是 3%？因為我相信如果只有 3%，可能不足

以成為決策者會做得更好的誘因。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陳智思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我想解釋一

下，我們所說的，即陳議員剛才提到的 3%，是整體員工的平均加幅，即 3%。

換言之，其實是有彈性的，要視乎該員工的工作表現及剛才所說的其他因

素。如果該員工表現欠佳，當然不會加薪；如果做得很好，其加幅可達 6%。

我們所說的是整體而言，辦事處員工的平均加幅是 3%。不過，除了整體之外，

我們仍然可彈性地根據員工的工作表現來決定其應否加薪，如果應該加薪

時，是應增加 3%、6%、2%，還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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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高層員工的加幅是否包括在內？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高層員工除了有固定的薪酬外，也有部

分屬浮動薪酬。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述，浮動薪酬須視乎其個人能力和工作

表現而定。我們的財務編制委員會在評估了他們的表現後，便會決定這些高

層員工應可獲得多少浮動薪酬。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問局長，因為局長在回答上一項質詢時提到

昂坪 360 和迪士尼樂園，政府近年也進行了一些開拓旅遊業的工作。但是，

對於本地的一些資源，政府一直說甚麼生態旅遊、本土特色經濟、古物古蹟

等，也說了很久。當我們看到有數字顯示我們對遊客的吸引力下降，政府卻

說情況並非如此，我們的吸引力仍然不錯。我想請問政府，既然旅遊業是我

們經濟的重要支柱，政府在開拓旅遊方面實際上有何計劃？政府準備如何做

好生態旅遊、本土文化特色的旅遊，以及有關古物古蹟的旅遊？政府當中遇

到甚麼困難？以我們剛在上午所處理的個案為例，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市

集，即灣仔大街市將會面臨逐步取消，此外，例如我們古蹟文物的鐘樓，又

將會被拆掉。我想請問局長，政府在旅遊建設方面的計劃為何？如何處理跟

開展旅遊有抵觸的現行條例？ 

 

 

主席：陳婉嫻議員，這項質詢的主題是有關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工作，但你現

在所問的卻是整個香港政府在旅遊方面的政策及措施，這是較主體質詢的範

圍大。你可否把兩者拉上關係？  

 

 

陳婉嫻議員：主席，是拉上關係的，我再說詳細一點。主體質詢提到就全球

佳旅遊城市進行的讀者評選的結果顯示，香港的排名下跌，接着，政府在

回覆第(一)部分的質詢時卻表示排名正在上升。雖然政府說正在上升，但我

們認為正在下跌，所以我便問，如果要繼續保持升勢，局長能否告訴我，如

何進一步開拓本身的資源以發展旅遊呢？主席，我認為這跟主體質詢是有少

許關係的。 

 

 

主席：陳婉嫻議員，正如你所說，這項主體質詢提到的數字顯示香港的吸引

力正在下降，所以提出質詢的議員便問旅遊發展局有否為此制訂應變措施，

他並非問政府有否制訂應變措施，你且看看主體質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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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我知道，我完全看到這項質詢，我也是按照這項質詢來追問的。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回答李華明議員說，有些雜誌說我們的排名上

升，但我們卻認為是下降。局長的意思是我們繼續在發展旅遊，而旅發局也

在監察這方面的推廣工作。因此，我便問，政府或旅發局對香港推廣本地旅

遊資源方面，有否作出整套考慮呢？局長本身是統領着旅發局的，所以我希

望他能回答。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容許我把你的補充質詢稍為調整一下。你可以問政府

會否鼓勵旅遊發展局發展你剛才所說，可能會吸引旅遊的各類項目，這樣可

以嗎？ 

 

 

陳婉嫻議員：好的，謝謝。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介意回答議員的補充質詢。我聽到

陳議員剛才 關心的，其實是綠色生態旅遊等，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做甚麼

呢？主席女士，我想告訴陳議員，其實很簡單，例如濕地公園已是一個生態

旅遊、綠色旅遊的項目，大家可看到它現時非常受歡迎。此外，我相信陳議

員也知道，我們在新界北區也有推行綠色旅遊，旅發局亦有進行宣傳。還有，

我們的島嶼與島嶼之間有舉辦旅遊項目，我相信有很多書籍也有介紹綠色旅

遊。當然，在文物旅遊方面，我相信陳議員曾前往元朗龍躍頭文物徑，甚至

中環也有很多有關文物的旅遊項目。我很樂意向陳議員提供一些小冊子，向

她詳細解釋。主席女士，我不想阻礙大家的時間了。 

 

 

主席：各位議員，局長，我也要說明一點，便是我要執行《議事規則》的，

所以，我不知道局長是否介意回答，但無論他是否介意回答，也並非我考慮

是否批准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的標準。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是想跟進旅發局高層員工的加薪問題。主席，李華

明議員的主體質詢提到在 2006-2007 年度，旅發局員工獲加薪 2%至 8%，局

長可否告訴我們，高層員工加薪的百分率是多少呢？此外，局長在主體答覆

末段提到有關的評估是根據一套客觀的標準。他說如果高層人員在評估方面

未達理想，便會影響其加薪幅度，那麼，在以往數年，有否高層人員因未達

理想而受影響，以致被減少了多少薪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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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澄清，那些我們稱為 Band A 的高

層員工在過去兩個年度均沒有加薪，在今年（2006-2007 年度）才獲加薪。

由於他們是較高級的職員，今年的加薪幅度限制了不可以超過 3%。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的回答很...... 

 

 

主席：那麼，你再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我想問高層有否加薪 8%？此外，如果 後的評估是表現未如理

想，那便沒有加薪，局長回答說他們沒有加薪，那麼，其表現是否未如理想？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劉慧卿議員聽清楚的話，其實我已

回答了她的補充質詢。劉議員問有否加薪 8%，我的答覆是過去兩年，高層員

工也沒有加薪；至於今年，高層員工 多增薪 3%。我已經回答了。 

 

 

劉慧卿議員：就表現未如理想方面，主席，他應該也回答這第二部分的補充

質詢。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此外，當然，我也說過他們的薪酬加幅是要視乎他

們的表現而定的。高層員工也會獲浮薪（ variable pay），而這是要按照他們

的表現而定。我剛才也解釋過，如果他們表現欠佳，當然要減少浮薪，這是

肯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們在局長的答覆中可看到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得相當不

錯，而且成為我們香港四大支柱之一。由於旅遊業對我們非常重要，而我們

現行的架構，例如旅發局，甚至其他發牌制度，均是過去一直沿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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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請問政府，曾否考慮對包括旅發局在內的功能團體會進行重整或重新研

究一套好制度，使我們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得更好？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陳鑑林議員的補充質詢是我們會否監察

所有這些架構，包括旅發局、旅遊業議會等不同的架構。其實，我們在旅發

局也有代表，我們亦一直有參與它的工作，監察它的運作，我們對此是很清

晰的。如果有任何須作出改善之處，我們也會進行。至於旅遊業議會的運作，

例如 近零團費的問題，顯示了在處理導遊和旅行社有否違規、處罰的機制

和權力等各方面，是否有需要加強，如何可做得更好，我們對這方面一直有

進行監察，也有跟有關機構溝通。我相信陳議員也知道，旅遊業議會昨天決

定在處理導遊或旅行社的違規方面，會加強其架構，亦會設立新的委員會。

換言之，我們一直有跟有關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也會監察着它們的運作。在

有需要時，我會加強機制。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工廠大廈天台作居住用途 

Use of Factory Rooftop for Residential Purpose 
 

7. 李永達議員：主席，就工廠大廈的天台作居住用途，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有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的數目，以及 18 區每區的上述僭建物

數目； 

 

(二) 過去 3 年，每年巡查工廠大廈的次數，以及在巡查時錄得的工廠

大廈天台僭建物數目、檢控個案數目、當中的定罪個案數目和有

關罰則、未能作出檢控及未能定罪的原因； 

 

(三) 由巡查時發現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至提出檢控，其間涉及的程

序，以及平均所需的時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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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何措施防止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的情況蔓延，以及會否考慮採

取懲罰性措施，例如禁止業主轉讓違反《建築物條例》的工廠大

廈單位？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4 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當局沒有統計及就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的數目作分區紀錄，故此

未能提供。 

 

(二) 在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至 9 月止），地政總署就各區工

廠大廈分別巡查了 1  964、2  959 及 1  588 次，並分別發現 7、34

及 21 宗涉及天台僭建物的個案。這些個案主要位於荃灣、葵青、

觀塘、新蒲崗、深水埗及紅磡區。 

 

 如果僭建物被證實有違地契的限制，地政總署會考慮執行契約行

動，包括向有關業主發出信件，要求他們將僭建物拆除。過去 3

年，該署共發出 11 封有關的勸諭信。 

 

 消防處亦有就工業樓宇（包括工廠大廈及貨倉等）作出巡查。該

處在過去 3 年就上述樓宇分別進行了 3  284、2  819 及 3  436 次巡

查。如在巡查過程中發現天台僭建物，消防處會將個案交給屋宇

署跟進。 

 

 屋宇署於過去 3 年，共調查了 64 宗涉及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的

投訴，其間共發出 75 張清拆命令，當中 36 張命令的有關業主已

自行清拆僭建物。屋宇署就 3 宗未履行命令的個案提出了檢控，

案中業主被罰款 2,000 至 5,500 元不等。 

 

(三) 屋宇署如發現工廠大廈的天台僭建物對生命財產構成危險，會向

有關業主發出清拆命令。 

 

 屋宇署一般會限令業主在 30 天內開始有關清拆工程，並於 60 天

內完成清拆。如果有關業主沒有合理辯解但於限期過後仍未履行

有關命令的要求，屋宇署會考慮向有關業主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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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地政總署發現工廠大廈天台有僭建物，該署會調查其用途是

否違反有關地契，並會向屋宇署和消防處查詢該僭建物是否構成

即時危險。 

 

 地政總署會優先處理構成即時危險的個案，並會立刻採取執行契

約行動。次之為其他個案，該署會發出警告信給有關業主、要求

停止繼續將有關地方用作違規用途。 

 

(四) 為打擊任何類型搭建中及新建成的違例建築物，屋宇署會在知悉

有關個案後 48 小時内進行視察，並即時進行取締行動，以期遏

止僭建物的問題惡化。 

 

 有關現存的工廠大廈天台僭建物，屋宇署除了採取執法行動外，

會就其他個案向業主發出警告通知。如果有關業主未能於警告通

知的限期內清拆僭建物，有關警告通知會被註冊於土地註冊處，

直至有關僭建物被清拆方能撤銷，讓公眾人士（包括物業準買家）

知悉有關物業的違規狀況。 

 

 此外，屋宇署亦與香港律師會聯絡，促請他們提醒其會員不應參

與天台僭建物的買賣及轉讓，並應向客戶解釋該等僭建物屬違

法，故此業主要負上法律責任的。 

 

 

拒絕簽發禁區通行證 

Refusal to Issue Closed Area Permits 
 

8. 李國英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沙頭角居民的投訴，指警方不再向在本年

4 月 20 日或以後新遷入沙頭角居住的人士，簽發進入中英街的禁區通行證。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警方在實施上述措施前有否諮詢鄉議局、有關的鄉事委員會和區

議會，以及邊境禁區內的居民；若有，諮詢的詳情；若否，原因

為何； 

 

(二) 警 方 有 何 理 據 拒 絕 向 新 遷 入沙 頭 角 居 住 的 人 士 簽 發 禁 區 通 行

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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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 否 檢 討 該 措 施 會 否 造 成 把沙 頭 角 居 民 分 級 和 社 區 分 化 的 後

果？ 

 

 

保安局局長：主席，所有進出邊境禁區的人士均須領有有效的禁區通行證。

警方在這大前提下考慮是否簽發禁區通行證給個別人士。例如簽發給在打鼓

嶺居住的居民的禁區通行證可能只限進出打鼓嶺地區。 

 

 人們可經過中英街出入香港特區，但中英街跟其他陸路邊境管制站不

同，沒有一整套的邊境管制站設施，因此警方更必須先確立有關人士出入中

英街的實際需要，才簽發可進出中英街的禁區通行證。一般來說，因家族或

歷史背景而有需要與中英街社區保持傳統聯繫的人士；在中英街居住或工作

的人士；或進入中英街探訪親友的人士等，都被視為“有需要”進入中英街。 

 

 警方一向按照上述準則審核進入中英街的禁區通行證申請，並根據每宗

申請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簽發有關的通行證，目的是防止有不法分子利用中

英街進行非法活動。 

 

 

建造業僱主拖欠薪金及強積金供款 

Construction Industry Employers Defaulting on Wages and MPF 
Contributions 
 

9. 梁國雄議員：主 席 ， 關 於 建 造 業 僱 主 拖 欠 工 人 薪 金 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強積金”）供款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關政府部門分別接獲多少宗建造業僱主拖欠工人薪

金、強積金供款、或兩者同時拖欠的投訴，以及分別有多少名僱

主因而被定罪； 

 

(二) 自政府於本年 5 月 1 日在所有工務工程推行保障工人權益的措施

以來，當局分別接獲多少宗涉及工務工程的拖欠薪金及強積金供

款的投訴；及 

 

(三) 有甚麼新措施遏止建造業僱主拖欠工人薪金或強積金供款，以及

會否效法房屋委員會上月引入的“來索即付擔保書”規定，以便

遭承建商或分判商拖欠薪金或強積金供款的工人可直接向有關

的發展商追討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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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勞工處自 2003 年起接獲有關建造業涉及 20 人以上的勞資糾紛的

個案（這些個案一般都涉及欠薪問題）及違例欠薪的檢控數字表

列如下（勞工處並沒有就 20 人或以下的申索作行業分類）: 

 

年份 接獲投訴數目 成功檢控的票數 

2003 196 115 

2004 141 116 

2005 113 141 

2006（至 9 月）  95 208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自 2003 年起接獲有關

建造業欠供強積金的投訴及檢控的數字表列如下： 

 

年份 接獲投訴數目 成功檢控的票數 

2003 2 042 164 

2004 1 616 184 

2005 1 418 155 

2006（至 9 月） 1 076  55 

 

 處理拖欠供款的個案時，積金局會依《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向僱主徵收附加費，附加費屬僱員所有，會存入僱員的強積金戶

口。超越六成的僱主在積金局跟進後，會糾正違規的行為。如果

僱主不理勸諭，沒有糾正違規行為，積金局會循民事途徑向僱主

追討欠供的強積金。在適當情況下，積金局會提出刑事檢控或徵

收罰款。僱主欠供強積金，首次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10 萬元）

及監禁 6 個月；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 

 

 積金局及勞工處沒有建造業同時欠薪及欠供強積金個案的統計

數字，但勞工處和積金局就解決欠薪和欠供強積金的措施維持緊

密聯繫。 

 

(二) 自今年 5 月 1 日至 9 月底，勞工處共接獲 18 宗涉及工務工程及

20 人以上的勞資糾紛個案。積金局並無涉及工務工程的分類投訴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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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一般的執法行動外，積金局定期與建造業的商會及勞工團體聯

絡，加強宣傳遵守強積金條例及鼓勵投訴，並巡查地盤，檢視僱

主有否違規的情況。積金局近月亦加強向拖欠供款的僱主徵收罰

款，罰款金額為港幣 5,000 元或欠款的 10%（以款額較大者為

準），以加強阻嚇作用。建造業屬強積金行業計劃所涵蓋的其中

一個行業。積金局設有行業計劃委員會，成員包括僱主及僱員的

代表，不時檢討有關政策及執法成效。 

 

 目前法例要求僱主為僱員負責強積金的登記及供款，並無要求第

三者承擔責任，積金局得悉有部分私人發展商正推行計劃，保證

承建商或分判商支付強積金，以保障工人的權益。 

 

 勞工處已與建造業內各有關工會設立預警機制，收集拖欠工資的

情報。每當工會得悉有勞資糾紛發生時，便會向勞工處通報，以

便第一時間提供調解服務及跟進有關違例欠薪事件。 

 

 勞工處亦積極採取檢控行動，打擊違例欠薪的僱主。為了進一步

提高法例對不良僱主的阻嚇作用，政府已修例將拖欠薪金的 高

刑罰由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1 年大幅提高至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新的罰則已於今年 3 月 30 日生效。勞工處會不時檢討有關

措施的成效。 

 

 政府自今年 5 月 1 日起新招標的工務工程及房屋委員會的建築工

程內訂立多項新設的監察措施如下： 

 

(i) 在地盤安裝電腦化智能卡系統，貯存工人進出工地的紀錄； 

 

(ii) 規定所有駐工地工人須與其僱主訂立書面僱傭合約； 

 

(iii) 工人發薪的安排須透過銀行自動轉帳；總承建商須向政府提

交有關的紀錄副本； 

 

(iv) 委任一名勞資關係主任，負責處理工人的紀錄及協助勞工處

處理有關欠薪的投訴； 

 

(v) 對指定工種及環節限制分包商層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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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總承建商須承擔其地盤內的欠薪問題。在勞資審裁處頒令證

實拖欠工資後，政府有權動用合約內的費用支付欠薪，但工

人有責任在欠薪發生後 7 天內向勞資關係主任備案。 

 

 工務工程總承建商根據合約有責任承擔所有在其地盤工作工人

的欠薪，並且不設上限，這較法例的要求為高，政府亦有權動用

合約內的費用支付欠薪，因此政府認為在工務工程內無需要加上

擔保書。此外，透過上述 (i)至 (vi)項的措施，任何欠薪及欠強積

金供款的情況會即時被察覺並可在第一時間作出調查及調解，這

些措施均有助遏止建造業僱主拖欠工人薪金或強積金供款的問

題。 

 

 新的措施自本年 5 月 1 日起在新招標的工務工程實行，至今大約

有 6 份工程合約已經在 近開工，根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資

料，這些工程暫時並未接獲任何欠薪或欠強積金供款的投訴。當

以上的措施在所有工務工程全面實施時，政府可能會因應實際情

況而對措施作出調校，以加強對建造業工人的保障。如這一系列

措施能成功地實行及獲得收效，政府有意鼓勵私人發展機構同樣

效法，以能全面杜絕建造業欠薪及欠強積金供款的問題。 

 

 

綠化工程 

Green Projects 
 

10. 涂謹申議員：主席，據報，香港大學 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大廈的天

台種植植物，能使有關樓宇的頂層的室溫降低攝氏 6 度，反映綠化天台有助

減低能源消耗。此外，政府在本年 2 月表示，建築署正在計劃或施工並涉及

綠化工程的政府建築物工程有接近 40 項。此外，房屋署亦會在一個新建公

共屋邨和兩個商場設置綠化天台作試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建築署的綠化工程項目當中，有多少項已經完工，請按樓宇類別

列出分項數字；若沒有項目已完工，原因為何； 

 

(二) 在已完工的建築署綠化工程項目當中，有多少項涉及在天台種植

植物，並按在天台地面直接土種或盆種列出分項數字； 

 

(三) 有何針對性的措施鼓勵私人大廈業主及資助機構為其建築物進

行天台綠化工程，以改善市容及減低熱島效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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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房 屋 署 有 否 計 劃 將 天 台 綠 化計 劃 推 展 至 全 港 已 落 成 的 公 共 屋

邨？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由於綠化屋頂有助改善城市景觀，減低市區熱島效應，提升隔熱

設備功能，以及有助節約能源，故此建築署的目標是在可行情況

下，盡量在新建的政府建築物屋頂上進行綠化工程。建築署由

2001 年起，已在可行的情況下，把美化屋頂或平台的園景設計納

入新的政府建築物工程計劃內。具備這類綠化設施並已完工的工

程約 50 項，包括學校、辦公室大樓、醫院、社區設施及政府宿

舍。有關樓宇類別的分類數字，請參閱附件一。 

 

(二) 已完工的綠化屋頂／平台工程項目，其綠化工作範疇是以切合屋

頂／平台的用途及設計而制訂。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會直接在

天台地面鋪設土壤，以種植各類花草樹木。一般而言，這類種植

方法較為符合成本效益。在狹窄環境或有其他條件限制時，例如

受屋宇設備的影響，才會設置花盆。有關分類數字，請參閱附件

二。 

 

(三) 除了積極在新政府建築物屋頂上推行綠化工程外，當局亦正研究

可否在私人發展建築物推行綠化工程。屋宇署現正進行一項有關

可持續發展建築設計的顧問研究，旨在研究可持續發展建築設計

的指引，提供更多綠化設施是顧問研究的課題之一。當局會細心

考慮研究的結論，再決定將來的路向。 

 

(四) 房屋署一直重視環保工作，並已在個別現有屋邨的商場和停車場

的頂層平台種植植物。為了進一步綠化屋邨，房屋署現正計劃在

一些新工程項目的天台試行採用綠化設計，並種植較易生長的原

生草本植物，以提高園林的生態價值。首批試行的東隧第三及四

期住宅樓宇預計會於 2008 年及 2009 年落成。房屋署屆時會評估

綠化天台在管理、保育及滅蚊等各方面的情況，從而考慮應否及

如何將天台綠化工程推展至其他公共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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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1 年至今具備屋頂／平台綠化設施 

並已完工的各類樓宇類別 

 

樓宇類別 工程項目數量 

學校 16 

辦公室大樓 17 

醫院 7 

社區設施 9 

政府宿舍 4 

共 53 

 

 

附件二 

2001 年至今按直接在地面種植或用花盆種植的分類數字 

 

屋頂／平台綠化設施 工程項目數量 

在地面種植 45 

用花盆種植 2 

在地面種植及用花盆種植 6 

共 53 

 

 

在本港分娩的內地婦女欠繳住院費 

Default on Payment of Hospital Fees by Mainland Women Giving Birth in 
Hong Kong 
 

11. 陳偉業議員：主席，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指雖然醫院管理局（“醫管

局”）已採取預防措施，但仍有不少內地婦女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後欠繳

住院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兩年，每年內地婦女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後繳付所有費用的

個案數目，請列出各公立醫院的個案數目； 

 

(二) 過去兩年，每年內地婦女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後欠繳費用的個案

數目和所涉及的欠款數目，請列出各公立醫院的個案數目和所涉

欠款；及 

 

(三) 醫管局有否考慮加強現行措施，以改善內地婦女來港分娩後欠繳

住院費用的情況；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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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在 2004-2005 年度及 2005-2006 年度，“非符合資格人士”在本

港公立醫院分娩的個案中，已繳付全部費用的分別有 9 819 宗及

10 859 宗。這些個案按醫院劃分的分項數字載於下表。 

 

 
2004-2005 年度 

個案宗數 

2005-2006 年度 

個案宗數 

伊利沙伯醫院 1 206 1 149 

瑪麗醫院  544 556 

廣華醫院 1 204 1 530 

瑪嘉烈醫院 1 318 1 564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1 172 1 054 

威爾斯親王醫院 1 501 1 809 

屯門醫院 1 477 1 562 

基督教聯合醫院 1 397 1 635 

個案總數 9 819 10 859 

 

(二) 在 2004-2005 年度及 2005-2006 年度，“非符合資格人士”在本

港公立醫院分娩後，拖欠醫療費用的個案分別有 1 670 宗及 2 138

宗，所涉及的款額則為 1,264 萬元及 2,858 萬元。這些數字按醫

院劃分的分項數字載於下表。 

 

2004-2005 年度 2005-2006 年度  

個案宗數
拖欠款額註

（萬元）
個案宗數 

拖欠款額註

（萬元）

伊利沙伯醫院 187 161 184 292 

瑪麗醫院  72 55 88 119 

廣華醫院 272 234 351 441 

瑪嘉烈醫院 256 209 320 402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59 47 82 113 

威爾斯親王醫院 355 250 442 585 

屯門醫院 274 182 333 444 

基督教聯合醫院 195 126 338 462 

總數 1 670 1,264 2 138 2,858 

註：拖欠款額包括撇帳及逾期欠繳的費用。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59

(三) 在過去數年，醫管局已實施多項措施，以期改善非符合資格人士

欠繳醫療費用的情況，有關的措施包括嚴格執行非符合資格人士

入院時須先繳付按金的規定（情況危急的病人需以較彈性的方法

處理除外）、將有關入院按金款額由 19,800 元提高至 33,000 元、

增加發出帳單的頻密次數，以及加緊向病人收取費用（例如，在

病房追收費用和嘗試向病人在港的家屬追討等）。上述措施已發

揮一定成效，成功把屬非符合資格人士的分娩病人的拖欠比率

（ 以 涉 及 的 款 額 計 算 ） ， 由 2003-2004 年 度 的 27%降 低 至

2005-2006 年度的 15%。醫管局會繼續探討其他可行措施，設法

進一步改善非符合資格人士拖欠醫療費用的情況。 

 

 

內地婦女來港分娩 

Mainland Women Giving Birth in Hong Kong 
 

12. 李國麟議員：主席，據報，本港孕婦及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的人數同時

上升，為本港的人口及公立醫院婦產科帶來壓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了考慮增加內地孕婦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的費用外，政府部門

如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等會否採取措施，以減少內地孕婦

來港產子的情況；若會，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二)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何措施應付因婦產科服務的需求上

升，以致醫院前線員工的工作量亦相應增加的情況；醫管局在規

劃公立醫院婦產科的人手及服務時，有否計算護理人手與病人的

比例；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鑒於內地孕婦來港誕下的兒童長遠對本港的房屋、教育、社會服

務、醫療衞生等服務有一定需求，當局有否研究透過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每 2 至 3 年更新本港的人口數目以推算上述服務

的需求，能否配合制訂與未來的人口政策；若有，結果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就入境政策而言，持有效證件的訪港旅客，只要符合一般入境的

條件（例如有足夠旅費），而入境處對其聲稱來港的目的沒有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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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獲准入境。入境處不會單單因為某名訪客懷孕而拒絕她入

境。即使假設入境處嘗試拒絕讓孕婦入境，執行上亦會非常困

難，有意來港分娩的孕婦並會可能在懷孕初期入境，然後在港逾

期居留產子。 

 

(二) 醫管局於去年 9 月向非符合資格人士實施 2 萬元的產科套餐服務

收費後，該類產婦到本港公立醫院分娩的數目已有所減少。2006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非符合資格產婦在公立醫院產子的數字共有

8  388 宗，比 2005 年同期的 10  478 宗，下降約 20%。不過，由於

本港市民到公立醫院分娩的人數有所增加，因此公立醫院整體在

2006 年 1 月至 9 月期間所處理的分娩個案總數為 28  830 宗，比

2005 年同期的 30  126 宗，只減少約 4%。 

 

 面對本港市民及非符合資格人士對產科服務的需求，醫管局正密

切留意產科醫護人員與所處理分娩個案的比例，並已採取紓緩措

施，以期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這些措施包括增加助產

士的培訓名額、增聘醫生接受婦產科的專科培訓、盡快填補婦產

科醫生的空缺，以及透過彈性人事管理措施改善護理人員當值的

安排等。 

 

(三) 特區政府非常關注有關內地婦女來港產子的情況，不過，現時仍

未可以就有關情況對香港的長遠影響下定論。我們相信不少在港

出生的兒童會在出生後不久隨並非香港居民的母親返回內地。如

果這些子女長期留在內地，根據現時統計的定義，他們不會納入

香港人口；如果他們稍後來港定居，便會納入香港人口。在估計

較短期的服務需求時，各政府部門會參考 新的實際人口數字。

為了對長和短期的人口變化有較清晰的瞭解，統計處會每 10 年

進行全港人口普查及在兩次人口普查期間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

計。統計處亦會每 2 至 3 年更新香港的人口推算，方便各政府部

門瞭解在房屋、教育、社會服務、醫療生服務等方面的需求。

統計署的人口推算，是規劃未來發展所需土地及各項社區設施的

重要依據。我們會因應 新的人口推算資料而對這些設施的規劃

作出適當的調整。就此，統計處將會因應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

的結果，於 2007 年年中發布一套更新的人口推算。此人口推算

將採納 新的人口基準及出生、死亡和人口遷移的趨勢，對各政

府部門考慮提供和規劃各類服務都會提供一個客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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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無線接達技術和服務 

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13. 單仲偕議員：主席，電訊管理局（“電訊局”）曾於 2004 年 12 月及

2005 年 8 月就制訂寬頻無線接達技術和服務的規管架構諮詢公眾。其後，

政府在上月發表的施政綱領中表示將就有關事宜繼續諮詢業界。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政府現正就規管制度在固定及流動通訊服務匯流的趨勢下

應如何改變，以及就無線電頻譜管理政策進行檢討，當局會否在

制訂寬頻無線接達的規管架構時考慮該兩項檢討的結果；若會，

當局會否在完成該兩項檢討後，才進行有關的諮詢工作； 

 

(二) 設立寬頻無線接達技術和服務的規管架構的工作時間表，包括何

時會進行下一輪諮詢和其具體內容；及 

 

(三) 鑒於固定網絡營辦商（“固網商”）可利用寬頻無線接達鋪設

“ 後一里”，以便向目前依靠第二類互連的客戶提供固網服

務，當局有否評估各固網商能否趕及第二類互連規管措施在 2008

年 6 月 30 日撤銷前完成鋪設寬頻無線接達網絡？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寬頻無線

接達服務可提供固定及流動接收服務。不少先進的經濟體系已就寬頻無線接

達服務發牌，其中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奧地利、法國、德國、日本、新

加坡及南韓等。大部分這些經濟體系已引入寬頻無線接達服務下的固定服

務，而南韓已引入寬頻無線接達服務下的固定及流動服務。 

 

 為維持香港作為一個領先數碼城市的地位，政府的政策是促進任何 先

進的通訊技術（包括寬頻無線接達技術）可以盡早在香港應用。 

 

 為推動在香港採用寬頻無線接達技術和服務，電訊局在 2004 年 12 月及

2005 年 8 月進行了兩輪公眾諮詢，就有關服務的適當規管模式及如何編配無

線電頻譜供有關服務之用引發討論。其後，電訊局的技術評估確定，在 3.5

吉赫頻帶提供寬頻無線接達服務的建議，可能會與現有供固定衞星服務使用

的相鄰頻帶互相干擾。因此，電訊局正物色其他合適的頻譜供寬頻無線接達

服務之用。這個技術問題，不難解決，亦不會影響香港應用寬頻無線接達服

務。就有關的質詢現答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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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線電政策綱要建議和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規管架構的諮詢結

果，會對頻譜供應計劃及建基於寬頻無線接達技術的服務的經營

環境有所影響，因此，就採用寬頻無線接達服務制訂規管及發牌

架構時，電訊局會考慮這兩個諮詢工作的進度及結果。當發放頻

譜供寬頻無線接達服務使用時，有關頻譜的競投條件及條款將會

與頻譜政策綱要及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的規管架構一致，並反映

寬頻無線接達公眾諮詢的結果。這樣的目的是要為參與競投的人

士，盡量提供 大的確定性，以便他們能評估有關商機和風險。 

 

(二) 電訊局將會考慮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建議及固定及流動服務匯

流的公眾諮詢進度，以及業界對用作推出寬頻無線接達服務的頻

譜需求，決定何時再次展開寬頻無線接達的諮詢工作。如果上述

兩項諮詢工作進展順利，電訊局希望在 2007 年盡快重新展開寬

頻無線接達的諮詢。 

 

(三) 在分階段撤銷強制性第二類互連的政策公布後，原有固網商以外

的固網商均繼續擴大他們接達網絡的覆蓋範圍。根據 新的統

計，本港 76%的住戶已接駁至 少兩個接達網絡。然而，寬頻無

線接達是一種可以用作提供固網服務的替代接達技術，應可提供

更多固網服務供應商讓消費者選擇。電訊局打算早日向寬頻無線

接達服務發出牌照。 

 

 

政府理財原則 

Govern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14. 馮檢基議員：主席，有研究機構指政府的理財原則傾向保守估計庫房收

入及過高估計未來開支，以致多年來財政預算與實際的收支數字有頗大差

距。再者，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

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

適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檢討政府現時的理財原則和會計制度，以避免財政預算與實

際收支再次出現巨大誤差；若有，檢討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 

 

(二) 根據 新的數字估計，2006-2007 年度的收入和支出為何；兩者

的差距與先前預計的 6 億元盈餘的比較如何；若出現較大的差

距，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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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否評估過去會否因低估收入而未能有效運用多出的資源，以及

會否由於過去是根據被低估的收入來預算開支，因而錯誤地削減

支出，以致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源應付市民的需要；有否研究上述

安排是否違反《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若有，研究的結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在編製預算案時，我們根據“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並

考慮社會需要、服務質素、價格變動、經濟發展和整體政府財政

狀況等因素。我們採取 客觀及專業的角度來審視所有的收入和

支出項目，務求作出 合理的估計。但是，每一年的預算和實際

數字均可能有差別，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政府財政預算涉及龐大和複雜的數據，超過 200 個收入項

目、80 個開支總目及 8 個特定用途基金（例如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及貸款基金）下的多個開支項目。所以，我們有需要在公布預算

案的前一年的年底開始編製工作。以 2006-2007 年度的預算為例，

財政預算案在 2006 年 2 月 22 日宣布，而預算工作早於 2005 年

11、12 月間已經開始。2006-2007 年度的預算是根據當時的資料

而估計。因此，預測收入和支出與實際數字不完全相同，是可以

理解。 

 

 第二，很多政府收入和支出項目都受外來因素影響。這些收入佔

政府的總收入比重很大，但要準確估計是有一定的難度。例如，

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合共佔政府總收入接近 45%，這

些稅收容易受經濟波動影響，不是政府所能控制。此外，投資收

入及與物業有關的收入（例如地價收入、物業稅、差餉、地租及

物業交易印花稅等）合共約 30%，亦會因經濟活動的起落而大幅

波動。開支方面，某些項目例如工程及大型的系統設備都會跨越

數年，在採購或建築期間，難免出現無法控制的價格變動或延誤

而導致實際支出與撥款出現差距。 

 

 我們會不斷作出檢討和向各政策局及部門發出指引，以確保編製

預算案時，能盡量切合實際情況。 

 

(二) 各政策局及部門現正開始編製 2006-2007 年度的修訂預算及

2007-2008 年度的預算，財政司司長在 2007 年 2 月 28 日公布下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亦會公布 2006-2007 年度的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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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一向本着“審慎理財、量入為出”及“應用則用、應慳則

慳”的原則維持穩健的公共財政制度。政府帳目自 1998-1999 年

度起至 2004-2005 年度連續 7 年出現經營赤字，當中更有 5 年出

現綜合赤字，累積赤字達 1,903 億元。縱使面對財政困難，政府

在這段期間在社會福利、教育及衞生這幾個主要政策範疇的開支

不但沒有削減，反而有所增長。在 1998-1999 至 2004-2005 年間，

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的增長為 70 億元，教育為 35 億元，衞生為

14 億元。再者，政府更透過各種節約措施控制開支，包括縮減公

務員編制，調低公務員薪酬，檢討服務優次，精簡運作架構和程

序等，更有效地運用有限資源，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務。 

 

 

採購政府車輛 

Procurement of Government Vehicles 
 

15. 劉慧卿議員：主席，政府經招標後 近斥資 1,200 萬元購買 36 輛福士

輝騰 3.2L 型號大型房車（甲級）。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官員在上月 23 日本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表示，該款房車並不符合該署 近就環保房車所建

議的燃油效益標準，但有關的代理商在翌日提交的測試報告卻顯

示，該款房車符合上述標準，何以該款房車在兩天內由不符合變

成符合有關的燃料效益標準； 

 

(二) 鑒於本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會”)於 1999 年 2 月發表的報

告中表示完全不接受當局的觀點，即增設車身外部尺寸 低要

求，是為了確保不同級數的車輛有所對比，以反映作為部門首長

或政策局局長的人員所屬職級和身份應有的尊嚴，政府釐定是次

招標的規格時是否仍有採用該觀點； 

 

(三) 鑒於帳委會在同一報告中認為，更能反映高級公務員所屬職級和

身份應有尊嚴的是辦事效率和儉樸作風，而非豪華奢侈的排場，

政府釐定是次招標的規格時有否考慮上述意見；及 

 

(四) 在是次招標工作中，有否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的指

引，把質素得分在評分制度中所佔的比重限定為 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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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環保署代表在 10 月 23 日出席環境事務委員會時，根據福士車廠

早前向政府提交他們於 2003 年測試輝騰 3.2L 型號房車的廢氣排

放及燃油效率測試數據，提及該型號房車符合建議中的燃油效率

標準，在廢氣排放方面，卻未能符合環保署向環境事務委員會 10

月 20 日的會議提交的諮詢文件中建議的碳氫化合物標準。鑒於

公眾對事件的關注，政府近日要求福士車廠對該房車型號的 新

版再進行測試，以檢定該型號在廢氣排放方面的表現。福士車廠

於 10 月 24 日，即環境事務委員會開會翌日，向政府提交 新測

試報告。該報告顯示， 新一代輝騰 3.2L 型號房車因為配備了

更有效的廢氣排放控制系統，碳氫化合物排放已能夠符合建議中

的環保房車標準。環保署代表在 10 月 23 日作出上述回應時，尚

未知悉福士車廠的 新測試結果。 

 

(二)及(三) 

 

 帳委會於 1999 年 2 月發表的報告中，就政府採購大型房車（這

些車輛是用作接載到訪貴賓及供首長級薪點第 7 點或以上政府人

員使用）的投標安排提出了一些建議。政府其後已採納有關建

議，例如修訂投標規格以清晰釐定必要要求及可取特點的分野；

在投標評審中價格和質素的相對比重方面，我們亦已將質素所佔

的比重調低，反映了節約的要求。現時在購買大型房車的投標規

格中，釐定車身外部的 低尺寸時是考慮有關車輛的實際運作用

途及需要，例如這些車輛會用於接載到訪貴賓。 

 

(四) 在是次招標，政府有參考《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有關採用投標

評分制度的指引，並把質素得分所佔的比重定為 20%，這較帳委

會在報告中建議的 30%為低。 

 

 

長遠人口政策 

Long-term Population Policy 
 

16. 郭家麒議員：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及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就“莊豐源”案所作的判決，所有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其父母是否

香港永久性居民，均屬香港永久性居民。過去 5 年，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

兒數目正不斷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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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5 年，每年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嬰兒當中，其父母均非本港永

久性居民的數目； 

 

(二) 有否估計，倘若上述嬰兒全數來港定居，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

利方面會為香港帶來多大的額外公共財政負擔；若有，預計的財

政負擔為何；若否，有否制訂措施，以應付該批嬰兒突然大量來

港定居對公共服務所造成的龐大壓力；及 

 

(三) 有否計劃就此問題修改現行的相關法例和採取其他措施，以維護

香港的長遠人口政策，以及有否就此問題與內地當局進行商討；

若有，商討的進展如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經諮詢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現就質詢回覆如下： 

 

(一) 入境事務處並沒有特別就在港出生的嬰兒進行國籍分類統計。在

過去 5 年，內地婦女在港誕下的嬰兒數目當中，其父母均非本港

永久性居民的數目則如下： 

 

年份 
內地婦女在港誕下 

的嬰兒數目 

當中父母均非本港永久性居民

的嬰兒數目 

2001 7  810 620 

2002 8  506 1  250 
2003 10  128 2  070 
2004 13  209 4  102 
2005 19  538 9  273 

 

(二) 特區政府非常關注有關內地婦女來港產子的情況，不過，現時仍

未可以就有關情況對香港的長遠影響下定論。我們相信不少在港

出 生 的 兒 童 會 在 出 生 後 不 久 隨 同並 非 香 港 居 民 的 母 親 返 回 內

地。假如這些子女長期留在內地，根據現時統計的定義，他們不

會納入香港人口；假如他們稍後來港定居，便會納入香港人口。

在估計較短期的服務需求時，各政府部門會參考 新的實際人口

數字。為了對長和短期的人口變化有較清晰的瞭解，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會每 10 年進行全港人口普查及在兩次人口普查

期間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統計處亦會每兩至 3 年更新香港的

人口推算，方便各政府部門瞭解在房屋、教育、社會服務、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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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服務等方面的需求。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是規劃未來發展所

需土地及各項社區設施的重要依據。我們會因應 新的人口推算

資料而對這些設施的規劃作出適當的調整。就此，統計處將會因

應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於 2007 年年中發布一套更新的

人口推算。此人口推算將採納 新的人口基準及出生、死亡和人

口遷移的趨勢，有關的推算對各政府部門考慮提供和規劃各類服

務會提供一個基礎。 

 

(三) 由於現階段仍未可以就內地婦女來港分娩的情況對香港的長遠

影響下定論，因此政府目前未有計劃就此修改相關法例或採取其

他措施。政府亦未有就此與內地當局進行商討。但是，無論如何，

政府相關部門會繼續密切留意內地婦女來港分娩的情況。 

 

 

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World Heritage List 
 

17. 劉江華議員：主席，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已於

2005 年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

產委員會，成功爭取將澳門歷史城區納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有否考慮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爭取將本港一些有價值的文化或

自然遺產納入該名錄；若有，作出考慮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十七屆會議通

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約》”）建立一個依據現代科

學方法制訂的永久性有效制度，共同保護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

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公約》編制《世界遺產名錄》（“《名錄》”）。

根據《公約》，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 

 

 申報世界遺產的程序為：先由《公約》締約國自行制訂其境內具有突出

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預備名單。然後，締約國可將提名交由世界遺

產中心審核，並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和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盟，就各國的提

名進行評估， 後由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是否將提名列入《名錄》。2000 年

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凱思斯決定》，規定每個國家每年只可提交一項的

提名。由於香港不是《公約》締約國，須以中國名額申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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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06 年 11 月，全球共有 138 個國家擁有世界遺產 830 處，其中文

化遺產 644 處，自然遺產 162 處，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24 處。中國政府在

1985 年加入《公約》至今已有 33 處列入《名錄》，包括文化遺產 24 項，自

然遺產 5 項，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 4 項，世界排名第三。 

 

 在中國 33 處世界遺產中，北京市與四川省佔三分之一（共 11 項），而

全國三分之一的省、市、區則一個世界遺產項目也沒有。現時中國的世界遺

產預備清單已有超過 100 處申報項目。香港現時未有項目被列入中國的世界

遺產預備清單內。世界遺產的評選要求極為嚴格，各國之間及中國內地各省

市區之間競爭激烈。獲提名的文化遺產必須： 

 

(一) 代表人類天才的傑作；或 

 

(二) 體現着某一時段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在建築學或技術領域、

不朽的藝術創造、城市規劃或景觀設計等方面的發展進程中，表

現了人類價值重要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或 

 

(三) 見證着一種文化傳統、或依然存在或已經消失的文明，而該見證

是獨一無二或 少是不可多得的；或 

 

(四) 是標示人類歷史某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的某類建築物，或建築羣

體，或技術組合，或景觀的傑出例證；或 

 

(五) 是傳統人類聚落、或土地或海洋利用的傑出例證，並代表着某種

文化（或幾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尤其當這些聚

落、土地或海洋利用在不可逆轉的變遷影響下已變得極其脆弱；

或 

 

(六) 與重大事件或生活傳統、與思想或信仰、與具有突出的普遍重要

性的藝術和文學作品直接或明顯相關（註：委員會認為，此項標

準宜於特定情況下與其他文化或自然遺產評審標準共同使用，才

可作為列入《名錄》的理由）。 

 

獲提名的自然遺產則必須： 

 

(七) 包含了卓越的自然現象或極為突出的天然美境；或 

 

(八) 作為代表世界歷史主要發展歷程的突出例子，包括生活紀錄、在

土地發展中不斷進行及重要的地質演進過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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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在反映地球、天然水源、海岸及海洋生態和動植物世界中不斷進

行的重要生態及生物程序方面，作為突出例子；或 

 

(十) 包含了 重要及 具意義，並須作原地保育以維持生態的多元性

的自然棲息地，包括了從科學或保育角度而言，擁有具有突出的

普遍價值而其生存卻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 

 

 經衡量世界遺產的評選要求後，香港特區政府暫時未有計劃將香港的文

化或自然景觀透過國家申報為世界遺產。我們會在進行保護文物的工作期

間，密切注視及小心評估各古蹟項目的文物價值，以考慮哪些項目具備足夠

條件將來通過國家申報為世界遺產。 

 

 

發展商提交總綱發展藍圖 

Submission of Master Layout Plans by Developers 
 

18. 鄭家富議員：主席，某些大規模發展項目的契約條件會要求發展商在進

行發展項目前，提交展示發展計劃的總綱發展藍圖（“總綱圖”），供地政

總署署長審批。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發展商可否在總綱圖獲核准前，展開已獲建築事務監督（“監

督”）批准的建築工程；若可，地政總署署長在審批總綱圖時，

會否因部分建築工程已經完成而受到掣肘、他會否要求發展商拆

除已經完成的建築工程，然後才批准有關的總綱圖，以及他如何

處理那些已完成，但不能拆除或還原的建築工程的個案； 

 

(二) 發展商為符合總綱圖的要求而對已獲批准的建築工程作出修訂

時，須否把該等修訂事項提交監督審批； 

 

(三) 在過去 3 年已展開建築工程，但有關的總綱圖在當時尚未獲核准

的發展項目的詳情，包括地段編號、總面積、位置、規劃用途和

批租土地的地價、地政總署初步及 終批准總綱圖的日期，以及

監督初步及 終批准進行建築工程的日期； 

 

(四) 目前有多少個總綱圖尚未獲核准但正在施工的發展項目，以及這

些項目的詳情，包括地段編號、總面積、位置、規劃用途和批租

土地的地價、發展商呈交總綱圖的日期、發展商申請及獲准進行

建築工程的日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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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當局會否規定發展商在發展項目的有關總綱圖獲核准前，不可展

開已獲批准的建築工程，以免地政總署在審批總綱圖時受到掣

肘，以及避免因還原在總綱圖獲核准前已經完成的建築工程而引

致的環境問題和浪費？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劃為綜合發展區的土地上

的發展項目，按規定須提交總綱圖與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核。

對於這些須城規會批核總綱圖的地段，地政總署一般不會在土地契約的條款

中加入批核總綱圖的要求，以免重複審批程序。 

 

 至於並非劃為綜合發展區的土地，一般而言，地政總署會在地段面積超

過 2 公頃的大型發展項目的土地契約條款中加入批核總綱圖的要求。地政總

署署長在審批此等總綱圖時，是按有關土地契約所訂的條款而審核。監督在

審批有關建築圖則時，則根據《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處理相關申請。

兩種審批制度，分別受相關的法例及批地條款約制。地政總署署長和監督的

職能和權力，清楚分工。兩者並不存在互相影響的情況。業界及發展商是十

分清楚和明白現行的審批程序。 

 

 就議員提出有關地政總署審批總綱圖的質詢，現回應如下： 

 

(一) 地政總署署長在審批總綱圖時，是按有關土地契約所訂的條款而

審核。在決定核准總綱圖前，會充分徵詢其他部門的專業意見，

以確保擬議發展項目符合地契條款內有關規劃、環保、交通等要

求。無論如何，有關的物業發展必須按地政總署 終批核的總綱

圖及按地契條款及《建築物條例》下批准的有關圖則興建。理論

上，發展商在上述總綱圖未獲核准前可提前向監督申請批准建築

圖則及同意展開建築工程，此舉不會抵觸土地契約條款。但是，

正如上述所說，監督只是根據《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考慮

有關建築工程是否符合法例的規定及指定的建築安全及衞生標

準，以決定是否批准有關圖則及同意該建築工程的開展。根據

《建築物條例》，監督不能引用總綱圖未獲地政總署批准為理由

而拒絕批出申請。所以發展商是有需要承受該等建築圖則可能不

符 後核准總綱圖的風險。 

 

 任何建築工程，如未能符合 終批核的總綱圖及所有有關圖則，

或與其有所抵觸，發展商是須將該部分的工程糾正或拆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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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發展商為符合總綱圖的要求而要修訂已獲批准的建築工程，發

展商必須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向監督申請批准修訂圖則

和同意展開修訂的建築工程。 

 

(三) 根據地政總署及屋宇署的紀錄，在過去 3 年，按土地契約條款已

獲地政總署批核總綱圖的發展項目中，有 3 個項目的負責人在未

獲批核總綱圖前，已向監督申請並獲得同意展開建築工程。有關

發展項目的資料，詳列附件一。 

 

(四) 根據地政總署及屋宇署的紀錄，只有 1 個發展項目在目前仍未獲

得地政總署按土地契約條款批核總綱圖的情況下，已申請並獲監

督同意展開有關工程。有關物業發展項目的資料，詳列附件二。 

 

(五) 發展商清楚知道在未獲地政總署批核總綱圖前開展建築工程，是

須承擔答覆第(一)部分所述的風險。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到目

前為止，並沒有出現發展商須拆除部分已完成的工程以符合 終

批核的總綱圖的情況。現行的審批程序，已能有效地確保有關的

物業發展按地政總署批核的總綱圖及《建築物條例》下批准的建

築圖則興建，無須作進一步的硬性規定。 

 

 

附件一 

在過去 3 年內獲地政總署批核總綱圖的發展項目 

而該項目的負責人在獲總綱圖枇核前已向建築事務監督 

申請並獲得同意展開有關工程 

 
建築事務監督同意展開 

有關工程的日期 項目 規劃用途 
地段面積

（平方米） 
地價（元）

地政總署 
批核總綱圖 

的日期 地基工程 上蓋工程 

(一 ) 其他指定用途 77  320 1,000 2005年 7月 13日 首次 

2004年7月19日 

近一次 

2006年11月2日 

首次 

2005年4月20日

近一次 

2006年10月27日

(二 ) 住宅（丙類） 50  594 214,830,000 2006年 6月 15日 首次 

2005年10月25日 

近一次 

2006年4月21日 

首次 

2006年6月15日

近一次 

2006年11月6日

(三 ) 住宅（丁類） 89  090 110,000,000 2005年 5月 19日 首次 

2004年12月31日 

近一次 

2006年8月3日 

首次 

2005年2月19日

近一次 

2006年9月19日

 
註： 由於上述有關資料屬私人物業的資料，只提供該地段的規劃用途、地段面積、地價

及有關日期等資料，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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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目前未獲地政總署批核總綱圖的物業發展項目 

而該項目的負責人已向監督申請並獲得同意展開有關工程 

 

申請及獲得同意展開 

有關建築工程的日期 項目 規劃用途 
地段面積

（平方米） 
地價（元）

申請審批 

總綱圖 

的日期 地基工程 上蓋工程 

(一 ) 其他指定用途 

（鐵路車站及

公共交通交匯

處暨商業／住

宅發展） 

34  151 5,391,190,000 承批人於2005年

12月、2006年3月

及 2006年 8月 先

後提交了 3份總

綱發展藍圖予地

政總署審批 

首次申請 

2006年1月26日 

首次批准 

2006年2月16日 

首次申請 

2006年6月6日

首次批准 

2006年7月3日

 
註： 由於上述有關資料屬私人物業的資料，只提供該地段的規劃用途、地段面積、地價

及有關日期等資料，以供參考。 

 

 

在大廈外牆裝置大型電視屏幕 

Installation of Large Television Screens on External Building Walls 
 

19. 張學明議員：主席，現時多個購物熱點，包括旺角和銅鑼灣的某些大廈，

其外牆均裝有大型電視屏幕或大型玻璃嵌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裝置是否須事先獲得政府某個或多個部門的批准才可安裝； 

 

(二) 有關的機構及人士須否就上述裝置購買第三者保險； 

 

(三) 過去 3 年，這類大型裝置曾否導致意外及傷亡；若有，所涉及的

賠償為何及賠償責任誰屬； 

 

(四) 有 否 評 估 該 等 裝 置 會 否 對 為有 關 大 廈 購 買 第 三 者 保 險 帶 來 影

響；若有，評估的結果；及 

 

(五) 過去 3 年，政府部門有否定期監察該等裝置；若有，有關的監察

措施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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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5 部分，我們的回覆如下： 

 

(一) 在樓宇建造玻璃嵌板外牆或於外牆安裝大型電視顯示屏，屬於

《建築物條例》的管制範圍。業主須委聘認可人士，以及視乎需

要聘請註冊結構工程師，提交圖則須送交建築事務監督（“監

督”）審批。有關大型電視顯示屏，監督會就其安裝位置，徵詢

有關部門，包括地政總署、路政署及運輸署的意見。 

 

 此外，業主亦須聘請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進行有關的安裝工程。 

 

 未 經 監 督 批 准 及 同 意 而 建 造 的 大 型 電 視 顯 示 屏 及 玻 璃 嵌 板 外

牆，均屬違例建築物，監督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作出取締

行動。 

 

(二) 就建築物的公用部分而言，《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已增訂條文，規定所有法團須為有關公用部分購買第三者風險保

險。由於有關的實行細節尚須擬訂，這項條文尚未正式實施。 

 

 民政事務局已經草擬《2005 年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

例》，訂明實施上述條文的細節，而規例草擬本已連同《2005 年

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於 2005 年 4 月提交立法會審議。 

 

 當有關規例實施後，大廈法團為公用部分所購買的第三者風險保

險，將須涵蓋所有附屬或懸掛於建築物的公用部分的裝置。 

 

(三) 過去 3 年，屋宇署沒有關乎大型破璃嵌板或大型電視顯示屏發生

意外，而導致傷亡的紀錄。 

 

(四) 每間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保險服務和有關的條款都不相同。在決定

是否接受投保及釐定保險費時，一般會考慮單位數目、樓齡、結

構，以及維修保養的狀況，包括是否有僭建物。由於每座大廈的

情況都不同，故此難以評估質詢中所述裝置對購買第三者保險會

否帶來影響。 

 

(五) 屋宇署會定期巡查主要街道旁的違例建築工程，包括大型玻璃嵌

板及大型電視屏幕。若發現此類違例建築物正在興建中，屋宇署

會即時作出取締行動。 

 

 在 2005 年及 2006 年（至 9 月底），屋宇署分別發出了 24 張及 4

張命令，要求清拆違例建造的大型玻璃嵌板及大型電視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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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葬 

Sea Burials 
 

20. 李華明議員：主席，由於本港地少人多，政府提供的靈灰壁龕一直供不

應求。但是，本港 近有團體擬於香港海域舉行海葬儀式，卻因手續過於繁

複而不得要領。為了有效解決市民在這方面的需求，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往有否團體申請在香港海域舉行海葬儀式；若有，過去 3 年，

每年的申請數目及獲批准的個案數目； 

 

(二) 申請舉行海葬的手續；及 

 

(三) 會否採取措施推廣海葬，包括簡化申請機制及物色合適的海葬地

點，以紓緩靈灰壁龕短缺的情況？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會接受在本港海域內舉行海葬儀

式的申請，但這只限於將先人骨灰進行海葬。過去 3 年，食環署

曾接獲兩宗有關申請。惟食環署經徵詢有關的政府部門後（這些

部門包括海事處、環境保護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民政事務總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水務署），未能批准有關申請。反對的原因

包括建議舉行海葬的地點接近泳灘、位處繁忙的港內航道或在海

魚養殖區，以及可能引起當區居民的反對。儘管如此，申請的團

體仍可選擇在公海舉行有關儀式。 

 

(二) 如市民有意為先人的骨灰在本港進行海葬，須向食環署提出申

請，列明擬議進行海葬的日期、時間、地點、先人的資料等。食

環署收到申請後，會徵詢有關部門的意見，考慮是否批准。 

 

(三) 政府明白部分市民為尊重先人的遺願，希望以其他形式適當處理

先人的骨灰，而有關形式又可間接紓緩靈灰位短缺的問題。我們

正在與有關部門商討，研究可否在香港海域內指定合適地點供海

葬之用，並訂立清晰的申請機制及批准的準則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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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中央“十一五”發展規劃，為國家的經濟振興及社會可持續

發展規劃了藍圖，而泛珠三角“九加二”區域合作，是落實這一藍圖的重要

組成部分。香港積極參與這一區域合作，正是推動落實“十一五”規劃，為

國家經濟發展作貢獻的 重要部署之一，而香港也將會在這一合作中保持和

提升自己的優勢和競爭力，推動香港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意義重大。 

 

 民建聯在今年 8 月發表“香港在泛珠區域合作中的前景、問題與對策”

研究報告，包括在泛珠區域合作中的前景，以及港商在大珠三角的挑戰與對

策，向中央、內地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建議。今天由我提出的議案，是

希望就促進泛珠區域合作的議題，引發廣泛討論，藉此完善有關建議，為推

動泛珠區域合作，應對港商在大珠三角面對的困難挑戰，提升國家及香港的

競爭力而出一分力。 

 

 為了協助香港企業進行轉型，提升港商在與內地經濟合作的競爭力，民

建聯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可以由工商及科技局牽頭，匯合生產力促進中心與

行業商會等機構，共同設立“轉型基金”，內容主要包括港商的環境保護投

資、品牌開發與設計、設備更新等，幫助港商盡快順利進行企業轉型。 

 

 企業轉型亦必須依賴技術提升。雖然在 2004 年起已經由廣東省科技廳

和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下設的創新及科技基金共同成立粵港科技合作

資助計劃，向 6 個科技範疇的專案提供資助，但這個資助計劃的資金總量過

小，作用有限。因此，可以在此基礎上，由廣東省科技廳下設的科技開發基

金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創新及科技基金共同組成大珠三角應用研究及科技基

金，直接資助香港企業在大珠三角地區的科技開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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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成立大珠三角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研發中心，由香港的專上學

府牽頭，與廣東省的大學與科研機構共同參與組成。由港商委託開發研究，

為港商解決在技術升級中遇到的難關和問題。就粵港共同的重大科研攻關項

目，可以組成共同科研隊伍，向國家科技部門申報為國家重大項目，爭取國

家的支持與資助。 

 

 除此以外，目前香港的 R&D（研究與開發）投入佔 GDP 的比例僅為

0.6%，排在全球 50 位之後，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水準十分不相適應。有鑒於

R&D 活動對香港整體經濟和港商發展的重要意義，特區政府應當盡快加大投

資力度，提高 R&D 投資在 GDP 的比例，與國際比較，香港目前的經濟發展

水準，適當數額應當在 2%的水平之上，大約每年在這方面的開支為 300 億港

元。 

 

 接着，我想說說， 近港商在內地經濟合作中面對的一個較迫切的問

題，便是 近內地進一步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並增補加工貿易禁止

類商品目錄的問題。 

 

 中央 5 個部委，包括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及稅

務總局分別在今年 9 月 14 日發布《財稅（2006）139 號》文件和 29 日發布

《財稅（2006）145 號》文件的兩個通知，以進一步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

稅率，並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 

 

 內地實施加工貿易及退稅新政策，取消了多年來港商在內地加工貿易原

材料入口以銀行擔保進口稅，即台帳“空轉”的方式，將原材料的出口退稅

由 13%減至 11%，加上新政策限制四百多種原材料進口，令廠商入口有關原

材料，便必須即付 17%關稅，而加工貿易的產品在內地轉廠，須另繳付 18%

的增值稅，使廠商即時增加高達 35%的稅務成本。這些措施對有關廠家造成

難以承受的成本負擔，受這項沖擊的行業有造紙、毛皮、皮革、金屬、電鍍、

五金、壓鑄、玩具等多個傳統工業，企業將會因無力撥備巨額的流動資金、

缺乏原材料進行正常的生產，以及無法在市場競爭而面臨倒閉。 

 

 民建聯與本港的商會均意識到事態嚴重，且事情來得倉卒，於是立即對

事件進行跟進，分別透過不同渠道反映意見，而特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特

區駐京辦和駐粵辦事處在得悉事件後，迅速作出行動，積極提供協助，循相

關的溝通渠道反映香港工商界的困難。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考慮延遲執行有關

措施，給予業界一個緩衝期，以減輕相關廠商以至廣東省及香港經濟的影

響，同時為業界提供轉型或其他發展的出路。中央有關部委接到信息後很快

作出回應， 新進展是商務部、海關總署及國家環保總局在 11 月 1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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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82 號文件，細分哪些原料禁止入口、出口及進出口，並允許 2006 年

11 月 22 日前已經商務部門批准合同的加工貿易業務向海關備案，並於 1 年

內完成。 

 

 這說明中央聽到了我們的聲音，特區政府的反應亦非常快，合情合理全

面考慮了各方面的影響，能夠給香港的廠家為未來發展改變予以時間來作準

備。民建聯對此感到滿意，但仍不敢樂觀，希望內地政府與本港商界及特區

政府建立常設機制，在重大政策出台前，透過機制向香港業界作出諮詢。我

們也關注內地對加工貿易的態度，望能取得清晰取向。如果國家認為加工貿

易已完成歷史任務，希望能讓加工貿易的企業轉為獨資或合資企業，應給予

時間作準備，加上政策配合，循序漸進，才能有助香港與珠三角的經濟合作

的持續發展。希望特區政府能向中央反映上述港商的願望及意見。 

 

 後，我想說說，我們亦應作多方面嘗試，採取積極手段，參考成功例

子，為香港經濟開創新領域。為此，我在特首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辯論中提

出義烏市小型商品市場的發展概念，為香港的經濟轉型謀求多種考慮。基於

香港已具備條件爭取成為另一個具規模的國際商品貿易平台，我們可以考慮

善用目前空置的工廠大廈，以及在大片被釋放出來的邊境禁區土地，劃出地

方設立商品展銷市場。我的構思是港方只“管人不管貨”，內地則“管貨不

管人”，成為集國內生產和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商品匯聚的貿易平台，不僅

可讓外商到來購買內地的產品，內地買家也可到該處買到外國貨，從而簡化

交易過程和降低交易成本。這樣對本港而言，不單是工商貿易，整體各行各

業相信都能受惠。 

 

 我相信在工商界努力，加上特區政府政策的配合，必能協助香港發展出

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競爭力、推動經濟轉型，更好地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是落實國家“十一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

分，為香港的發展提供龐大商機，但同時也為在珠江三角洲的港商帶

來重大的困難和挑戰，本會促請政府採取積極措施，推動香港與泛珠

三角區域合作，包括： 

 

(一) 提供鼓勵性措施，吸引內地企業到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以及進

行各類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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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為泛珠三角區域建立一套統一的商務條款； 

 

(三) 加強協商以加快興建與廣東連接的交通設施，並盡快落實興建

港珠澳大橋的計劃； 

 

(四) 提高香港特區政府的研發開支； 

 

(五) 設立轉型基金，協助港商升級換代； 

 

(六) 推動粵港組建“大珠三角洲應用研究及科技基金”； 

 

(七) 設立大珠三角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研發中心；及 

 

(八) 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在內地有重大商業法規出台前，盡早通

報港商，並給予足夠的緩衝期， 

 

 以協助香港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領域、提升競爭力、推動經濟轉型，以

及更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楊孝華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陳鑑林議員會

就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該等修正案進行合併

辯論。 

 

 我會先請楊孝華議員發言，然後請湯家驊議員及陳鑑林議員發言；但在

現階段請各位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已踏入第三個年頭，

泛珠的合作為區內和本港帶來無限商機，這是不用質疑的。數據顯示，2006 年

上半年，泛珠區域的進出口額已達 2,801 億美元，與 2005 年同期相比，

增長達 23.3%。 

 

 現時泛珠合作勢頭強勁，互惠雙贏是我們共同的期望，但兩地在不少領

域上仍有待加強，所以今天我代表自由黨提出修正案，就泛珠合作改善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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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促進兩地金融業、旅遊業、航運業和商品貿易業的發展，提出一

些具體建議。 

 

 主席女士，我今天想集中討論泛珠在旅遊和客航合作的範疇，至於我們

提出的修正案的其他方面的建議，自由黨其他同事稍後會有更詳細的論述。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從旅遊業的角度來看，泛珠地區有龐大的人口，如果能與香港聯繫在一

起，本身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旅遊區。不論是內地其他省市或是外國旅客，如

果能在一次旅程中，遊遍兩地的景點路線或享用旅遊設施配套的串連，對他

們來說肯定會產生很大的吸引力。 

 

 其實，我們鄰近的亞洲國家，早已看中這種“多點精華遊”的巨大商

機，紛紛發展和推廣“一程多點”的旅遊路線。如港人 熟悉的“星馬泰”

遊，便是當中的典型；又近年隨着電影“魔戒三部曲”大熱，澳洲與新西蘭

兩地也合力推廣“澳紐魔戒電影拍攝實景精華遊”，也帶動了當地旅遊業大

收旺場。 

 

 過往，香港如果要推動“一程多點”旅遊並不容易。因為不論在交通、

簽證等方面，香港也要跟其他鄰近地區、城市或國家大費周章協商討論。現

在，我們有了泛珠“九加二”這個共同市場，大家“自己人”便當然好辦得

多了。 

 

 有了構思就要落實行動，要開發這個巨大商機，政府必須先搞好人流方

面的流通，才能將本港與泛珠地區發展成一個綜合旅遊體。因此，在跨境基

建上，例如港珠澳大橋，便不可忽視和應該盡快落實。 

 

 在航空客運方面，泛珠仍有一些障礙有待清除，例如現時珠三角一帶的

空域，由 3 個不同地方管轄，以致築起一堵空中的“無形牆”，造成飛機燃

料浪費及污染的問題。特區政府應與珠三角各地方政府商討，爭取由港方負

責統籌協調工作，相信此舉可助香港機場和珠三角區內的各大機場，提升目

前的容量及節省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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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期望特區和泛珠各地區政府協商，令香港得以盡快多開一些航班

至泛珠一些二三線城市，使這些城市可直接得到發展，而這亦會有助香港和

泛珠建立一個完善的航空網絡。 

 

 還有，現時珠三角的商貿、旅遊、考察等交流日益發展，而且大部分行

程都是短途，但往返機場加上出入境所需時間，往往比飛行時間還要長，所

以除了航機客運之外，增加直升機客運也有其必要。我們建議政府應盡快興

建一個位處市中心的永久性商用跨境直升機場，供往來本地與珠三角之用，

並採用一地兩檢的方法，以盡量方便旅客。 

 

 水路航線方面，亦可加以發展和配合，結合成為新的客貨運紐帶。如香

港方面，政府應加強機場的聯運接駁服務，在海天碼頭加設出入境櫃位，以

進一步吸引和方便內地，尤其是珠三角旅客前往大嶼山遊玩，亦可在香港赤

角國際機場登船。 

 

 去年 11 月，香港國際機場和深圳蛇口客運碼頭便合作推出跨境預辦登

機服務，這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旅客從蛇口上船，可即時領取登機證及托

運行李，乘船抵達香港機場上機，方便又快捷，值得擴展至珠三角其他口岸

地區。 

 

 此外，雖然 CEPA 放寬了香港旅行社進入內地的門檻，但業界仍希望政

府向內地爭取放寬香港旅行社在內地的旅遊服務限制，如可首先以泛珠地區

的境外旅遊，作為業務試點；又可考慮先允許現時已獲准接待內地旅客的香

港旅行社，在泛珠直接開辦“香港遊”服務。 

 

 這不單可確保“香港遊”的質素，亦可增加內地旅客訪港的信心。長遠

來說，我相信香港旅行社可憑多年累積的專業知識和世界網絡，提供更完善

的旅遊服務，促進內地的旅遊業，從而加強本港的旅遊地位。 

 

 代理主席， 後，對於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我們認為把香港的優勢，

如法治及企業管治文化等，推廣至泛珠是可以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香

港和內地使用兩套不同的司法制度，我們不應將香港和內地隨意劃上一個等

號，強求其中一方採用對方的制度。不過，陳鑑林議員就該修正案提出的修

正案，則更清楚表明只是加強交流合作，應該更貼題。 

 

 代理主席，泛珠在旅遊合作上，互補長短是必然趨勢，所以不斷提升旅

遊社的服務水平，讓旅客玩得放心、開心，消費得開心也是至關重要。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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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香港有不少人視國家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十一五”

規劃）為香港的一個商機，並且不斷促請香港政府在各方面都加強與“十一

五”規劃配合，好讓香港可以從中得益。 

 

 但是，我們應着眼的，不是香港如何與泛珠三角地區爭生意，而是香港

應如何發揮固有優勢，加以配合泛珠三角區域的發展，以爭取國家以至整個

世界不同地區的生意。可惜的是，不少香港人的想法卻始終環繞在如何在國

內的同胞身上“搵着數”，不論是旅遊業的發展要依賴國家自由行旅客、金

融服務業不斷要求中央政府開放人民幣業務或訂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協議

等，都證明了不論是特區政府或是香港的商界，都抱着這種“搵着數”的心

態，我們甚至可看到個別政黨不斷要求中央政府要做這做那，像是一個沒有

謀生能力的人，等着中央政府接濟，做那名副其實的“伸手黨”。 

 

 自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從來都是中國大陸與世界之間的橋梁，即使今天

上海及珠三角已重新起飛，但香港有的優勢，我是指自由兌換的貨幣、完善

及廣為接納的法制及法治、專業服務水平等，仍然存在。從國際營商角度而

言，這些才是在這裏營商的重要誘因。 

 

 在“十一五”規劃下，香港應在泛珠三角地區中扮演甚麼角色呢？有人

可能會認為特區應該致力成為四周沙漠中的一片小綠洲，盡力吸納四周的油

水。但是，我覺得這是極短視及自私的想法。他們似乎不知道，唇亡齒寒，

綠洲始終有被沙漠覆蓋的一天。反過來說，從整體國家的角度而言，如果這

小綠洲可以將周邊沙漠變成草原，那麼，有朝一日，整片土地也可成為茂盛

的森林。 

 

 在經濟發展上，香港的着眼點不應只是吸引泛珠三角洲的資金來香港，

進行不同規模的集資活動，但如果內地的公司管治水平及素質追不上國際水

平，不能與國際投資者的期望及要求接軌，那麼這短暫的繁榮泡沫始終都會

破滅，而這泡沫破滅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將會是不堪設想的。現時個別內地

企業所普遍欠缺的，是一股尊重法治及一套追得上國際水平的公司管治文

化。雖然這只是個別情況，但一隻壞蘋果，便足以令整箱蘋果負上惡名，令

國際投資者卻步。所以，單是盲目地吸引內地資金來港，只是一種殺雞取卵，

急功近利的做法。 

 

 代理主席，過去幾年，有不少的調查曾指香港經濟的競爭力、貪污情況，

似乎較以往差，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是否我們已被周邊的鬆散營商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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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意味着這小小綠洲已慢慢為四周的沙漠所覆蓋呢？把香港的企業管治

文化推廣到泛珠三角地區的措施，香港可說是乏善可陳。特區政府在這方

面，更是毫無政策方向，更莫說有甚麼理想願景。 

 

 香港有完善的機制、國際水平的法治及專業服務。在香港與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過程中，我們不單是要吸引對方的資金流入香港，而亦應當有不同層

次的交流，其中一種的交流就是把香港的法治及專業管治文化帶到泛珠三角

區域，不但令這地區受惠，更應令整體國家受惠。 

 

 代理主席，我剛才聽楊孝華議員提到，他似乎很害怕我的修正案意味着

要求香港把我們的法制推廣於內地。這絕對不是我們的說法，我們所說的是

尊重法治的精神，無論是普通法的法制下，或是歐洲的法制下，或是國家的

法制下，也應有一股法治精神。我們所說的是國際認同的企業管治文化，這

些文化不單適用於香港這個特別體制或法制。所以，我們所說的是一些國際

間的基本原則。我們希望透過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可令整個泛珠三角地區

發展為一個商業中心。 

 

 代理主席，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推廣這些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亦可同

時提醒香港人，這些文化其實乃香港 着重的價值觀，亦是香港文化的特

色。在推廣這些文化的同時，香港人同時亦可以明白多一點有關像企業管

治、法制和法治等的理念及它們對香港以至任何一個經濟體系的健全運作是

何等重要。此外，在把這些概念推廣至泛珠三角地區的同時，我們亦可以從

這個過程中得益。香港在這些方面的發展相對較為完善，而透過對泛珠三角

地區推廣的過程，這些概念亦可以在香港有機會深化，從而讓香港人明白這

些就是香港過去多年來賴以成功的要素。 

 

 代理主席，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可以忘記國家“十一五”規劃並非只

單純集中在有關經濟發展方面，其實還包括社會、民生的發展。我們很希望

把整個討論帶到社會民化及民生的層次上，而不是單單看我們怎樣“搵快

錢”，甚至“搵我們同胞的快錢”。 

 

 代理主席，在這個討論過程中，我們希望透過較為廣闊的討論，在香港

和泛珠三角合作的事宜上，有更好的基礎，亦有更到題和廣闊的討論。我們

公民黨將有其他議員就這方面發言，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不希望看到今

次的議案辯論只集中在“十一五”規劃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面。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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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誠如黃定光議員在議案中所說，泛珠三角（“泛珠”）區域的

合作是落實“十一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香港的發展提供龐大商

機，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是，猶如硬幣有正反兩面般，在龐大商機的背後，

同時亦存在挑戰。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應是如何揚長補短，盡量發揮泛珠融合協作

的優勢，同時亦要認真解決當前所遇到的困難。中央的“十一五”規劃為國

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勾劃了一幅藍圖，當中清楚指出香港將繼續保持金融、

旅遊、航運及商貿中心的角色，對華南區域經濟而言，香港所扮演的積極角

色的分量是非常重要的。至於泛珠的“九加二”區域合作，則是落實這藍圖

的重要戰略的延伸。香港積極參與區域合作，除可落實“十一五”規劃，為

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外，亦可以藉着這次合作，保持和提升自身的優勢

及競爭力，以及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我們提出上述種種建議，當

然不是為了“搵着數”。我們提出這麼多建議，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令香

港繼續保持經濟發展。 

 

 身處整個國家“一盤棋”的規劃之中，香港應該如何定位呢？應該肩負

哪些任務呢？這些都是我們過去一直以來非常關心的地方。我們認為香港參

與泛珠區域的合作，應該要發揮自身的優勢，即是眾所周知的金融市場、流

通的資訊及完善的制度，所以香港應以此作為定位，作為區內金融和專業服

務公司的主要集聚地、高新科技產業的生產和研發基地，以及產品和創新活

動的市場，香港是區內擔當這些任務的不二之選。 

 

 當然，在推動泛珠融合的時候，會有很多阻礙及難題須予解決，民建聯

提出“香港在泛珠區域合作中的前景、問題與對策”，就不同方面提出建

議，例如制訂差別性的區域化對策；提升國際化水平及地區優勢；優化本港

的營商環境；提升總部效應；建立區域內統一的商務條款，包括勞務、稅收

及清關等條款，以及加快本港與廣東連接的交通設施，包括公路及鐵路網的

全面連接，例如加快興建港珠澳大橋等，這些建議都是切實可行的，希望政

府能作深入研究，並盡快跟內地政府進行商討，以便盡快落實。 

 

 我們說揚長補短，前面說了我們的“長”，那麼我們的“短”究竟是甚

麼呢？其中一項是我們的心態。代理主席，本港與泛珠的融合能否成功，除

了政策上的推動外，心態上的調整亦是非常重要的，而其中首要的便是調整

一些香港至上的心態，看不起內地的制度，總是認為內地不如香港，這並不

是雙互合作應有的態度。這個亦是我修正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的主要原因，

因為湯家驊議員在修正案中過分強調香港的主導性，要將本港的法治及企業

管治文化推廣至內地，藉以協助內地提高其經濟及企業管治水平。這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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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好為人師、自高自大和看不起內地的心態，而這種

心態是絕對不利於兩地的交流工作。 

 

 遺憾的是，這種心態一直存在，總是認為內地應多向香港學習，香港與

內地的合作是幫助他們作出提升，“袋錢入他們袋中”，正是由於這種心

態，令香港多年都未能積極推動中港兩地的融合，白白浪費了不少時間。事

實上，香港被邊緣化可能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一些固有的優勢正在削弱也是

不爭的事實。如果我們繼續故步自封，再懷着大香港的心態，今天談的甚麼

促進香港與泛珠合作， 終也是枉然。 

 

 香港的法治和企業管治水平無疑較周邊地區具有優勢，我們是認同的，

但我們亦必須看到，內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除汲取香港的經驗外，還不斷

汲取國際先進的經驗。內地企業不斷壯大首先碰到的問題，必然是企業管治

的問題，但他們的成功例子亦非常普遍。我們不應仍抱着一種心態，以為內

地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文化仍停留在六十年代的封閉時代。近年來，內地企業

熱門的話題是“走出去”，更有數以千計的企業將其業務推廣至世界各

地。他們除了要與國際企業管治文化接軌外，亦要優化本身獨有的中國悠久

歷史和文化內涵，以凸顯其與眾不同的優勢和專長。因此，我們贊成在這些

方面加強中港兩地的交流，相信這更能形容兩地的合作關係。代理主席，就

着兩地的發展，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得高、望得遠，我們希望香港能誠心誠

意地跟內地合作。多謝。 

 

 

呂明華議員：香港的經濟結構在過去十多年曾經數次轉型，每次都是由內部

自發性的經濟活動所推動，而每次都促使香港經濟向前發展及社會充分就

業，令市民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台階。 

 

 近一次的轉型是源自內地 1978 年啟動的改革開放，誘因是香港的製

造業向外遷移到成本較低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結果，一向以製造

業為基礎的香港經濟體系，逐漸失去了促使經濟向前的推動力，並由 1998

年開始，經濟墮入了衰退的深淵。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在 2003 年引入 CEPA

和自由行，加上近年來推動巨無霸國企在香港上市，令經濟得以復甦，香港

的經濟至今仍然在五里霧中，迷失方向，掙扎無功。這是香港經濟從此深度

依賴內地支持的開始，但香港可以長期依靠中央政府的政策來維持經濟增長

麼？  

 
 香港本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經濟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是一

等好事，但香港獨特的政治地位，令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的合作頗為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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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香港的特區地位令它與廣東省並無從屬關係，令宏觀調節的難度極

高。在經濟方面，珠三角的民營企業經過 20 年的發展及成長，已經具有極

強的競爭力，他們各自發揮自身優勢，爭取亮麗的成績，互補之言已屬空談。

其次，香港的營商成本高昂，與珠三角的競爭優劣即現。在這客觀形勢下，

香港與珠三角城市之間的關係是互相競爭的。縱然這是良性競爭，雙方都是

在與時間賽跑，但可以清楚看到，改革開放初期為香港提供的機遇，已隨着

內地工商業的高速發展而逐漸消逝，而香港的總體優勢亦已逐漸消失。 

 

 按照特區政府的思維，香港的經濟支柱是金融、物流、旅遊和工商服務

業，這意味着香港在經濟方面的角色是為內地經濟服務，作為內地邁向世界

的橋梁，把香港的經濟發展置於被動的地位，並依附於內地經濟，並為配合

內地的發展而調整，以尋覓生存空間。問題是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也在發展物

流業和運輸業，而且正在高速發展，很可能在短期內取代香港物流業的龍頭

地位。旅遊業的發展有其極限性，不可能是經濟發展的動力。金融業是香港

的強項，但如果考慮到紐約的金融業亦只佔 GDP 的 25%左右，大家會把香港

經濟的發展完全寄託在金融業嗎？再者，由於通訊和交通的進步，以及前往

外國商務旅遊的方便，珠三角的工商界現已有能力直接吸引外商投資和合

作，香港作為橋梁作用的重要性已逐漸下降。在這客觀形勢下，香港未來的

處境不是一目了然嗎？ 

 

 當然，現時社會上的共識是“中國好，香港更好”。可是，一個被動型

的香港經濟，只是藉着本身的調節來服務正處於強勁上升軌道的內地經濟，

但本身卻並不具有不可被取代的特別優勢，在競爭過程中，很快便會失去競

爭力，很快便會被邊緣化。這是自願性的自我矮化，是不平等的競爭。為了

香港的長治久安，香港必須採取主動性的經濟政策，必須自強筋骨，提出新

的發展方向。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仍須鞏固及保持現時四大經濟支柱

行業的競爭優勢，在積極推進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同時，更應努力強化自

身的經濟獨立性及主動性，以建立新的優勢及正確的定位。縱觀世界各地的

獨立經濟實體，只有蓬勃的製造業持續推出優良的產品，利用大量貨物出口

以賺取外匯及創造財富，才是經濟穩定及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世界各地

政府均致力運用各種手段，增強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協助本土製造業

創新及升級，讓本地企業能夠立足於國際市場。 

 

 內地經濟的蓬勃發展為香港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市場，這是香港製造業的

機會所在，所欠缺的只是政府的推動及支持。台灣、南韓及新加坡的產業升

級和技術創新的發展過程，都是由政府協同工商界提出政策、引導及協助業

界發展，才得以成功。所以，特區政府應該制訂新的工業政策，以主導者的

角色推動香港新工業化，透過協助香港企業的產品升級及提升競爭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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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提供的零關稅優惠，讓本地產品內銷國內市場及進軍全世界，這些才

是令經濟屹立不倒、長治久安的主動性、進攻型的經濟策略，亦是過去香港

經濟賴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如果特區政府仍然不能夠以長遠的眼光，清楚認識香港所面對的複雜形

勢，抓緊香港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恐怕香港經濟會隨着周邊地區的冒起而

逐漸萎縮， 終在競爭中敗陣而回，逃不過被邊緣化的命運。香港的經濟現

正處於重要的決策時刻，能否在與內地融入一體的過程中踏上新台階，令整

體經濟得以穩定及持續穩健增長，關鍵是要看特區政府的決心和具體行動。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黃議員的議案可令我們集思廣益，並研究香港如何

回應珠三角的機遇和挑戰。 

 

 民主黨對“十一五”規劃所作回應的詳細建議已交給政府，我在此因時

間所限，不能一一細說。黃議員原議案的內容，當中提出的很多觀點，我們

都同意，例如吸引內地企業來港設立總部，尤其是加強與廣東連接的交通措

施如港珠澳大橋等，我們不擬詳述了。 

 

 但是，民主黨對今天的議案，包括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均會投棄權票。

為甚麼呢？因為對原議案內提出的兩個基金、一個中心，包括設立轉型基

金，以協助港商升級換代，推動粵港組建大珠三角洲應用研究及科技基金，

以及設立大珠三角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研發中心等 3 項建議，我們均有保留。 

 

 其實，政府現時已投入不少資源支援工商業。有些資助計劃已涵蓋了原

議案所提出的須包括容許受助人使用在珠三角所屬的廠房。因此，民主黨懷

疑是否有需要另行設立議案提及的兩個基金和研發中心。 

 

 剛好，審計署今天發表的報告中，有一個項目提及有 4 項中小型企業資

助計劃有很多被濫用的地方。我認為政府在推出新的基金或研發中心前，須

同時審視一下現時的情況是否有需要檢討，以及計劃有否漏洞。 

 

 民主黨同意，政府在某種情況下，應扮演促進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角色，

但採用甚麼方式，在甚麼情況之下，以及要投入甚麼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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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剛才很仔細聆聽黃議員的陳辭，我們仍不清楚他所指的多個基

金，具體內容是甚麼。我必須指出，企業投資本身為賺取利潤，他們自會判

斷“升級換代”對他們的利弊，而且有人亦指出，很多中小企業難以融資。 

 

 不過，政府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屬下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基金，已為所

有在本港註冊的中小企業，提供保證期長達 5 年、信貸額高達 200 萬元的保

證。中小企業可因而取得高達 400 萬元貸款，讓他們購置適當的器材，包括

“機械、工具、電腦軟件和硬件、通訊設備、文儀設備、運輸工具、傢俬、

固定裝置”，而這些器材全部都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使用。故此，原議案

的要求，是希望政府協助他們取得信貸，我相信原來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基

金大致上應能應付這方面的需要。如果有人能指出現有計劃欠佳或資源不

足，政府只須更改一些條款，而並非真的有需要設立一個新計劃。 

 

 如果“升級換代”的建議，是希望讓內地港商以公帑更換機器和設備的

話，在現階段欠缺詳細資料的情況，民主黨對這計劃是有保留的。況且，由

政府資助的生產力促進局，在 2003 年已在廣州、東莞和深圳成立了 3 間附

屬公司，目的是提供諮詢及技術開發服務，協助內地的公司，包括港商提升

生產力。過去在香港的製造業有不少得到這方面的實際服務而提升競爭力，

這個安排，是否較單是提供融資給廠商，更切合需要呢？ 

 

 有關推動粵港組建大珠三角洲應用研究及科技基金方面，以資助香港企

業在大珠三角地區的科研活動，民主黨懷疑是否有必要另設基金，因為現時

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早已容許所有在香港註冊的公司申請應用於境外的研究

計劃，沒排除於珠三角運作的廠商申請，民主黨希望聆聽這方面有何不足之

處，以便改善現有基金或決定真的有需要另設一個新基金。 

 

 再者，創新及科技基金早已設立了一項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由創新

及科技基金與廣東省政府出資，資助在粵港兩地的研究計劃。民建聯批評這

項基金的數額過低，每個在珠三角的企業平均款額只有數千元。民主黨則認

為，這個合作計劃是資助研究計劃，款額是否足夠，應該視乎申請的計劃的

需要，而不是珠三角港商的數目。我期望政府在稍後檢討這個項目時，能詳

細向我們解釋。 

 

 至於設立大珠三角應用科技研究院和研發中心，其實也是現時創新及科

技基金早已涵蓋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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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及科技基金屬下，有一項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支援由大學、產業

支援組織、專業團體及商會所進行的中下游研究發展項目，而大學與產業合

作計劃，更是為了鼓勵私營公司與大學合作研究。 

 

 總結而言，創新及科技基金尚有約 40 億元的資助，而政府在中小企業

資助計劃的承擔額也高達 75 億元支援港商，包括在內地的港商。 

 

 我們更已仔細翻閱民建聯的報告書，可惜找不到報告書內，有研究現時

提供的各種各樣資助工商業的計劃的不足之處，所以要由新的措施代替。我

們希望民建聯的議員能詳細說服我們和其他同事。 

 

 後，對於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提及減低兩地航空業操作成本以促進

競爭力，我們很同意。當然，可能金泉航空運作暫時並不理想，但這些低廉

的航空旅遊服務，實際上已是大勢所趨。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減低航空業的操

作成本，鼓勵這些 low cost budget travel, budget air package，低廉的空中旅

遊，實際上也幫助香港和大珠三角的聯繫。這方面絕對對本港和外地經濟融

合和以整體國家的競爭力增強等方面是大有幫助的。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就今天這項議案，幾乎每一個主要政黨，都有提出

修正案，證明社會各界對香港如何與泛珠三角合作均感到相當關注。但是，

現在香港與泛珠三角不同的省市，似乎是處於競爭多過合作，我們實在不可

以不正視這一點。 

 

 今天，香港與鄰近的內地省市，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正面的競爭，舉例來

說，在物流業方面，根據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較早前公

布的研究報告，深圳港口的貨物吞吐量， 快兩年會超越香港。此外，福建

省已積極研究與台灣合作，興建金廈大橋，連接福建廈門和台灣金門，意味

兩岸三通，為時不遠。 

 

 如果處處都出現競爭，香港與鄰近省市要講求合作就會出現很多困難。

兩個地方要有合作的空間，通常是各自擁有獨特的、對方不可代替的優勢，

否則，合作來幹甚麼？所以，香港要與泛珠三角合作，首先就要想一想，香

港在兩地合作上，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香港一直扮演的角色，是中國向外發展的窗口，所以“背靠祖國，面向

世界”，就是香港繼續發展的八字真言。但是，近年來，香港的經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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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了“面向祖國”，各行各業，都以打入內地市場，賺 13 億元同胞的錢，

作為頭等大事，漸漸忘記了香港的優勢和價值。 

 

 我覺得這種“塘水滾塘魚”的局面， 終只會使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拉

近，屆時香港的優勢消失了，我們還有甚麼本錢談與泛珠三角合作呢？因為

內地的省市會說：“你有的，我們也有，為甚麼我們一定要與你合作？” 

 

 香港一定要尋回自我優勢，繼續扮演窗口的角色，與泛珠三角區域內各

省市合作，賺外國人的錢。我相信香港的完善法制、有效管理、金融基建、

專業服務、人權自由等，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可能被珠三角城市超越。香港

必須把這些優勢帶進泛珠三角地區，協助區內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代理主席，當我們決定了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模式以後，就要看特區

政府可以採取甚麼措施，配合這個方向。 

 

 今天，有不少專業仍然面對相當高的門檻，會計界就是一個好例子。我

不止一次在這裏要求政府正視會計界，在推動內地經濟發展、提升管治質

素，可以作出的貢獻，但至今，會計界要北上仍然困難，希望政府加強與內

地的磋商。 

 

 不過，提供優惠只能夠吸引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如果他們沒有得到任何

支援，只是亂打亂撞， 終只會焦頭爛額，還能夠和泛珠三角合作嗎？我建

議特區政府擴大內地辦事處的聯絡，為香港人提供更快、更全面的支援服務。 

 

 另一方面，內地企業要打入國際，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基地，特區政府應

該透過提供各種優惠，吸引內地公司來港，讓它們在香港較嚴謹、全面和透

明的制度下，進一步發展，與國際水平接軌。這些優惠，可以是稅務上的寬

減或審批程序的簡化等。 

 

 中央政府今年推行“十一五”規劃，規劃各地的發展方向，我覺得泛珠

三角要合作，同樣要進行整體規劃，避免發展重疊，造成競爭。規劃重疊的

好例子，就是小小的珠江三角洲，竟然存在 5 個機場，各省市政府共同進

行發展規劃，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一環。 

 

 特區政府也應考慮運用香港較其他泛珠三角地區優勝的航空網絡，加強

空運方面的發展，避免與泛珠三角地區其他港口在海運方面展開成本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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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因為香港的營商成本怎樣減低，短期內也沒可能與內地看齊，此舉亦

可避免海運基建上的過分重疊。 

 

 代理主席，鞏固既有優勢，避免正面競爭，協助內地進入海外市場，提

供專業意見，是香港與泛珠三角合作時應該考慮的方向。這樣，我們才可以

真正做到“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發揮香港無可代替的優勢。我謹此陳辭，

支持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不知道是否因為 近特首說要放棄積極不干預政

策，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黃定光議員提出這項原議案，要求政府採取積極措

施，而且他亦非常積極，共提出了 8 點。 

 

 我覺得立法會在面對這些議案要進行表決時，是有點困難的，因為即使

認同原議案的大方向或目標，但當它掛上了太多細則時，便會引起一些問

題，以及當一些細則的內容並非太清楚時，亦會引起一如涂謹申議員剛才所

說的問題，便是那些基金、研發中心等究竟有甚麼具體內容呢？有很多現時

是已經存在的了。 

 

 代理主席，你也知道，李國章局長 近站出來高調說，政府怎麼可以幫

人賺錢呢？所以，政府不可以讓學券適用於獨立的幼稚園。在這樣的情況

下，政府又要支持設立一些轉型的基金，協助一些港商升級換代等，有人便

可能會批評黃議員，他是否要求政府設立基金，以便提供借貸協助他人賺錢

呢？不過，事實上，政府很多時候的確設立了很多基金，亦有人申請那些基

金，原則上，那亦不是很大的問題，很多時候須視乎程度、用途、規則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議員對着一項這樣的議案，應該如何表決呢？我

們無論怎樣表決也是不對的。如果我們表決反對，便會有人說促進珠江三角

洲合作你們也反對？如果我們放棄表決，便會有人說為甚麼你們沒有立場？ 

 

 對於這些議案，公民黨一向的取態是，我們認為這是對一個大方向信息

的立場表態，多於把它當作是一項法案般，逐字斟酌研究。所以，我們抱着

的心情是，我們盡量促進這個立法會達致共識。所以，涂謹申議員提及有關

細節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慢慢討論，看看是否有了那麼多基金便已足

夠？是否可以改善現有的基金？還是要設立新的基金呢？我們會以這樣的

態度來看這項議案。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或局長 終看我們的表決

結果時，不要只是看我們是支持或棄權，以及議案是否獲通過等，而是要看

我們發言時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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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很高興，因為這項議案有這麼多項目，好像聖誕樹般讓東西掛了

上去，大家可以選擇想談及的項目發言。我特別喜歡就楊孝華議員修正案的

兩部分發言，其中一個部分是有關空氣質素的。以往，我們立法會在討論珠

江三角洲合作時，並沒有談及空氣質素，只是多談及商業合作。可是，事實

上，空氣質素是很重要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大家都知道，兩地政府提出了 2010 年的減排目標，但到目前為止，對

於能否如期達標，我們還未敢樂觀。此外，2010 年後又會是如何呢？政府似

乎比較短視了一點。大家且看看，其他很多大城市所談論的是一個二三十年

的指標。局長，你也知道 ─ 雖然這不是你負責的範疇，而廖局長亦不在

席 ─ 世界衞生組織 近發出了一個新的 air quality objective。我們的政

府非常落後，說要考慮，未能有任何決定。然而，政府 少也可以提出一個

時間表吧。10 年不行，20 年可以嗎？30 年呢？無論如何也要有一個時間表。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作為議員是覺得很失望的。 

 

 例如，我們今天提到全球氣溫暖化的問題，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兩地是

否可以做這樣的工作呢？我們經常說七三、六四，即有時候 70%的污染是從

內地來，有時候則是 60%，這得視乎時間和風向等，所以便有七三、六四之

說，而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要跟內地商討如何能改善我們的空氣質素。我們知

道今年 7 月，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和我們的特首一起召開了記者招待會，說會

設立珠江三角洲污染區域空氣監察網絡，還在上月底公布了這項數據，但在

半年間，兩地有接近三成的日子裏，區域空氣質素指數達到空氣質量欠佳的

第三級或以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進展不是太好。此外，排污交易的問

題已討論多時，但到現在仍未向公眾交代細節和相關進展，透明度非常低。

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跟廣東省政府就具體方案進行磋商，明確訂立溫室氣體

的排放上限，以及制訂具公信力的排污交易配額和具有阻嚇性的罰則。 

 

 現在，我想談談葉局長範疇內的事宜，就是有關兩地的旅遊，楊孝華議

員的修正案亦有提及這一點。我知道局長 近和北京、上海等討論推出優質

誠信香港遊，但只是賣廣告推廣有沒有作用呢？局長，我上次跟你說過，執

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儘管設施弄得很漂亮，但遊客來到卻仍被騙，那麼，

我們的做法其實只是殺了會生金蛋的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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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局長特別留意，我們的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工作

一直增加、接獲的投訴一直增加，但政府撥給它的經費卻在減少。局長，你

也知道，薪酬是要增加的，所以，希望局長留意一下這方面。我們香港真的

只有消委會做這方面的工作，它是比較獨立的，希望局長考慮加強它的執法

能力，讓它可做一隻有牙老虎，幫助政府落實我們購物天堂的美譽。 

 

 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黃定光議員提出這項原議案，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事實上， 近有關“十一五”的規劃部分，在香港引起了很重大的討論，特

別是特首曾蔭權在“十一五”會議後所說的一番話，反映了他對於積極不干

預的一些看法及詮釋。所以，關於今次的議案，無論是黃議員還是其他同事

要求政府投入新資源或考慮新的做法，包括成立一些研發中心、科技基金

等，均是沿着放棄了積極不干預的方向走的。“積極不干預”一詞其實很特

別，聽上去好像一個圖騰般，無論說是或否、正或反，也會有不同的批評和

看法。 

 

 可是，這個世界有沒有永遠的積極不干預呢？我相信未必有。即使號稱

相當資本主義的國家，以美國為例，每年在不同科技方面 ─ 例如通訊科

技、資訊科技，以至藥業 ─ 政府為協助他們投資所提供的稅務優惠是數

以千億美元計，這正正顯現了在很多號稱資本主義的社會或經濟體系裏，政

府須有一定的投入，扮演領導及開創的角色。我相信特區政府將來的路向也

應該如此。 

 

 不過，泛珠三角和香港的關係很特別。事實上，在過往，香港很清楚是

扮演了一個龍頭角色，但到了今天，當國內 ─ 特別是泛珠三角 ─ 發

展到現在，我們的龍頭角色正日漸減弱。在這個星期，一份有關香港航運業

的研究報告公布了，我記得這份報告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那便是看到或恐

怕香港的航運業在未來會受到很重大的挑戰，甚至地位亦會受到影響。可

是，很有趣的是，政府經濟顧問郭國全先生回應時說沒有這種事，我們無須

擔心。有時候，我覺得兩方面也有問題。我們當然無須過度貶低香港的角色，

但過分自我感覺良好，對香港其實一點好處也沒有。 

 

 因此，我們在討論香港與泛珠三角的合作時要緊記這一點。我們無法改

變的一個現實是，時至今天，國內（特別是泛珠三角）的經濟發展體系與香

港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但凡任何一個在珠三角的重要工業城市，不

論東莞還是鄰近的珠海、深圳，他們的發展規模、經濟容納量，以及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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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產生的力量，較諸香港是一點也不遜色的，但為甚麼香港今天仍能相對

地扮演一個較具優勢的角色呢？我相信 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仍然是面向世

界的重要門檻和通道，我們有完善的管理人才、法制和監管制度。因此，黃

議員在議案提及的第(一)點，即提供鼓勵性的措施讓企業到來香港設立地區

總部，他們其實已經在那樣做了。大家看到國內很多企業也是以香港作為上

市集資的一個重要渠道；四大商業銀行和很多民企均透過香港聯交所這塊跳

板，汲取世界上的資金，這方面其實無須由我們來做。 

 

 至於議案的第(二)點，我們是否能建立一套統一的商務條款呢？我相信

這是很困難的。香港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經濟，無論在法制保障和經濟條件方

面也跟國內很不同，我們有條件建立一套比較透明和開放的商務條款，反觀

國內，我相信他們很難做到這一點，但也可能是因為這樣，我們才仍然可以

扮演一個角色。 

 

 在交通措施方面，特別是興建港珠澳大橋，我是相當同意的，因為較諸

泛珠三角，特別是珠海和深圳以外，這其實是唯一一項令香港仍然享有一個

很好的網絡的設施，讓香港的航運業 ─ 特別是貨櫃碼頭 ─ 仍然存在

優勢。如果港珠澳大橋計劃一拖再拖，我相信對香港物流業將來的發展會造

成很大打擊。 

 

 關於研發基金、轉型基金等，我相信將來的發展也不能只局限於大珠三

角這一部分。如果有新的科技基金或研發中心，我們可能要面向中國各省各

市，因為如果只把基金或研發中心局限於香港和珠三角的互相合作，我相信

可能會應付不來。事實上，除了珠三角，大家也知道，長三角以至中國西北

的經濟發展是相當大，我們完全不能放棄，也不能拖慢我們跟中國國內任何

一個省市的合作機會。因此，如果我們只把焦點放於大珠三角，相信我們會

損失很多商機。可是，對於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我個人是表示支持和覺得

可以接受的。 

 

 後，我想花少許時間談談香港的醫療服務跟珠三角的發展。其實，由

第一次談 CEPA 到現在，也只是紙上談兵，到了今天，國內的醫療服務業對

香港的醫療界甚或醫生，仍是設置了一個極高的門檻，以及實際上採用了不

能融合的方法。我們 近曾到廣東省跟衞生廳的官員商討。坦白說，國家仍

然未有任何政策歡迎香港的醫生到內地執業，而那 2,000 萬元的門檻並非唯

一的門檻，因為事實上，沒有一名醫生能在國內獨立執業的。可是，要解決

這個問題，我相信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只寄望特區政府能在這方面繼續跟國

內的有關單位商討。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和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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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物流業一直保持輝煌的成績，令香港連續多

年成為全球 繁忙的貨櫃港和航空港，而且物流業也是本港經濟支柱之一，

創造大量職位。不過，近年珠三角區域內的港口急速發展，令人關注香港的

固有優勢能否保持下去，而焦點更落在我們和泛珠三角在港口方面的競爭，

多過着墨於如何加強合作。 

 

 前兩天便有報道指出，深圳計劃在鹽田港設立內地第四個保稅區，形式

類似自由貿易港，將會吸納香港貨櫃碼頭一成半的貨櫃，即約 450 萬個標準

貨櫃。同時，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也發表報告，指香港的港口和物流設施將

不能適應和滿足廣東省重工業和石化工業發展的需要，加上傳統輕工業由珠

三角外移至較遠地區，它們對香港港口和機場的依賴會逐漸減少。因此，業

界普遍預計，香港在華南地區運輸港口的樞紐地位，會在兩三年內被廣東省

取代。 

 

 雖然這份研究報告猶如向本港的物流業發出了警號般，但自由黨認為在

考慮如何面對競爭之餘，我們也不應忽視跟泛珠三角之間的合作空間，可研

究和泛珠三角在物流發展方面不同的領域加強分工合作。 

 

 正如報告指出，越來越多的發展項目由珠三角的東部遷往西部，長遠來

說，香港如果能搶先布局，香港作為南中國門戶的地位將會更鞏固。同時，

由於這條“西面戰線”的未來重點發展是綜合服務產業，以及依託於港口運

輸的臨港工業、物流業和以物資轉運為主的港口貿易等。香港在服務、金融、

物流、旅遊等方面的優勢，自然可配合粵西的發展戰略。 

 

 因此，國家在今年 3 月公布的“十一五”規劃，在首次把香港納入總體

發展框架之內的同時，明確點出香港是要繼續發展物流業及維持航運中心的

地位，自由黨是十分贊同的。不過，香港既要鞏固現有優勢，也要謀求新的

發展。 

 

 在鞏固現有優勢方面，首要是縮短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城市的距離，促進

人流、貨流的發展，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港珠澳大橋盡快建成。港珠澳大橋

的建成，也可配合廣東省的城市發展規劃，把廣州至深圳和廣州至珠海的

“人”字形兩線發展，變成三角形的環狀交通圈。 

 

 此外，為加強香港對廣東山區、兩翼以至泛珠三角的“漏斗效應”，增

加香港港口的貨源，香港應設法降低跨境貨運成本。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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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到“一省准入，九省通行”的安排。物流業界在內地發展經常遇到的其

中一個問題，便是各省市之間要求申請的牌照不同，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跟

進，並與內地當局加強商討這方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香港與內地也要加強口岸的合作，例如特區政府應盡快完成

興建蓮塘過境口岸的研究，以及與深圳方面商討如何落實，讓過境貨運車輛

可直接連接到粵東、粵北、福建、江西等迅速發展的地區。此外，我們也要

和內地商討須在哪些關場增加人手，加開夜間通道，以便真正做到 24 小時

通關。 

 

 此外，政府推出內河船多次入港許可證，自由黨認為方向是正確的，因

為多次入港證推出後，內河船來港 10 次，只須繳交 5 次費用。在成本吸引

下，估計內河船來港數目會有可觀的增長，有利本港物流業的發展。不過，

現時本地船隻北上時，所受到的待遇卻不一致，像 近深圳航道局便向本地

註冊的駁船，收取航道養護費，令他們的經營成本上漲。自由黨很希望政府

向內地有關部門爭取，實施雙向互惠措施，致力降低彼此的操作成本。 

 

 在謀求新的發展方面，我們認為香港應致力發展增值的物流服務，並且

盡量提供誘因，令更多跨國公司在香港成立配送中心或採購中心，又或是吸

引更多公司在香港完成 後的生產工序，以增加香港的進出口貨量。 

 

 同時，由於珠東的產業將逐步轉型，朝向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提升加工

製造業，如果香港希望作出配合，提供各類增值服務，香港有一些行業難免

要轉型。因此，政府必須適時協助這些行業轉型，否則，這些行業便會被淘

汰，致令更多人失業。 

 

 我們相信，只要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加強協作，以及在軟硬件上互相配

合，不但可令本港得到長足的發展，更可利用本港物流業的優勢，令泛珠三

角走向國際，創造多贏局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提出有關香港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議案，當中牽

涉的不止是經濟問題，事實上，即使國家的“十一五”規劃，說的不止是經

濟問題，當中也牽涉社會、民生、貧富懸殊，而且和諧社會亦是一個相當大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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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似乎也是集中在經濟合作上，說的完全是商業

經濟的發展，對於兩地間珠三角的合作所引致的社會後果、民生問題，暫時

也很少人提及。其實，現時兩地間的跨境生活和活動已經進行得十分頻繁，

我們看看以下一些數字：現時有 29 萬名香港人在內地長期居留，其中大約

有七成，即大約 20 萬人是成年人，而 60 歲以上的人也差不多佔了四分之一，

當中大部分也是男性，有五成長期在內地居留的香港人表示，他們在內地逗

留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工作，另外亦有兩萬人是為了退休或養老，1 萬人表示

已在內地組織家庭。我們看到這情況已經顯示，兩地間居民的生活關係已經

非常密切。 

 

 近，社會服務聯會提到香港願景，當中提及未來 5 年，到 2012 年的

時候，我們想看到香港出現些甚麼情況呢？其中一部分是牽涉兩地跨境的民

生發展。事實上，跨境工作、家庭的成立、婚姻、養育子女或做生意，甚至

一些基本的旅遊、退休等，亦已經在進行中，而且很多香港市民可能會在這

些範疇上遇上困難，當他們遇到這些困難而須獲援助時，我們這個以經濟為

主導的政府，往往忽略了這方面的需要。 

 

 首先，我想看一看現時跨境工作的情況。其實，香港的跨境工作的數目

增加得很厲害，除了我剛才所說，有近 30 萬名香港人長期在內地居留外，

現時須跨境工作的人數，已經由 1995 年的十二多萬人增加至 2005 年的

237  500 人，當中超過半數須每年往返內地超過 40 次，即使是往返的中位數，

也由 2002 年的 26 次增加至 2005 年的 36 次，他們平均每次逗留 3 天。 

 

 事實上，今天已經很少有香港人說完全不認識一位須往返內地工作的香

港人。當這些香港人回到內地工作時，他們會面對治安的問題，此外，如果

因為工作而導致家庭分隔，並導致他們在照顧或支援家人方面出現問題時，

亦很難給予協助。 

 

 現時有 3 萬名家長須離港返內地工作，這些家長可能會出現與子女、配

偶關係疏離，難以照顧長者或其他有需要的家庭成員，以及難以管教子女的

問題，甚至如果出現問題，可能會引致出現虐兒、虐待配偶等問題，這些問

題往往會因為跨境工作的需要而較容易出現。 

 

 此外，兩地婚姻在數字上，也增加了很多。在 2005 年，不但有很多男

性到內地娶妻，而女性嫁給內地男性的數字也增加了很多，較 2002 年增加

了一倍以上，現時每年已有超過 5  000 人，當然男性的數字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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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亦看到中港婚姻所引起的後果，部分也會出現我

剛才所說，兩地相隔導致離婚的問題。即使引用國內的數字，我們發覺廣東

省 2005 年的離婚個案，涉及外地婚姻的數字升幅達一倍以上。香港方面，

在 2005 年的單親綜援受助人之中，有近 17%是與內地配偶分開的假單親。此

外，我們亦看到很多老人家選擇在內地居留，現時已經有超過 7 萬名 60 歲

以上的香港人在內地生活。青少年返回內地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包括跨境

上學的學童，或青少年北上濫藥。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總結我以上提到的數字和現象，我希望政府不要只看經濟方面的

發展，在研究兩地跨境合作時，也要考慮如何加強對香港人在內地所需的各

方面的支援、加強駐內地辦事處的功能及檢討現時的人口政策。 

 

 多謝主席。 

 

 

梁君彥議員：主席，香港面對挑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珠三角各城市以急

促的步伐追上香港，特別是在物流基建上，已經追過了我們很多。廣東省在

過去兩年，GDP 增長分別是 12%和 17%。在“十一五”規劃下，更會高速發

展工業、航運和空運。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的金融和商業已經直接影響香

港區內金融領導的地位。加上新加坡已打算調低現時 20%的稅率，澳門亦在

旅遊和會展業更在過去數年對香港造成重要挑戰。這些挑戰是可以預見的，

但我們在過去數年沒有甚麼大的部署。 

 

 今天的社會只是停留在無謂的爭拗之中，欠缺了前瞻性的討論。未來數

年，我們面對周邊城市的發展，將會更毫無招架之力。上月回應施政報告時，

我亦曾經說過，香港要持續發展，便必須與內地，尤其是泛珠配合，掌握對

方的發展步伐和方向，加強聯繫，確保我們的經濟維持穩步增長，為香港工

商在內地尋找新的商機。工商界相信，加強泛珠聯繫，有助增加區內各城市

的經濟總量。上星期，財政司司長亦說到，內地在下年度是香港經濟增長的

主要動力。 

 

 過去，香港透過 CEPA 和“實施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繼續抓

緊和內地日漸融合所帶來的機遇。特首出訪法國時，更強調香港是一個城

市、兩個角色，要和泛珠城市合作，作為他們走出去、全球走入去的旋轉門。

泛珠人口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達到 4.7 億，和歐盟總人口差不多，發展潛

力亦很龐大。未來泛珠的經濟結構將會有極大的改變。我們正好利用自己的

金融優勢，作為區內各企業面向國際市場主要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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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界一直強調，區域合作單靠民間做是不足夠的，政府在政策上是要

配合，更要代表工商界、專業界和其他區域的政府謀求更大的合作空間，為

彼此的經濟互相協調，互補不足的作用。當局要加強支援區內的港商，可做

的事很多。首先，深港將加強創新科技合作，藉着深港創新圈，聚集兩地的

政府部門、高等學府、產業、研究機構和科研專才，透過這個機制，設定相

關的措施，加強科技領域合作，攜手開發高新科技，我希望政府在積極參與

和配合的同時，亦會詳細向業界及立法會講解情況，以便吸納各方的意見。 

 

 至於要求政府提高研發開支，成立大珠三角應用研究及科技基金等，以

配合泛珠及香港未來的發展，我認同是有這樣的需要的。但是，工業界一直

指出，我們要鼓勵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利用創新的意念，高新科技，將過去

的 OEM 運作模式提升至 ODM 甚至 OPM 的營運，甚至發展自己的品牌，增

加企業對知識產權和自主性的長遠競爭力。今年，政府成立了汽車零部件、

紡織等 5 個研發中心，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協助業界提升科技水平，促進

科技轉移和研發，以及成果的商品化，以協助他們增值。 

 

 不過，研發不一定要由政府帶領去做，而必須有業界積極的參與和投

入，才可促進企業加強科研創意和開發自己的動力。為此，香港工業總會在

2001 年已開始要求政府為企業用於設計、科研的開支提供三倍的扣稅優惠。

我亦一而再、再而三在立法會上向政府表達這個訴求。我相信，措施不但可

以吸引本地企業投入科研，更會吸引國際科研公司來港投資。 

 

 除了製造業，我們不能漠視內銷市場。正如我剛才所說，泛珠的人口與

歐盟相若，是一個潛力很大的市場。在過去，香港的工業界都希望開拓這個

市場，現時我們擁有不少由香港設計的產品，甚至自己的品牌，我深信只要

在泛珠加以推廣，讓多些人知道，必定可以帶動香港品牌在內地的銷情。我

在上月亦建議，當局應該抓緊明年回歸 10 周年的機會，由貿發局統籌各商

會，在全球各國推廣品牌，只要我們多找一兩個泛珠的城市做推廣，我們可

以協助自己的品牌打入市場。 

 

 主席，物流和製造業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剛才劉健儀議員已經詳細講述

區內物流的發展，我想於此指出數點問題。現在香港的貨運幾乎全部來自珠

三角，今年 8 月正式投入的廣州花都機場，其實正威脅本地的物流。花都機

場的貨運量極大，比香港大五至六倍。 重要的是，廣東西部鐵路日後通往

星馬泰時，便會以珠海為總站，而在上海沿海鐵路則會在深圳作為終點，而

亦有貨運鐵路以花都作為終點，其實這是對我們的空運和海運的物流造成重

大的截流作用。現時香港的貨運仍有一定的優勢，但在物流基建發展是大大落

後於廣東。為了防止我們在這場物流競賽中落後於人，我們有需要（計時器響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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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is motion includes a very wide 
range of suggestions.  The amendments add even more ideas to it. 
 
 I do not know if it is possible for anyone to support all of these proposals.  
Many people would not like the idea of giving taxpayers' money to local 
businesses to upgrade.  The idea of putting public money into funds for R&D 
would be controversial.  And so would the idea of giving special incentives to 
mainland companies to invest here. 
 
 However, I think everyone agre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in the last 25 years has been of historic importance to Hong Kong.  
And that development is still, in many ways, in its early stag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D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is is essentially a public-sector matter.  We must continue to enhance 
co-ordin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Our officials have already done a lot of valuable work in this area, and we 
are seeing the results in areas lik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cross-border red 
tape. 
 
 We need to do more, especially in areas lik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bably 
in social issu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families in the future will treat the 
PRD as a single region for living and working in. 
 
 However, we must not ask for co-operation if it is not realistic.  
Businesses are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In some cases, different towns 
and cities may be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We must not ask for 
"co-operation" if we really mean "protection from competition".  Nor can we 
expect favours and privileges. 
 
 The PRD Region is going to move up the value ladder.  We have to 
accept that some of our lower-value activities will migrate across the border.  
We should not try to delay that. 
 
 Judging by their past success, our investors will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PRD.  The whole of the PRD will benefit if they are able to do that in an 
open and good-qual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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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t, Madam President, would be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rom 
continued co-operation between us and the PRD.  Thank you.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如果說香港是中國一個獨特而不可取代的城市，相

信大家均會認同。國家的“十一五”規劃認定了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地位，我們更應以實際行動好好配合，包括與泛珠三角地區攜手合

作，創建一個昌盛的經濟中心。 

 

 首先，我想談一談金融業。現時，香港可以辦理的人民幣業務，包括存

款、兌換、匯款和人民幣銀行卡等，發展的空間仍然有很多。好像不少企業

希望在內地的投資項目融資能以人民幣進行，而內地資金又應如何“走出

來”，相信均可大大提高香港商貿發展，並吸引內地企業來港發展。因此，

我認為港府應成立專責小組，就如何利用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推動內

地金融業改革，進一步拓展人民幣業務範圍等，作全面探討，找出促進兩地

互惠發展的方案。 

 

 除了金融業，物流業也是本港四大支柱之一。內地的物流業發展非常迅

速，預計到 2010 年，單在深圳便會有 7 個物流園建成。回看香港興建大嶼

山物流園的研究，要到今年年底才完成，要動工、要啟用的話，更不知何時

才能落實。我希望促請當局，不要忘記龜兔賽跑的故事，一定要發力急起直

追，而且要簡化貨物來港的程序，以吸引貨物運送到香港，然後才轉運到其

他地方，好讓香港發展成物流分發中心。 

 

 主席女士，要吸引投資者，便一定要改善空氣質素。“十一五”規劃提

到在資源開發的同時，也要做好環境監管工作。過去，我曾多次指出，有外

資因為本港和廣東省的空氣污染嚴重，考慮撤離香港往其他地方投資。既然

港府有重建“藍天白雲”的決心，廣東省也有構建“綠色廣東”的宏願，我

很希望兩地能加大力度，合力改善污染問題，包括早日落實排污交易試驗計

劃，採用天然氣發電，使用排放標準更高的車種和潔淨的燃油。 

 

 工商界已十分積極作出配合，不少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即使經營困難，

也紛紛購置符合環保規定的機器，為改善污染出一分力。我希望港府可透過

中小型企業基金，給予它們多點支持，減輕它們的擔子。 

 

 除了要改善環境來吸引投資者，基建配套亦十分重要。經過二三十年的

發展，接近香港的深圳和東莞均出現土地和勞工供應緊張的情況，令地價和

勞工薪酬漸漸上升，經營成本亦每年增加，不少港商現已開始遷往粵北和廣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101

東省東西兩翼的地方，所以建築新道路和過境關口是必須的，而且要加快進

行。廣東省在“十一五”規劃期間，便會投入 4,320 億元資金，用於 62 項

重大綜合運輸項目。我很希望“萬眾期待”的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

路、蓮塘／香園圍口岸可盡快“拍板”，提升過境運輸效率。 

 

 談到兩地合作，協調和溝通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何新條款、新制度均要

顧及港商的困難。例如在 9 月初，內地公布的“關於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

率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對廠商影響非常、非常大。我

和香港總商會第一時間與工商及科技局和內地相關部門接觸，四大商會亦致

函內地有關單位表達意見，反映新的規定可能會令部分廠商要立即停工停

產，經營成本又會大幅飆升。經過工商界多管齊下的努力，內地當局在上周

作出了新安排，解決港商暫時的困難。 

 

 早前，內地頒布的環保新法規，對港商來說，也是突如其來的通知，難

免打亂了他們的經營安排。因此，我很希望港府能充當一道橋梁，多聆聽、

多諮詢港商的意見，然後向內地部門多作反映，如果內地有任何新政策“出

台”，便應及早通知，讓投資在大陸的港商有多點時間作出配合，使經營更

順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主席，香港與泛珠區域的合作層面十分廣泛，本人以下會集中

談談跨境環境方面的合作。 

 

 保護和改善環境已是全港市民的訴求，也是香港繼續保持亞洲國際大都

會的必要條件。加強環保一方面可提高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能帶

動新的商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內地不斷提高的環保要求，對香港不少企

業是一項挑戰，但也是一個龐大的商機。香港必須把握機會，思考如何在本

地和跨境問題的環保工作上做得更好。在這個問題上，除了要靠企業本身的

努力，在某些範疇上要水到渠城，做到粵港合作無間，兩地政府必須打通必

要的關節，事先聯手解決一些政策上的壁壘，企業才可互通有無，優勢互補。 

 

 其中一個例子，便是本人多年以來不斷提出的垃圾回收和循環再造的合

作。內地現時其實進口了很多在外地已分類的垃圾，香港當然亦有把垃圾透

過各種不同的途徑運到國內。雖然我們本身沒有循環再造的工業，但兩地可

有很好的合作。一些投資較低或勞動力較密集的工業在廣東珠三角已發展得

相當好，例如玻璃、塑膠和紙張的循環再造等。但是，由於有《巴塞爾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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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這些垃圾是我們沒辦法循環再造的，亦不可正式運進國內。其實，

兩地政府可就《巴塞爾公約》的限制商討一個靈活的方式進行變通，大家就

着“一國兩制”的詮釋，盡量想辦法杜絕這些政策被濫用，我相信兩地經過

嚴格監管、檢驗和分類的垃圾應可自由互通。那麼，香港便可發展一些高科

技的循環再造工業，例如膠樽、廢油等的循環再造，這些是香港可以做得到

的，國內則可進行一些其他的循環再造工業。 

 

 香港和泛珠區域既是同一國家，又是同種同族，血脈相連，操相同的語

言，但地域上的分野卻引申出一些問題，其中之一，便是目前兩地採用的環

保標準和法規並不一致，沒有一套大家公認的統一標準，令香港和其他泛珠

區域，在環保產品的開發、製造以至推廣上，均受到掣肘，妨礙了環保工業

的發展。 

 

 另一個具體的問題，便是兩地環評工作的劃一和規範化。眾所周知，粵

港兩地的基建合作有增無減，而基建對環境影響往往既深且遠。可惜，由於

兩地目前採用的標準均只針對解決本身的環境問題而設計，所以一直各行其

事，各施各法。為此，我們促請特區政府積極與內地討論，把規範化和標準

化列入整個討論的議程，包括環境評估工作上。 

 

 順帶一提，今年 9 月，特首在“‘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上，

強調要把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服務中心。我們認為這個定位相當準

確，因為這些均是我們 具競爭優勢的環節，也是 難被鄰近地區取代的行

業。為了鞏固既有的優勢，特區政府對於外商一向關注的空氣質素問題，目

前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而粵港兩地為了更有效監察減排措施的成效，由去年

起公布了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指數，這明顯是一個正確的方向，說明兩地政

府皆重視環保工作，而且有強烈的合作願望。不過，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指

數一律以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二級標準計算，與本港沿用的空氣污染

指數的計算不同，導致同一地方存在兩套標準，這不單令市民產生混淆，也

容易令兩地的廢氣排放和監管制度無所適從。所以，長遠來說，兩地政府必

須進行研究，立即把兩套指標統一。 

 

 此外，在內地的“十一五”規劃上，建設一個節約型社會是當務之急，

因為傳統的 GDP 只會量度經濟增長，對於因追求經濟增長而帶來對環境，

以至資源上的浪費虛耗，均完全沒有反映。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國家環

保總局已在去年公布 10 個綠色 GDP 試點省市名單。在各省當中，廣東便率

先採納了這個發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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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應地，民建聯認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有必要急起直追，盡早

着手研究推行綠色 GDP 核算制度，並參考內地，尤其廣東省現正試行的機

制，以便日後雙方的數據可互相參照接軌，把這種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保護

費用的估算，作為反映地區可持續發展狀況的重要參考指標。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今天，有學生旁聽立法會會議的過程，我希望他們不要有錯誤

的觀念，因為當很多議員提及污染的問題時，他們都表示，如果香港過分污

染，商人便不來做生意，大機構不會把總部設在香港，外地高級僱員不喜歡

來香港居住了。這些固然有其事，但環保的真締並不是這樣的，對嗎？原來

只是因為要做生意，我們便要有好空氣，這一定是錯誤的；美國人便是這樣，

他們將這些不要的扔給別人便行，他們也是為了做生意而已。 

 

 所以，其實，在我們談及環保時，我們要明白一件事，環保到了 後也

是為了人類，經濟的發展亦是為了人類，而非像別人說般為了經濟發展而發

展經濟。所以，我們知道如果經濟不景，我們的社會資源便會被浪費，又或

我們可分享的財富減少了。 

 

 談及泛珠三角時，首先我們便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十一五”規劃是

由誰來定呢？我們有沒有參與呢？有分參與的可能是我們的人大、政協等代

表，是代表我們監察“十一五”規劃的。大家曾否聽過港區政協、人大代表

告訴我們他們曾說過甚麼？有沒有諮詢我們的意見呢？是沒有的。 

 

 所以，當我們談及“十一五”規劃時，我們便要考慮一個問題，這個計

劃究竟會對誰有利，對誰沒有利呢？ 

 

 依我看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無可置疑是更為鞏固，不用大家呼籲政

府協助國內公司來港，他們已經來了，4 間銀行已有 3 間在港上市，尚餘下

的亦已輪候上市。他們前來為了甚麼呢？是為了賺錢，將國有資產私有化拿

到市場上市。這是問題的中心。我平日也看見很多帶有上海口音的人購物，

是無法避免碰到的 ─ 因為我在中環工作，他們是所有人之中 美的 ─ 

穿得 美的、吃得 好的。我們是“港燦”，老兄，他們為何突然會有這麼

多錢，正是因為國有資產在私有化過程中錢被人取去了。我們在香港所做的

工作便促成了這個過程，這是值得考慮。如果對中國人來說，這樣是否便是

好的呢？國有資產流失，變為私人財產，炒作一團，炒到哪裏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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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認為泛珠三角很重要，所以我們要結合，其實，長三角一早已推

出了，為何長三角可搞得如此有聲有色呢？是因為在珠三角內政府把香港搞

得很差。大部分在香港發達的人也上了長三角發財，尤其是去了上海。我們

看見的高樓大廈，是誰提供的？讓我告訴你們，董先生也獲圈了一塊土地，

他現正在該處大興土木。他當完特首後便腳痛，返回內地即有生意做。 

 

 問題是，當談到透過泛珠三角合作令兩地互利時，我們要考慮的一點

是，這個合作可否令兩地老百姓好過一點呢？我們可見大陸的情況已很清

楚，看看圈地方面，陳良宇被中央過問，便是因為周正毅圈了地，在上海發

展，他們把公司上市，我們之中也有人會買他們的股票的，我們亦會覺得他

們是對的 ─ 發財是對的。我們又看看香港的迅速經濟復甦，說是得益於

所謂泛珠三角的復甦，不論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方面皆然，可是，我們的

貧富懸殊是否增加了？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了？ 

 

 所以，談經濟問題，說來說去， 終其實也是財富分配問題，說到財富、

生產等問題，到 後也是財富分配問題，不患寡而患不均。依我看來，國內

政商勾結，國內用大量國有資源做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到了 後，結果卻並

非能令中國老百姓享有多點財富，或有多點公共資源可供運用。這是 令我

感到痛心的。 

 

 這種做法也引起了香港社會的轉變，國內的官員以財大氣粗的態度，教

導特首做甚麼，教導行政會議做甚麼，教導我們的某某人做甚麼。所以，我

今天要提及“十一五”是做甚麼的？可以做甚麼來配合“十一五”規劃？ 

 

 第二個我們看見的 新現象是，那些有錢人來到香港已不像以前般要巴

結香港有錢人，帶挈他們發達。現在是由他們帶挈我們發達。這是一個財富

轉移的過程，我們看見國內政商勾結，那些賺到錢的人，作為一個發了國家

財的人， 後來到香港了，在香港便可以財大氣粗，他們與香港的有錢人一

起爭取賺錢機會，令兩地的財富分配更進一步不平均。 

 

 “愛國，我愛國，我愛國有資產，我愛人民，我愛人民幣”，這是國內

的“順口溜”，我相信這“順口溜”足以說出今天的香港面對着泛珠三角的

合併，如果過程中沒有民主政治所會得出的後果。多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很快便已回歸 10 年了。國家第一個給香港的，

就是“九加二”，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利用香港和澳門配合其他 9 個

省份的發展。很可惜，我們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不足夠，因為一直

為政治問題糾纏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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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我們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到廣州去，他說他甚麼也不討論，只

是要討論環保，因而得到香港部分傳媒的回響和響應。得到的結果是，廣東

省政府很快便把香港設在珠三角的有污染性業務停業，惹來大家不滿，認為

要一段時間來做，這樣是不行的。廣東省的回應是，香港的工業設於珠三角，

而香港的污染指數卻是廣東省帶來的，這怎算公平呢？我堅信，在不久的將

來，有關的業務會北上至清遠北部，甚至去到中國西部，這些均與人無尤，

亦要適應潮流的轉變。 

 

 主席女士，我們在世界上做事，必須跟別人打交道，要利用人，拉攏人，

打擊人，說服人，甚至先要知道其他人，瞭解他們的脾性，做事才會事半功

倍，否則便會一事無成。相應來說，他人亦會利用我剛才所說的手段來對付

你、打擊你，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議員們也要相應地瞭解這點。我現在就

香港所謂的數點強勢，以及泛珠三角的合作關係提出意見。 

 

 主席女士，剛才局長在回答有關旅遊的質詢時，表示香港現在仍然很驕

傲，旅遊的增長很不錯，但我們同樣要深切瞭解到，香港的旅遊優勢，在不

久的將來將會要靠澳門這個小弟弟來吸引路過香港的遊客。在這件事上，我

很希望政府能在這個方面配合澳門、珠三角和廣州等地方，成為世界上其他

國家人民值得到此一遊的地方。香港這個地方因為交通的問題而取得主導

權，既然有這個主導權，亦必定要主動幫助其他地區團結和合作才成。雖然

將來可能是澳門排第一，但香港是必經之路，便有所得益了。到珠三角的其

他地方，這裏也是必經之路，因此我們便要做得更好。我堅信，雖然旅遊是

會被他人搶去，但仍然有它的價值。 

 

 談到物流，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過，根本上有物不能流。為甚麼呢？我們

每個貨櫃的收費一向比他人貴二三百美元，鹽田港何嘗不是香港的資金，卻

自己跟自己競爭，到頭來，這個全世界第二的優勢，很快便會變成第四、第

五了。我們也可以看到，購物方面將會受到澳門的 大威脅。在這情況下，

我們更有需要和泛珠三角其他地方連繫起來，不但是珠三角，而是跟那 9 個

省份的地區一同發展。 

 

 剩下來的，主席女士，必然是金融。無可否認，中央政府加入世貿之後，

承諾在今年年底向全世界公開更直接的金融市場。在這個情形下，中央政府

將有關的銀行擴大，並在香港上市，其中一間銀行更發行 200 億美元股份，

是全世界單一上市公司的 大集資。我們不要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也不要覺

得自己很光榮，因為有關的利益、有關的資金，除了被國內取去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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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被全世界在香港的大機構、大經紀行取去，與本地無涉，亦無直接的重

大關係。雖然大家均覺得光榮，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便更要體恤到本

地的生存條件，這個才是直接要緊的。 

 

 無論如何，主席女士，香港是一片福地。我從來亦同意行政長官的說法，

香港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和潮流的洗禮，但甚麼是香港人呢？他們是識時務的

人，哪裏有機會，便會到哪裏發展。雖然他們較為取巧和投機，但因為特區

政府從來沒有資助個體戶，所以香港人才能夠適應潮流，浪跡天涯到各方面

發展。這些方面都值得日後有更好的發展，以便未來與珠三角有更好的合作。 

 

 多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 

 

 我很同意他的說法，香港應該做的角色並不是趁國家經濟起飛，便賺取

一些快錢，更不是要國家發展的步伐慢一點，讓我們可以繼續有更多時間賺

更多錢。反之，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是要鞏固國家發展的根基。這樣的話，

在發揮香港作用的同時，才能夠鞏固香港本身作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

讓我們在整個中國的發展版圖中奠定自己的角色。  

 
 其中一個很清晰的角色，便是如何作為中國與全世界之間的橋梁，特別

是當國際有這麼多標準，對一個現代化社會有這些要求的時候，我們是處於

有利的地位，一方面能夠向內地推廣及解釋這些國際要求，並協助內地的

大、中、小各個層次來達到這些要求。這是香港的傳統角色，在未來也是一

樣，可以繼續發揮這個角色至更高層次，從而作出對香港有利的發展。  

 
 主席，我單單談法律界的法律服務這個角色。當中國大陸的經濟活動越

來越多的時候，對法律服務的要求也會越來越多，因為法律服務，除了刑事

案件外，絕大部分都是因應於社會經濟活動的要求而帶動的。所以，我們要

探討香港的法律服務、法制或法律系統的發展，對於珠三角持續發展的重要

性。主席，我所說的話，對其他服務界別其實是或多或少相關的，但我只談

法律界方面。  

 
 主席，法律界有一位很受我們尊重的資深大律師 ― 梁定邦大律師。

近，在 6 月份的時候，他向律師們發表了一次演講，他談到香港法律專業

教育的前途、前景等。當然，梁定邦資深大律師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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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過一分努力。他談到現時中國資金投資在固有資產方面，是非常龐大

的。這方面，我是門外漢，但局長一定是瞭如指掌的。梁定邦大律師提出，

繼續下去的 重要要求便是軟的基建，包括所有在法律、監管、管理、市場

推廣等這些方面的需求。舉例說，我們的一些跨境合作項目，包括銀行、物

業等方面，涉及很多涉外因素，因此有需要以法律服務來處理這些涉外因

素。此外，另方面的要求是簡化法律文件、房地產的法律系統、交易程序等。

這一方面可以便利交易，亦可令交易更有保障。 

 

 這些專才其實是我們法律界的專才，也是我們要發展的。正如我剛才提

到的涉外因素，很多內地的訴訟開始有涉外因素，大家也可以想像得到，當

內地跟香港的商業或其他人有很多來往，或跟國際的交易有很多來往的時

候，或多或少會引起訴訟。這些涉外因素的訴訟，應如何處理呢？我們去年

曾在北京聽過一個演講，內地的法院和法官對這件事非常關心，便是這些訴

訟究竟應在香港進行還是在內地進行呢？還是由有關的當事人選擇，認為哪

個地方的裁決對他們會較為有利便在那裏進行，並在發現對他們無利的時

候，便重新交由另一方處理呢？他們對這方面感到非常迷惑，也覺得這是不

理想的，因為這會影響兩地法院的地位和在社會上的威信。他們因此認為這

些所謂法律衝突的問題，有需要好好地進行探討，一方面避免當事人浪費金

錢，另一方面亦可免卻他們面對這麼多不明朗因素。 

 

 因此，我們今年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曾就此詢問律政司司長。要

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要有同一的方向來發展兩地之間不同法律制度所衍

生的問題，而尋求解決問題是須做很多工作的。因此，我們問律政司司長在

這方面能夠作甚麼牽頭作用呢？令我很遺憾的是，雖然湯家驊議員已提出一

項修正案，但我們今天看不到司長在這會議廳。我們認為，律政司司長其實

應該負起這個角色。我們並非單單談論法律界要北上找尋商機這個問題，而

是我們法律專業也有我們的專長，我們希望在官方、民間、專業團體，以及

內地的官員和他們的專業團體之間，可以更多在香港討論這個問題，從而為

全中國，包括香港找出一個適當的路向。這樣才是正式為進入中國的世界，

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as it is more commonly called "Nine 
plus Two" under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PPRD)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the PPRD Region (the Region) covers nine 
provinces/regions and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cludin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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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cao.  Being endowed with one fifth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Motherland 
and one third of its population,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s 
in the world.  Hong Kong,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gion,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the Region by enhanc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our neighbouring regions. 
 
 The co-operation can be in a variety of area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original motion as well as the subsequent proposed amendments.  
But I would like to focus my discussion on three areas, namely,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logistic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Priority must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f closer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Region is to move ahead.  Our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links and facilities with 
the neighbouring regions have been lagging behind both the vehicular and 
passenger demands for too long.  With the recent breakthrough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loc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eckpoints in the 
Shenzhen-Hong Kong Western Corridor (the Western Corridor) which will open 
to traffic next July, the same arrangement should be extended to other crossings 
wherever possible, particularly those still under planning.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 checkpoint arrangement is one of the 
stumbling blocks to the proposed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the 
Bridge).  I hope that the solution in the Western Corridor should open up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a "one location-three inspections" facility on the Bridge.  
On the other hand, serious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posal on 
including a rail link on the Bridge.  It will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than a separate 
rail link to be built at a later stage.  But a swift decision on the subject is 
necessary.  Further delay in constructing the Bridge will be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including Hong Ko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the Express Rail) should be expedited too.  The Guangzhou-Shenzhen 
section is already under way but the Hong Kong section is only in its preliminary 
planning stage.  Instead of running on tracks of the existing West Rail as 
sugges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the Express Rail should have a separate route alignment so as to allow the 
trains to run at full speed in the Hong Kong section.  It is basically wro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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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no technical sense to connect an inter-city rail link to a local urban railway 
system.  It will be a laughing stock for everybody.  As for road link,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stern Crossing at Sha Tau Kok should not be delayed 
further. 
 
 Apart from strengthening its cross-boundary infrastructure, Hong Kong 
must improve its logistics facilities if it is to maintain its status as the logistics 
centre in the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tau Logistics Park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without delay as many cities in the Region are developing their 
ow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s industry.  It would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both Hong Kong and the Region if there is a common and coherent 
strategy in developing the logistics services in the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much room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PRD 
and Hong Kong in the professional sectors.  Given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Region, professionals with specific qualifications or 
backgrounds will be increasingly in demand in the region.  Undoubtedly, CEPA 
has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other liberalization measures.  But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smooth 
out the details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Madam President, we all agree that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Region is necessary.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lies with the 
growth of the Region.  The SAR Government must act to make us an active 
partner in the "Nine plus Two" Agreement.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s co-operation with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Pan-PRD) Reg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strategy for 
Hong Kong to match up with the Mainland's development and broaden our 
economics hinterlan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Nine plus Two" area is a 
huge budding market covering over 2 million sq km.  The Pan-PRD Region 
includes about 460 million people, accounting for one third of China's entire 
population.  The Pan-PRD Region also accounts for 34% of the Nat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40% of the national trade volume.  All these figures 
show that the Pan-PRD Region is an enormous trade platform with great 
potentials and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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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now, consensus has been fostered in the Pan-PR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which has brought forth the signing of the 
Pan-PRD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s years pass, there 
has been great progress on a number of fronts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s 
dedic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the Guangdong Government's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were reached for the resolutions on significant 
issues, li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ocation" at the Shenzhen Western 
Corridor, the adaptation of the single-Y design for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EPA. 
 
 Indeed, Pan-PRD co-operation involves a wide spectrum of sector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property, investment, commerce and trading, tourism, 
agriculture, labour service, education, science, cultur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ublic health.  These factors are all critical and 
crucial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an-PRD Region.  
Such co-operation has brought u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not without a 
price, for we paid handsomely in the past and will do so in the future on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matters.  These issues must be addressed for our future 
sustainability and survival. 
 
 I applaud Mr WONG for his motion which addresses problems which 
Hong Kong must deal with in nurturing Pan-PRD co-operation.  On this issue, 
the DAP has held a public forum to raise awareness and advise the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ly.  These constructive actions are welcomed and are 
favourable to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nsolidate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professions to facilitate greater Pan-PRD co-operation. 
 
 Madam President, here are some of my opinions on Pan-PRD 
co-operation. 
 
 I think the HKSAR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more incentives to attract 
more mainland investors to Hong Kong.  We should utilize our mature market 
system, well-developed legal system,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nd ou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ll these advantages will help us bring mainland 
enterpris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Several stated-owned giants and 
prominent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listed in Hong Kong and have achieved 
substantial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but few have actually established headquarters 
here.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mainland private firms have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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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Hong Kong's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s lack of knowledge 
means that they will hesitate in moving her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ep 
up its promotion to attract these mainland companies.  As proposed by Mr 
WONG, I think further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offer the relevant 
incentive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market economy and fair competition, Hong Kong 
treats all investors equally and fairly, irrespective of where they come from.  
However, I think incentives should be offered to our mainland investors, in 
particular, there should be a more flexible immigration policy.  The fact i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a full grasp of Hong Kong's business environment, many 
mainland enterprises are very anxious about the potential obstructions they might 
fac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eliminate these worries through better 
promotion and educational measures communicating our strengths.  I believe 
with these measures, Hong Kong'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our global 
reputation will then be able to attract more mainland investors, apart from the 
handful of mainland business giant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progress in 
attracting China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Hong Kong even after signing the 
Agreement.  If we wait any longer, many of these mainland firms will be 
attracted to oth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Hong Kong is not the only place nor 
do we have the monopoly to attract these companies.  At such a point, Hong 
Kong will lose a very 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Moreover, to enhance local competitiveness, we mus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nich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our 
core industries have a limited scope of development and are facing even more 
severe competition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 original motion 
encourag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increase its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o set up a restructuring fund to assist Hong Kong businesses to 
upgrade and transform their businesses.  I think these suggestions pinpoin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duct in-depth studies, offer 
assistance and facilitate the local economy's restructuring. 
 
 Finally, to maintain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we must share 
our experience.  To stimulate greater Pan-PRD co-operation, we must remove 
obstacles caused by regional protectionism, trade barriers and differences in 
commercial systems, even though I believe it will be quite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standardize commercial standards in the Pan-PRD Region.  In additio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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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trive to work har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Pan-PRD 
neighbours so that we can create better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all of us.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劉秀成議員：主席，作為“‘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的成員，我

十分支持推動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在高峰會的專業服務組別中，我

們正努力提出爭取加強與內地的協調，降低香港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城市發展

的門檻，為區域內的企業提供具質素及達國際水平的專業服務。 

 

 除降低專業人士開業的門檻外，我覺得香港貿易發展局亦可協助本地的

專業服務行業，以優質品牌的形象，向內地城市推廣我們的業務。開拓專業

服務的發展空間，同時提升內地企業管理的水平。 

 

 “十一五”規劃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透過專業資格互認及 CEPA 的優

惠安排，進一步開放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貿易。不過，隨着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 5 年，將於年底前開始，允許設立外商獨資企業，其後，香港原先享

有的優勢將會失去。 

 

 所以，我覺得要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領域，除與泛珠三角合作外，更要攜

手走出世界。事實上，“‘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提出的，正是

要衝出中國，開拓世界市場。特別是在中國與外國貿易差額龐大的今天，我

們可更好地利用香港向外輸出專業服務，爭取投資商機，以平衡貿易差額。 

 

 主席，香港已回歸，屬於中國的一個城市，所以應由國家出面，提出包

括“全球商機資訊”的一條龍服務，協助尋找和拓展海外市場。特別是在建

造工程方面，香港擁有高質素、富經驗的專業人才，如果能得到國家的大力

支持，將可把握世界各地城市發展所帶來的無限商機。 

 

 要促進區域合作，除了鼓勵措施等“軟件”支援外，“硬件”配套也同

樣重要。所以，我和其他泛聯盟的同事一樣，會贊成盡快落實興建港珠澳大

橋，以及加快建設連接廣東的交通網絡，促進日益頻繁的商貿往來。 

 

 “十一五”規劃強調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但到目前為止，由於資訊不大

流通，內地城市和香港之間的協調仍有很多限制。好像鄰近的深圳，它們的

城市規劃未必如香港般公開，所以香港這一邊的規劃，特別在邊境交通網絡

的連接方面， 好是由它們方面看看，應如何作出協調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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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應設立一個資訊交換中心，提供電子化的資訊平台，方便

區域內有關部門的信息交流，特別是做好規劃上的配合，促進雙向的城市發

展。其實，梁百忍先生在廣州的辦公室應多做這方面的工作，通報內地商機

的消息，促進香港與廣東省的合作。 

 

 要在良性競爭和區域合作的領域下提升城市發展的效率，便要有前瞻性

的規劃，不單要與鄰近城市配合，更要做好自己區內的規劃。好像明年通車

的西部通道，由於未有完善的運輸網絡配套，令人擔心會加劇屯門區的交通

壓力，這便是欠缺城市發展規劃的後果。 

 

 “十一五”規劃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

會”。這正是世界各地十分重視的宗旨：在城市發展中，透過可持續發展和

綠化環境，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 

 

 所以，我支持攜手改善泛珠三角區域的空氣質素。但是，我覺得 重要

的，是先做好自己應做的工夫，再跟別人商討才具說服力。雖然特首在施政

報告中提出對抗空氣污染的“藍天行動”，但我覺得應以更實際的政策，吸

引商界和市民一齊參與。例如鼓勵綠化及環保的商住樓宇，加強綠化及空氣

流通的設計；又或全面推行建築物能源效益標籤，讓消費者選擇，由市場主

導，提倡節約能源的大廈。 

 

 透過有效政策，改善自己天空的污染情況，便可更有理據提出在內地積

極協調製造業的發展，改善工業區的空氣污染問題。攜手合作改善區域空氣

質素，提升競爭力，便可有效推動城市發展，鞏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更

好地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黃議員提出的議案和數項修正案，我也是支持的。 

 

 當然，香港加強與泛珠三角的合作是“十一五”規劃中很重要的組成部

分，但議案和各項修正案均主要着眼於經濟及商機方面。我想發言提出香港

人在內地工作及生活所遇到的數個主要問題，並希望政府擔當促進合作的角

色，以及研究特區政府如何與內地磋商，以幫助香港人。 

 

 由於現時跨境工作和跨境生活均隱帶很多問題，工聯會收到了很多這類

求助，所以，工聯會數年來已在深圳、東莞和廣州開設了港人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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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設這些中心後，其門如市，求助個案相當多。然而，工聯會在內地開設

的港人諮詢中心畢竟只是民間組織，而不是政府機構，因此，完全得不到特

區政府的資助。政府是否應該考慮如何在政策上，幫助香港人解決在內地生

活和工作方面所遇到的問題呢？我想列舉數點。第一，是就業保障方面。如

果跨境就業的香港人在僱傭關係方面出現問題，例如工傷賠償、保險等，究

竟應該如何協助他們應對這些問題呢？政府有否加強宣傳，令跨境就業的

“打工仔”知道本身的權利呢？一旦在僱傭關係或職業安全方面出現問

題，應根據甚麼確保本身的職業權益和安全權利呢？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是跨境置業。現時很多香港市民在內地置業，在珠三角地區尤為

顯著。在上半年，工聯會的港人諮詢中心接獲超過 300 宗有關置業方面的投

訴。我們發現，由於內地的法制並不完備，因此，在內地置業便出現很多、

很多問題。 

 

 很多在內地投資地產的經營者，均在香港所推出的廣告中，把其地產項

目形容得十分美麗，並說成是天上有、地下無，而所用的名稱皆與香港的廣

場或中心完全相同。如果不看清楚其地址，還以為難得有這麼便宜的樓宇，

於是便決定購買，怎知在買了之後才知道在法律上是沒有保障的，而特區政

府對於在香港的報章刊登國內的樓盤廣告，也沒有任何法律規範，連地產代

理亦缺乏監管。很多人是“隔山買牛”，有些人雖不是“隔山買牛”，但卻

竟然無法保障本身的業權，因而引起了很多、很多糾紛。當他們遇到這些問

題時，在國內求助無門，回港後也是求助無門。如果政府不解決這些問題，

試問如何促進港人在內地置業的信心呢？又如何令跨境生活獲得保障呢？ 

 

 第三，是退休港人返回內地生活的問題，這種情況其實十分普遍。由於

香港的生活指數高，所以很多人便帶着少許退休金返回內地或鄉下生活。可

是，現時特區政府對於香港市民申領“生果金”（即高齡津貼）的規限，卻

十分不合情理的。雖然經過我們力爭後，有關限制現時已放寬至離境 240 天，

但為何要設定這些“無厘頭”的限制呢？只要能夠證明申請人仍然健在，便

應該發放津貼給他。剛才有議員指出，根據不完整的統計，現時有兩萬名香

港退休人士在內地生活。為何一定要這些退休人士每 240 天來港一次，以證

明他們仍然生存，才能領取“生果金”呢？何苦要留難他們呢？香港公務員

在退休後前往外地生活，亦無須專程回港，而只須提供證明便可以領取長

俸，道理是一樣的，這根本是雙重標準。 

 

 後，第四，我想談一談香港人在內地生活、工作、退休甚至旅遊時一

旦遇到問題，都是求助無門的。工聯會的港人諮詢中心 近收到很多奇怪、

形形色色的求助。只要他們向我們求助，我們便會提供協助。有些人突然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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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所有證件、被人偷去所有金錢、流落街頭甚至要行乞，只要他們向港人諮

詢中心求助，我們都會盡所能看看可以幫得上多少忙。 

 

 其實，如果我們要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的合作，特區政府是否也要想一

想，一旦香港人在內地生活或工作時遇到任何問題，甚至是生命或安全問題

時，他們也要求助有門，並有緊急支援才可。 

 

 所以，我提出以上 4 方面，其實只是少數例子而已。我想透過這次辯論，

促請政府關注和重視這些問題，並做一些實質的工作，幫助香港市民在內地

生活和工作。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去年 10 月，中共第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第十一

個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簡稱為“十一五”規劃。值得留意的

是，“十一五”規劃強調要盡快改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採納節約、清潔、安

全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促進全人發展及注重社會公

平。與過去偏重物質財富增長的經濟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明顯增加了

社會及環境等方面的指標，轉向更重視人文發展的方向。正如國家發改委主

任馬凱便曾在籌備“十一五”規劃期間表示：“‘十一五’規劃當體現出以

人為本的新發展觀。” 

 

 主席女士，如果香港要考慮如何認真配合“十一五”，必定不能對“十

一五”的主旨視若無睹。現時內地所追求的， 低限度是中央決策者所設計

且不是單純經濟數字的增長，而是通過開發人力資源、擴大就業、改善教育、

衞生、安全及社會保障，關注弱勢地區及羣體利益，以達致健康的發展。我

們必須在建立經商軟硬件及尋覓商機的同時，促進社會及環境效益，方能真

正應對“十一五”的新形勢。 

 

 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提出將香港在法制及企業管治方面的固有制

度優勢，向泛珠地區推廣。從香港的經驗，我們不難明白一個公正、廉潔的

法律及經濟制度，對於維持經濟發展勢頭及保護社會公平是何等重要。如果

要探討香港對於祖國的發展所能作出的 大貢獻，優良社會制度的經驗交流

及推廣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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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以下我想談一談“十一五”規劃的另一焦點，便是促進區域

協調發展，而當中着墨較多的是長三角及京津冀環渤海地區的發展，至於珠

三角方面，則主要是由省內解決。事實上，參與泛珠三角“九加二協議”的

不同省份，早已自動自覺地研究本身在“十一五”的角色，有些甚至已踏實

地前進。 

 

 以兩個參與“九加二”的華中省份為例，湖南省將大力發展貫通珠三

角、長三角以至西南部的 3  000 公里道路網，確立運輸物流的優勢；江西省

則提出借鑒“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經驗，以較靈活及選擇性地執行的條款，

建立中部 6 省向南發展的合作框架，而福建省更將目光鎖定在台灣海峽，希

望以鐵路發展及人才培育，為日後的“三通”作好準備。這些省份在“十一

五”中努力爭取主動，先建立自身的優勢及發展方向，而不是單純被動地依

靠國家或鄰近省份的配合。 

 

 主席女士，相較之下，香港又能否延續高峰會的討論，盡快認清本身在

“十一五”中的強、弱、機、危，並據此確定本身的方向呢？以四大支柱中

的旅遊建設為例，近年我們看到香港新增了迪士尼樂園及昂坪吊車，但同時

卻任由其他充滿國際魅力的舊回憶流失。試看剛於上星期完成歷史任務的中

環舊天星碼頭，它不單憑着其鐘聲為各地遊客所神往，更因為 Robert LOMAX

曾與 Suzie WONG 一起在這裏登岸而為世人所注目，我們豈可輕易拆掉這座

鐘樓呢？見微知著，在醉心發展旅遊資源或其他經濟活動的同時，我們可能

會在不知不覺間，令本身的優勢消失。 

 

 主席女士，香港當然不能故步自封，漠視泛珠三角以至整個內地已經急

速發展的事實，但我們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將經濟依靠在內地的發展之上。我

們要優化硬件，吸引內地部門及商界使用香港的服務，但香港也要考慮本身

的着力點，從速根據自身較諸鄰近省份優勝之處，設定 適切的角色，並與

珠三角省份盡早達成產業分工安排，同時更要避免盲目發展，絕對不能忽視

建設不善所引發的社會及環境成本。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有關泛珠三角的合作問題，很多時候會涉及地域性的利

益，特別是經濟的利益。其實，在處理任何合作性的問題時，應該盡量在概

念上及策劃上衝破地域界限。這合作包括政府與政府的合作、團體與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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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合作，而並非一些特權階級為了個別的特殊利益或

利益輸送而作出合作。 

 

 在這議事堂內的討論，一些功能團體的議員很多時候會把焦點放在自己

的功能團體或所代表的團體的特殊利益，而把人民的利益置諸腦後。這做法

是極端危險的，因為這些合作主要是短暫的，而且在某程度上是剝削廣大市

民的權益而產生的利益輸送合作， 後蒙受損失的，也是我們的貧苦大眾及

內地數以億計的人民。所以，進行這些合作時要很小心，因為這給予特殊階

級一些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引發了很多問題，例如我們的空氣污染問題，

便因為這些特殊階級的利益而令我們要慘受這些空氣污染的禍害。 

 

 過去十多年，特別是珠三角的發展，由於可走後門，不經環保程序，不

經正式的土地審批便可以胡亂興建、胡亂設廠、胡亂排污，導致烏煙瘴氣。

因此，對於這些特殊利益的問題，絕對要阻止、禁制和加以譴責。所以，對

於特殊利益集團北上，我們要很小心，因為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北上，正正

是利益輸送的一部分。他們晚上做些甚麼，我們並不知道。 

 

 主席，多年前，我記得差不多在四五年前，我已在這個議事堂說過，基

於經濟開放，我們偉大的祖國已逐步步向中產化，而香港則逐步步向貧窮

化。當時，沒有甚麼人瞭解或聽取，政府更不予理會。可是，回看過去四五

年的發展，內地中產化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內地的專才和人才來港，我們是

擁抱的。不過，對於香港走向貧窮化的問題，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內地的經

濟發展必然會製造更多特權階級和財閥，利益亦逐漸膨脹。基於內地勞工工

資低微，香港勞苦大眾的競爭能力日漸下跌，而政府就這方面也沒有具體措

施協助促進香港生產高增值或高價值的產品，導致香港在這方面逐漸失去競

爭力。  
 
 內地的經濟體系正在飛躍，香港即使並非原地踏步，部分其實是正在倒

退的。即使有進步，也是以蝸牛式的步伐前進，跟內地飛躍的情況有極大差

異。我每隔一段期間到不同的地方，不論是上海、華東其他地區，甚至新疆

附近，也看到它們不斷在進步。即使是珠三角的內地鎮政府或鄉政府的管治

態度和管治能力也一樣。當我跟它們的年青幹部傾談時，往往感到較跟香港

政府的高層官員傾談更有刺激性，因為人家想到很多好措施，為當地地區的

發展或創造就業、改善環境而努力。跟香港政府的官員傾談，正如我在這議

事堂多次指摘某些政府官員是自閉的，跟他們說任何事情，他們也完全不加

理會，當作是“耳邊風”般而已。很多建設，特別是香港本土經濟的建設，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他們只會特別照顧大財團的利益，對於發展本土經濟

的計劃，是完全置諸不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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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將會見財政司司長，屆時會再提出一些建議，特別是應該設立一

個跨部門的特別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統籌，協助香港一些本土經濟發展計

劃可得以落實，並採用“一站式”的服務，令香港可以逐步追趕內地的發展

步伐。在內地，就每個地區發展的批准也是“一站式”的。申請人只要到一

個辦事處，便會一次過審批所有文件，包括商業證、環保證等證件。跟香港

不同，香港的官僚體系只會互相推搪、互相阻滯，致令香港的本土經濟窒息。 
 
 另一個我剛才提到的發展問題是，發展必須互通，包括物資、資金、信

息和人民。很荒謬的是，這個議事堂內六分之一的成員是不能互通的，他們

沒有回鄉證可以返回內地 ─ 是超過六分之一，張文光便是其中之一。一

個如此重要的決策機構，仍然有超過六分之一的人不能互通，這會窒礙了很

多信息的傳遞和思想的交流。繼續如此下去的話，對雙方也是不利的。整體

而言，任何地方也不可以讓特權階級享有特殊利益和特殊通道，一定要在公

平、公開的機制下互動發展，讓所有人民也應該得益。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很多同事提到這項議題已辯論了多次，所提及

的大原則都是高、大、空的。雖然如此，但方向性的討論很多時候也是如此，

是在所難免的。 

 

 不過，我想提出兩個更高的概念，這兩個概念是甚麼呢？第一，如果談

到融合，便不應想着全面擁抱，以致令香港失去本位；第二，如果談到內地

與國際接軌，我們可否考慮一下，既然香港是一個國家版圖內的國際城市，

為何不讓香港先接軌。如果能與香港順利接軌，是否更能體現與國際接軌

呢？ 

 

 主席女士，我提出不要全面失去自己本位的原因，不是香港夜郎自大，

可是，我們更不應妄自菲薄，覺得隨着內地經濟 20 年來的開放和改革，香

港漸漸失去優勢，以致我們只有一條出路，便是完全融入內地成為一個經濟

城市，從而找出生存的空間。我相信同事也瞭解到，香港今天仍能夠繼續維

持如此獨特的地位和角色，是因為香港本身有很多特別條件。 

 

 在 1949 年，大家知道共產主義當時席捲世界，但當時的領導人仍肯容

忍殖民地的耻辱，是因為知道國家建設時會實行另一套制度，他們須有一個

開放的空間作為緩衝，以汲取外地資金，也汲取很多自由流放的通訊。 

 

 即使在 1966 年，意識形態達致 高漲、 瘋狂的時候，他們仍然不願

意消除殖民地，仍然要保留這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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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制訂的“一國兩制”政策，也是為了保存香港這個獨特的地域，

讓她能繼續扮演着這個角色和功能。當然，我們很同意，隨着過去 20 年的

改變，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單依賴內地腹地，讓我們這福地繼續以為內地

以往不開放，純粹依賴香港，從而可繼續得天獨厚，賺取我們的利潤。 

 

 這個時代已過去了，我們要有新的思維範式來迎接新的改變，但與此同

時，我們的“本”是甚麼呢？我們的“本位”便是我們 珍貴的自由空間。

在這自由空間內，我們有法治的基礎，有廉正的公共管理。在法治下，我們

有很多相當良好的建設和管治。這些方面也應繼續強化，正正是在這個環境

下，我們才看見有很多國際企業繼續願意以香港作為亞洲區的總部，願意以

香港的法制解決他們在內地的訴訟或仲裁，利用香港作為提供法律服務的地

方。更重要的是，內地更要看重香港作為一個集資的平台和中心。對於這點，

即使內地很多有遠見的官員也知道，這是難以取代的，因為內地軟件的建

設，所需要的時間不是數年，而是十數年，甚至數十年，還要配合內地一些

基本政策的改變，即是否真正願意建立一個以法治為根基的法律制度，以及

是否願意將權力下放予法官，讓他們履行獨立的職責呢？這些都是重要的。 

 

 我認為香港如能做好本分，可以幫助內地政府能夠進一步走向法治方面

的改革，以及能進一步鞏固他們未來的發展。 

 

 與此同時，香港要繼續強化本身的優勢，民主化是絕對需要的。如果欠

缺民主化的政制，我們的根基也會受到動搖。有關接軌方面，有一點是非常

重要的，即兩地交往有很多地方固然是要透過合作，但也會因而引來很多利

益衝突和困難。 

 

 剛才王國興議員指出的問題，便是很多商人在內地遇到種種挑戰，甚至

很多時候，他們到內地營商而遇上官非，甚至被拘禁。現時內地法制的 大

問題，除了司法不獨立外，很多法制在落實方面仍有很多障礙，其中一點是

利用刑事手法來達到民事後果，以拘禁或刑事檢控的方式來追討債務。這些

事件是難以令法制進步的。此外，內地有很多程序也很落後，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有責任令他們與我們接軌，從而進步。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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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黃定光議員，你現在可就修正案發言。發

言時限是 5 分鐘。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長期以來，香港在華南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在此提出的議案，正是希望本港能進一步積極參與泛珠區域的協

作，我認為這對香港而言，不僅有助中央落實“十一五”的發展規劃內協調

和可持續發展、拓展內需市場、促進市場一體化，並以新經濟增長模式振興

國家經濟的目標，還可為香港提供達致貫徹“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即 CEPA）、推進深層次和高端合作、提升競爭優勢、發

展新經濟動力和避免被邊緣化的機會。  

 
 就自由黨楊孝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而言，在原議案的開首加上“促進”

二字，顯示自由黨認同有關建議，並且須更積極地進行。與此同時，他按原

議案內容提出的修正案，增添了 5 項建議，從多方面充實了我的議題內容，

包括改善空氣質素、降低航運業操作成本和加強兩地旅遊合作等，我相信這

些不單是民建聯，亦是其他關注人士所認同的，故此，對於自由黨這項修正

案，民建聯是支持的。 

 

 至於公民黨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在原議案中增加了第(九)點建

議，提出“把香港的優勢，如法治及企業管治文化等，推廣至泛珠三角區域，

以提升該區域的經濟及企業管治水平......”。修正案包含了指內地的法治

及企業管治文化與香港的有所差異，並提議香港以主導身份在內地進行相關

改革，對此民建聯不能苟同。因此，民建聯由陳鑑林議員提出修正案，主要

強調雙方是在地位對等情況下進行合作與交流。 

 

 對於民建聯發表的《香港在泛珠區域合作中的前景、問題與對策》研究

報告中提出的“轉型基金”和“大珠三角應用研究及科技基金”，以及成立

有關研究院和研發中心，民主黨的議員表示有所保留。我們願意日後與民主

黨及所有關心該問題的朋友詳細交流和深入探討。希望各位議員能支持民建

聯提出的原議案和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多謝。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黃定光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

以及多位議員就議案所提出的寶貴意見。由於這項議案牽涉很多不同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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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現時又不在香港，正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會

議，因此由我這個“替工”代表政府作出回應。 

 

  促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對推動國家（當然包括香港）的持續及進一步

發展有重大的意義。因此，自 2004 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正式開啟後，特區

政府一直積極參與，行政長官在 近數月更率領龐大的經貿代表團到訪廣西

和湖南，並將繼續率團往貴州及江西，以期進一步推動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

的經貿交流。 

 

  內地的泛珠九省中，廣東省與我們毗鄰，其發展對香港的影響尤為深

遠。廣東省“十一五”規劃提出優化出口商品和貿易方式結構，限制資源

性、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隨着廣東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在粵的港資企

業轉向高增值、低消耗的方向發展，似乎是大勢所趨。工業貿易署及特區政

府駐內地辦事處透過不同渠道發放有關內地的 新經貿資訊。此外，我們亦

會適時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港商對內地經貿措施的建議，以及有關措施對他

們造成的影響。舉例來說， 近我們便向內地當局，反映港商對增補了加工

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憂慮。內地方面亦迅速作出回應及調整，從而減輕政

策對有關產業造成的影響。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均有就重要的經貿政策作出諮詢，而特區政府亦透

過不同渠道，將港商對新政策的共同關注向有關的政府部門轉達。可是，由

於內地的經貿政策對眾多港商在內地的業務會有重大影響，因此，我們已向

中央政府建議，在重大法規出台前盡早作更廣泛的諮詢，並讓企業有足夠時

間過渡及調整業務。此外，我們亦會利用 CEPA 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框架，以

及與個別省市建立的聯絡機制，例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粵

港合作聯席會議”，致力提高兩地的法律法規透明度，並與內地有關部門保

持緊密聯繫，鼓勵兩地信息互通，以便利港商的投資。 

 

  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為配合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政策，特區政府

近年在內地投入了更多資源，積極進行投資推廣活動，推介香港作為內地

（特別是泛珠三角地區）的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門戶。投資推廣署已於今年

年中擴展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的投資推廣隊

伍，將服務的省份由原來的廣東省擴展至周邊省份。此外，“投資香港服務

中心”亦於本年 6 月在駐粵辦成立，為投資者提供有關投資香港的信息。 

 

  投資推廣署亦已於今年 9 月成立的特區政府駐成都經貿辦事處成立投資

推廣隊伍，並計劃於該辦事處設立“投資香港服務中心”。這些措施加強了

投資推廣署在泛珠三角地區的網絡和服務，使該署能更直接地接觸到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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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投資者，並能為有意來港投資的內地企業提供更及時、更周到的協助和

諮詢服務。 

 

  特區政府將繼續與內地部門緊密合作，協助內地企業來港投資設點。繼

本年出版“手把手助內地企業投資香港”指南冊的廣東省版本，投資推廣署

將陸續推出為內地其他省份特別設計的指南冊。 

 

  黃議員提出在泛珠三角區域建立統一的商務條款。我們會就建議與泛珠

省區保持溝通，並完全同意應朝着消除貿易障礙、促進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

流通的方向發展。 

 

  事實上，現時特區政府正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議

和 CEPA 投資便利化機制，推進投資便利化方面的工作。舉例來說，為進一

步加快貨流，兩地海關部門已不斷努力研究落實各種通關便利措施，包括互

認對方的查驗結果，以期盡量減省其中一方的查驗程式和時間。兩地海關在

今年 1 月起便已正式採用“統一陸路載貨清單”，以減省司機重複填寫倉單

的時間。此外，兩地海關亦已達成協議，由去年 11 月起，在各陸路口岸實

施兩地“互認關鎖”安排，從而減省同一批貨物被兩地海關重複檢查的手續

和時間。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會繼續小心聆聽及考慮業界就如何消除各種貿易障

礙提出的意見。 

 

  要便利貨物流通，便須有適當的交通配套，因此特區政府除不斷改善現

有的跨境基建設施外，亦致力推進一系列的跨境鐵路和公路項目，包括深港

西部通道、上水至落馬洲鐵路支線、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為區域

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礎。 

 

  深港西部通道將於明年年中，配合位於蛇口的口岸設施開放通車，成為

連接香港與內地的第四條跨界行車通道。通道開通後，本港可以處理的跨境

車輛數量，預計可增加超過兩倍。 

 

  此外，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福田口岸亦計劃在 2007 年上半年啟用。

支線通車後，有助紓緩目前羅湖口岸過境的擠迫情況，也會大大增加鐵路的

旅客過境處理量。 

 

  廣深港高速鐵路則會成為連接廣州和香港的區域快線，大大縮短兩地的

交通時間，有助兩地頻密的商務往返。行政會議已批准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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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段的項目，我們亦已邀請九鐵公司就該項目與北環線項目以綜合形式進

行規劃，九鐵將於明年年中提交有關報告。與此同時，我們已與內地就兩地

路段的接駁及技術交換意見，並正研究內地多項 新的規劃數據及客運量預

測，以確定香港段採用何種方案 為合適。 

 

  黃議員在議案中特別提出，盡快落實興建港珠澳大橋。現時，由粵、港、

澳三方政府組成的港珠澳大橋前期工作協調小組，已就大橋的走線及着陸點

取得共識。關於大橋的口岸設置問題，協調小組三方已贊同“三地三檢”模

式，並委託顧問研究具體口岸的設置方案及選址安排，以及大橋的融資方

案。有關方案經協調小組同意後，大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即可定稿及上

報中央。經中央批准後，大橋的設計及建設工程便可展開。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的聯繫，積極推進上述

的跨境基建項目，並適時探討發展其他跨境基建項目的需要及可行性，以全

力配合本港與泛珠三角地區的商務合作和發展。 

 

  黃議員在議案中，曾多處提及拓展研發能力的重要性，現在讓我逐一回

應。事實上，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行各項計劃，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協助

傳統工業升級，扶持新興產業發展，鼓勵產業走高增值的路線。於 1999 年

設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旨在資助有助產業創新和提升科技水平的項

目，以及對產業發展有所貢獻的項目。在過去 6 年，基金已撥款近 26 億元，

支持約 880 個項目，獲支持的應用研發項目遍及資訊科技、生物科技、中醫

藥、電氣及電子、製造科技、材料科學、紡織及成衣等多個領域。 

 

  為了進一步推動應用研發和科研成果產品化，特區政府在今年 4 月成立

了 5 所研發中心，重點發展香港具競爭優勢並切合市場需要的科技範疇，包

括汽車零部件、資訊及通訊技術、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納米科技及

先進材料，以及紡織及成衣。 

 

  成立研發中心的目的，是協助香港以至大珠三角地區的產業提升競爭

力。國家科技部和廣東省科技廳均非常支持將香港的研發中心發展為區內應

用研發和科技轉移的平台。特區政府於今年年中在廣東省 4 個城市舉辦研討

會，向珠三角的港資企業和內地企業推介研發中心計劃，共有近千人參加，

反應熱烈。我們會與內地商討，繼續推動研發中心成為兩地的研發平台。 

 

  此外，自 2004 年，粵港兩地政府已設立了“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今年便預留了 8 億元支持 6 個領域的研發項目。資助計劃實施兩年，得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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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界和企業的廣泛支持，我們會與廣東省政府研究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深

化兩地的科研機構和企業的合作。 

 

  同時，為加強對設計和創新的支援，並為本港各行各業加入高增值、高

知識產權和創意的元素，特區政府於 2004 年撥出 2.5 億元推行“設計智優

計劃”。計劃廣受業界歡迎，截至今年 10 月底，已為近 50 個項目提供約 5,200

萬元的支援。此外，在這項計劃下，香港科技園公司和香港設計中心合作成

立的“創新中心”，為業界提供一站式的設計服務，該中心剛於本星期正式

開幕。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向立法會申請再撥款 1 億元，為香港

設計中心提供 5 年資助，讓他們舉辦與設計有關的活動，從而加強設計界與

業界的合作，支援設計師的專業發展。 

 

  除了就研發方面推出的各項計劃外，特區政府會繼續聆聽商界的意見，

包括有關設立轉型基金的意見，務求提供既切合商界需要、又符合成本效益

的支援，以協助港商迎接未來的挑戰。 

 

  主席女士，就湯家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想指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

推動內地法治建設和推廣香港法律專業服務的優勢，並以多種途徑落實這個

方針，包括與內地法律機構和專業團體進行互訪、主辦或參與各類法律研討

會、舉辦訓練計劃等。特區政府會繼續與業界合作，與內地的司法和法律專

業人員加強交流，推廣香港的法律服務，並探討加強兩地的法制建設。在香

港法律界與泛珠區域已經建立的良好合作基礎上，我們會進一步深化與泛珠

區域的法律專業交流。 

 

  楊孝華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及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不同範疇的合作。事實

上，我們與泛珠省區的合作的而且確不只局限於工商、科技或交通設施方

面，亦涵蓋其他很多不同的領域。就改善區內空氣質素來說，我們與廣東省

政府議定了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務求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

吸入懸浮粒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總排放量，以 1997 年為基準，在 2010

年或以前分別削減 40%、20%、55%和 55%。合作遍及所有層面，在技術方面，

雙方在珠三角建成了一個 16 個站的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質素監測網絡，市

民現在可從網上獲悉區域空氣質量指數。同時，我們一直共同制訂排污交易

試驗計劃，以利用市場力量協助減排。 

 

  就促進兩地金融業發展方面，香港作為亞太區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金

融人才雲集，各項金融基礎設施完備，監管制度與國際標準看齊，可以為快

速增長的泛珠企業提供理想的融資和投資平台。現時已有 355 家內地企業成

功來港上市，共籌集了超過 13,940 億港元的資金，當中約 100 家企業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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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泛珠省區。為了鼓勵泛珠省區更多利用香港作為集資及投資的平台，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於今年 3 月在香港舉辦“泛珠三角區域金融服務論壇”，有超

過 600 名來自泛珠區域的政府官員、相關中央部委官員、企業家及金融界翹

楚出席。論壇加深了泛珠省區政府的領導和企業代表對香港的各類融資、投

資服務的瞭解，促進他們利用香港作為國際融資及投資平台，鞏固了泛珠三

角區域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合作基礎。 

 

  除了舉辦論壇外，特區政府也有通過組織金融界的考察團，到內地泛珠

省區考察，加強雙方的溝通，並推介香港多元化和國際性的金融服務，開拓

彼此金融合作的商機。 

 

  國家的整體運輸系統布局內，已明確表示在繼續保持香港國際航運中心

地位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沿海港口在貨櫃運輸系統的

整體優勢，特區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利用珠三角地區蓬勃經濟發展帶來的

機遇，支援港口航運及物流的整體發展。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港口不斷發展，水運力將大幅增加，在陸路配套未完

全發展之前，內河水運將是珠西貨運的主力，預計這將會給香港港口帶來新

的機遇。本港去年約有 232  000 艘船隻到港，其中約 39  000 艘為遠洋船，

193  000 艘為內河船。由 2001 年至 2005 年間，華南地區與香港的內河貨櫃

吞吐量的平均按年增長為 11%，成為香港港口新的增長動力。 

 

  鑒於近年內河貨運顯著增加，政府因應業界的要求，在大嶼山北部水域

及維多利亞港西部，闢設新的碇泊區，藉此提升港口的中流理貨能力。為方

便船公司編排航班及滿足港口操作者的要求，政府會因應市場的需要作出彈

性安排，增闢更多碇泊區，以滿足來自珠江三角洲日趨增長的內河貨運及轉

運貨物的需求。 

 

  此外，政府現正修例以推出內河船多次入港許可證，以簡化申請程序和

減低許可證收費，從而提高香港港口處理內河貨運的效率，吸引更多內河船

運貨到香港。 

 

  增加碇泊區的措施已於今年 2 月生效，其餘措施亦會在完成相關的法定

程序後，陸續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實施。這些措施全部實施後，在香港碇

泊兩天的中型船隻將可節省約 25%的碇泊費，持多次入港許可證的內河商

船，則 高可節省一半的許可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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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香港作為亞洲首選國際運輸及物流樞紐的地位，政府致力促進供

應鏈上各項服務的整合，推動香港向高增值發展，以及提供有利物流行業發

展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 

 

  政府在 2004 年年底完成的“香港港口規劃總綱 2020 研究”指出，從東

莞經香港運送一個 40 呎貨櫃到美國的成本，較經深圳港口高出約 300 美元。

道路拖運費是導致上述成本差距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自 2004 年開始，政府便致力提高跨界貨車運輸的效率，藉此增強香港

與內地貨源的陸路聯繫，亦從而降低跨界陸運成本。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

框架下，粵港雙方在促進兩地跨界貨運效率措施上取得良好的進展，包括

“四上四落”和“一車一司機”的規定已於去年放寬，增加了跨界貨運業在

調派貨車裝備和司機方面的靈活性。 

 

  廣東省當局亦同意按不同地區的貨量和實際需要，在去年延長了東莞的

鳳崗、長安、篁村及太平 4 個口岸的辦公時間。今年則啟用東莞寮步車檢場，

並於該處採用快速的通關模式，使查驗更有效、快捷。按業界 近提供的資

料顯示，上述跨境運輸成本差距現時已收窄至 260 美元。 

 

  另一方面，為提升港口生產力，政府在諮詢業界後，以及得到香港港口

發展局的支持，在鄰近葵青貨櫃碼頭的地方提供後勤用地，以供業界使用，

以提升貨櫃碼頭的理貨能力及生產力。首批兩個處理駁運貨物的設施，已於

今年 5 月以公開招標方式批予業界使用。此外，政府有關部門也會繼續研究

檢討貨櫃碼頭一帶的土地規劃用途，以求為港口及物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

後勤用地。 

 

  在旅遊方面，發展及推廣“一程多站”旅遊路線，是香港特區與內地旅

遊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香港特區會與泛珠區域內不同省市合作，利用區內

豐富的旅遊資源，策劃及推廣不同的主題行程，將粵港澳的合作概念擴展至

泛珠三角區域。此外，香港旅遊發展局會繼續與個別泛珠地區的省市合作，

參與在泛珠地區內所舉行的旅遊展，以及繼續與各省旅遊局互相交換旅遊資

訊。 

 

  有關品牌推廣方面，貿易發展局（“貿發局”）非常重視泛珠三角的市

場，並透過不同活動，協助港商在內地拓展品牌產品市場，以及推廣香港作

為商貿平台的角色。在消費力較強的城市，例如上海、成都、廣州，以至武

漢等地，貿發局以“香港時尚”為主題，舉辦多項針對業界的商品推廣活動。

以 近在武漢舉辦的活動為例，便成功協助一些香港品牌鐘表，進入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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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貨店設立專櫃。貿發局今年亦在成都設立了香港品牌產品專賣店。至於

對香港提供的專業服務有需要的城市，包括廣州、杭州、長沙、成都等，貿

發局會舉辦講座等活動，推廣香港服務。此外，貿發局每年在香港舉辦的大

型展覽會，都會設立品牌及設計專區，協助港商推廣品牌。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一直努力推動香港與泛珠各省區不同領域的合作，

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積極參與，謀求更大的合作，以達至優勢互補、互惠

共贏的目標。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楊孝華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MR HOWARD YOUNG: President, I move that Mr WONG Ting-kwong's 
motion be amended. 
 

楊孝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包括：”之後加上“(一)攜手改善泛珠三角區域的空氣質素；(二)

促進兩地金融業的互惠發展；(三)致力降低兩地航運業的操作成本，

以增強競爭力及促進相互的發展；(四)加強在旅遊方面的合作，以吸

引更多旅客；(五)加強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本港及泛珠三角區域的品牌

雙向推廣工作；”；刪除原有的“(一)”並以“(六)”代替；刪除原

有的“(二)”並以“(七)”代替；刪除原有的“(三)”並以“(八)”

代替；刪除原有的“(四)”並以“(九)”代替；刪除原有的“(五)”

並以“(十)”代替；刪除原有的“(六)”並以“(十一)”代替；刪除

原有的“(七)”並以“(十二)”代替；及刪除原有的“(八)”並以

“(十三)”代替。”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黃定光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128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

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

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

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馬力議員、

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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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

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25 人贊成，1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3 人贊成，9 人棄權。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提出的

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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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

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湯家驊議員，由於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其實，經修改的修正案只是改變了項目的數字，因為楊

孝華議員的修正案是在促請政府採取的積極措施清單中增加了 5 項。無論如

何，按照《議事規則》，湯家驊議員，你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

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請你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楊孝華議

員修正的黃定光議員的議案。主席，我提出今天的修正案，主要是因為不論

是議案本身還是修正案，都給人的感覺是，發展泛珠三角的問題，是一個發

財的問題，而非一個定位的問題。我特別提出一點，正因楊孝華議員的修正

案中，其中一項指明要促進兩地金融業的互惠發展。主席，對金融業 重要

的，便是要對完善的法制和企業管治文化的尊重。民建聯的議員剛才發言

時，似乎誤以為我的修正案是將香港的法制加諸於內地，我其實完全不是這

個意思的，主席。法制的完善是指內地法制...... 

 

 

主席：湯家驊議員，你現在是要解釋你經修改的修正案的措辭，但你卻似乎

是在作出答辯。這個時間不是用來答辯的，而我也不能容許你答辯，因為你

是應該動議進一步的修正案。你只須解釋經修改的修正案的措辭便可以了。 

 

 

湯家驊議員：主席，由於我的措辭是談及推廣法治的問題，所以我其實都是

談及那回事。 

 

 

主席：你本來的修正案中已經有這個內容了，你現在只是再修改了項目的數

字而已，所以我必須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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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多謝主席。我只想解釋我的修正案並非如民建聯所說的意思。 

 

湯家驊議員對經楊孝華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足夠的緩衝期”之後加上“；及(十四)把香港的優勢，如法治及

企業管治文化等，推廣至泛珠三角區域，以提升該區域的經濟及企業

管治水平，並透過推廣這些概念，讓這些概念在香港深化，以及為香

港培育更多人才”。”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湯家驊議員就經楊孝華議員修正的

黃定光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就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就湯家驊議員的進一步修正案所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十四)”之後刪除“把香港的優勢，如”並以“加強兩地在”代

替；在“法治及企業管治”之後刪除“文化”；在“等”之後加上

“方面的交流合作”並刪除“，推廣至泛珠三角區域”；在“，以提

升”之後刪除“該區域”並以“兩地”代替；及在“企業管治水平，

並”之後刪除“透過推廣這些概念，讓這些概念在香港深化”並以

“藉此進一步優化本港的營商環境”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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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湯家驊議員就經楊孝華議員修正

的黃定光議員議案動議，並經陳鑑林議員修正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定光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29 秒。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多謝剛才 24 位議員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亦多謝葉澍

堃局長代替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說明當局的立場和相關措施。我希望通過今次

的議案辯論，大家能羣策羣力，進一步推動泛珠區域的經濟發展，令香港明

天得以更繁榮創富，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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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楊孝華

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鑑林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

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

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

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

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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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

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

馬力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

議員、劉慧卿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25 人贊成，1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5 人贊成，8 人棄權。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主席：第二項議案：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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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ASSIST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INTEGRATING INTO 
SOCIETY 
 

梁耀忠議員：主席，有關殘疾人士的議案，今年我已經是第五次提出了。翻

查過去 5 年，我們各黨派同事對於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方面的措施，其中包括

要求運輸機構提供半價優惠、協助就業及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或傷殘金等，當中雖然某些建議大家或未必意見一致，尤其是後面部分，包

括就業、綜援及傷殘金等，分歧可能頗大。 

 

 主席，不過，有一點是大家稍有共識的，便是如何能協助殘疾人士，融

入社會，對此，大家是一致的。其實，在過去 5 年，我們看到有些同事提出

了很多意見，當中舉出了不少例子，我略略看到海內和海外的例子也有，包

括國內深圳地下鐵路，對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還有上海及北京，它們更

為特別，竟然可以有法例規定必須對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 

 

 除了這方面，還有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例如台北，設有一個名為“愛

心優悠卡”，而殘疾人士的陪同者也獲設“愛心伴遊卡”，可獲優惠。在英

國倫敦，殘疾人士也獲得全面資助，當地設有 Freedom pass，我想可稱為“自

由通行證”；美國設有“ disable. act”，是有關對殘疾人士的條例，當中規

定公用機構要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 

 

 我們可看到，在剛才提到的地區、大都市及國家，對殘疾人士來說，普

遍都設有交通優惠措施。總括來說，這些措施有兩方面：一，該地區或國家

立法強制硬性規定交通工具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票價及改善有關措

施；二，由政府自己出錢，津貼殘疾人士的交通開支。不過，我們的局長，

不論是周一嶽局長或廖秀冬局長，在過去 4 年，包括今年第五年，一直把這

個所謂“球”，即如何協助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票價這個問題，交給公用機

構，要求公用機構自行處理，而他們只是不斷鼓勵公用機構提供優惠票價而

已。 

 

 但是，主席，他們持這種鼓勵的態度已經四年多，今天已踏入第五年，

我們竟然是原地踏步，沒有任何改變。我不知道兩位局長對此的態度是怎

樣，我個人則感到非常遺憾，原因是在這四五年的時間內，原地踏步，而我

們的政府好像無法做出成績。很可惜，今天廖秀冬局長沒有出席，我不知道

她會否像首次出席立法會時那樣，聲淚俱下，我不知道主席會否記得？她當

時剛上任局長不足 3 個月，當出席立法會為我們的相關議題答辯時，她竟然

傷心地流下眼淚，表示她有一位好朋友，在年輕時因為一宗交通意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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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位朋友是殘疾人士。因此，她說會盡力為殘疾人士爭取他們的權益，但

很可惜，過了 4 年至 5 年時間，她爭取了甚麼呢？主席，原來全部都是交白

卷，沒有任何進展。基於這個原因，我去年在得到立法會其他同事的支持下，

提出成立一個研究殘疾人士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的事

宜小組委員會，以跟進此事。主席，這個委員會的跟進工作已一整年了，卻

讓我發覺一個問題，原來政府又有新的藉口，便是如果真的要向所有殘疾人

士提供優惠，會對機構帶來很大壓力，而對公眾來說也未必是 好，因為很

有可能因此而加價。 

 

 不過，政府說，如果不給予所有殘疾人士這種優惠，會違反《殘疾歧視

條例》，例如，如果向 100%喪失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提供優惠，對其他 90%

或 80%喪失工作能力的人來說，便變成不公平及違法。因此，政府便說不妥

當，必須研究是否有需要修改這項《殘疾歧視條例》，待政府研究完成後，

才考慮可否提供半價優惠。 

 

 當研究這個問題時，主席，政府又提出另一藉口，便是如果要修訂《殘

疾歧視條例》，殘疾人士和殘疾人士團體又會否提出反對呢？如果他們提出

反對，會令政府很為難。因此，政府說要看看殘疾人士團體是否真的接受才

行，這樣又想拖下去。 

 

 主席，歸根究柢，問題只有一句：政府想一拖再拖，沒有認真面對問題。

主席，我曾查問所有殘疾人士團體，他們說無所謂，如果政府要修訂法例，

他們願意接受修例，只不過內容必須經大家磋商，不能讓政府任意修改，而

是必須有大家的共識才行。但是，政府竟然又是這樣的拖延，沒有絲毫進展，

一直拖延至今天，仍然沒有得出任何結論。 

 

 所以，主席，我非常、非常不滿這種做法，因為究竟要拖至何時才能獲

得結果呢？如果真的要對《殘疾歧視條例》進行修訂，並不太難，因為律政

署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均曾提出意見，表示如果要修訂，一點也不難，為甚麼

呢？因為修訂可以有兩種形式：一是把《殘疾歧視條例》的條文本身進行修

訂；二是只要在附表 5 中加入甚麼人士可受惠及甚麼人士不受惠，便可解決

了。主席，即是說，如果有心做，不是做不到，亦非艱難的事，問題只在於

政府是否有心這樣做。當然，到今天為止，我真的看不到政府有這個心，因

為連平等機會委員會也到過立法會多次，向我們表示做這些工作並不困難，

為何政府還沒有任何進展呢？今天，我們看看行政署給立法會有關修例的名

單，當中並沒有這項法例的存在。換言之，我們不要寄望在本年度內會進行

修例。主席，我們還要等待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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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正面來說，當然是希望再集合較多力量，

要求政府面對這個問題。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真正想再次暴露政府假仁假

義的態度，因為過去，竟然在議會上流着眼淚說要為殘疾人士的權利而爭

取，盡 大努力做這項工作的，到了今天，即過了 5 年時間，卻竟然交白卷，

這樣又怎可以對得起他們呢？因此，今天我在這裏再次對局長說，雖然廖秀

冬局長不在席，我麻煩周局長替我轉達一聲，請她真的盡心盡力為她亡友做

點工夫，希望能達成一點遺願，令她殘疾人士的朋友多點受到社會上的關懷。 

 

 主席，今天議案第二部分提到有關復康巴士的問題。其實，去年，局長

就復康巴士的改善提出一些證據，證明有所改善。例如，當中已經由 87 輛

復康巴士增加至 92 輛，並且有 59 條路線及 3 條接駁路線，更有電話預約服

務等措施。主席，聽起來是非常好，由 87 輛增加至 92 輛，但如果大家稍為

留意，在我第一次，即 2002 年開始提出要改善復康巴士，至今已有 5 年時

間，只增加了多少輛復康巴士呢？原來由 85 輛增加至今天的 92 輛，即增加

了 7 輛，即每年平均增加 1.4 輛復康巴士，大家認為是否真的做得足夠呢？

主席，因為我們現時面對殘疾人士朋友真的很多，約有 29 萬人，如果我們

平均計算，每輛車須服務三千多名殘疾人士，大家說是否足夠呢？主席，因

此，政府不斷在賣弄數字，但如果我們真的有心機翻查數字，這些數字是會

氣死人的，因為原來在 4 年至 5 年時間內，只增加了 7 輛復康巴士，請大家

說這是否會令人覺得心酸呢？ 

 

 復康巴士其中一個目的，是協助殘疾人士解決交通問題，但很可惜，復

康巴士的情況並不理想，而向殘疾人士提供巴士半價優惠又不理想，即是

說，我們的殘疾人士朋友想融入社會將變得障礙重重。 

 

 主席，說到障礙問題，另一個障礙是甚麼呢？便是失業問題。因為殘疾

人士求職，大家也知道，雖然我們有《殘疾歧視條例》存在，但他們的就業

率非常低，低至甚麼程度呢？便是在現時 27 萬殘疾人士當中，只有 52 000 人

可以外出工作，這個數字實在非常低。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顯示，

殘疾人士的失業率約有 12%，這數字其實真的表達出一個很嚴重的情況。過

去，我們不斷在議會內提出，如果要解決這個就業率問題，便必須有配額制

度，但很可惜，政府對於配額制度是不接受、不處理，導致連公務員聘請殘

疾人士的數目，也非常偏低。以 154  000 名公務員職位中，只聘請了 3  256
名殘疾人士，即佔總數的 2.1%；在 15  700 名非公務員的合約僱員當中，只

得 265 個職位聘用殘疾人士，只佔總數的 1.7%，可見數字奇低。如果政府聘

請殘疾人士的數字如此偏低，又怎能理解私人機構在這方面的比率會高呢？

我們甚至可看到，在 2004 年，在 369 間資助機構中，只有 21 間訂立了“聘

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即佔總數的 5.6%。所以，這種情況實在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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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本地的交通問題已成為障礙，令這羣殘疾人士朋友很難融入社會，

求職也如是，究竟我們如何面對這羣殘疾人士朋友呢？過去，社會福利界的

朋友估計，殘疾人士的失業率並非如統計處所說，只有 12%，而是高達 30%。

如果真的如此，我會很惋惜地說，雖然俗云：“天生我才必有用”，但難道

殘疾人士朋友真的沒有才幹嗎？難道他們真的只是廢人嗎？我相信並非如

此，他們都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技能，也可以作出貢獻，為甚麼我們不

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呢？ 

 

 事實上，數月前，霍金先生來香港進行訪問，獲得很多報章報道。霍金

先生雖然是一位肌肉萎縮症的病患者，但他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

的發展跟香港肌肉萎縮症的小朋友不同。此外，報章亦報道了數個例子，他

們當中有人在大學畢業後，卻沒有工作，賦閒在家。在香港，患了肌肉萎縮

症的朋友，便是在這情況下，雖然大學畢業，仍賦閒在家。這種情況會否造

成浪費呢？ 

 

 主席，所以，如果我們希望香港能有一些好像霍金先生的人才出現，便

一定要向他們提供更多機會，如果沒有機會，更有才幹的也不能發展出來。

因此，我在此提出，我們要幫助殘疾人士朋友融入社會，除了交通工具外，

還須有一個配額制度，讓他們更易求職和更易發展才能。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在 2002-2003、2003-2004 及 2005-2006 年度會期曾通過要求為

殘疾人士改善交通設施及提供優惠票價的議案，但政府有關部門、部

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公共交通機構卻未予以正視，本會對此深表遺憾，

並要求當局盡速採取有效措施，落實下列訴求﹕ 

 

(一) 研究現行法例，在有需要時修訂法例或立法，促使各公共交通

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半價優惠，並改善設施，減

少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或參考海外國家經驗，向殘疾人士

提供交通津貼； 

 

(二) 增撥資源，盡快改善復康巴士的服務；及 

 

(三) 優先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並鼓勵私人機構執行， 

 

讓更多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達致政府提倡的“傷健一家親”目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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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張宇人議員發言，然後請張超雄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兩位議

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國際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早前訪港，掀起了一陣子的旋風。從電

視所見，霍金出入均有私家看護照顧左右，更有多人協助上落，可謂十分大

陣仗。然而，並不是所有傷殘人士均享有這麼優越的條件，他們反而往往會

因為身體上的缺陷，以致出入不便，令他們在工作和社交方面均大受影響，

甚至因而失去工作機會，以致經濟更為拮据。再加上須定期覆診或在外出時

須有陪同者，故此交通費的負擔也相當沉重。 

 

 因此，我們實在有需要在交通運輸政策上，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優惠及

便利，鼓勵他們融入社會，有機會發揮所長。立法會曾多次辯論這項由梁耀

忠議員提出的議題，只是政府在議案獲得通過後，多年來一直缺乏明顯的改

善措施，說得難聽點，猶如泥牛入海般，杳無音訊。 

 

 政府指已向殘疾人士提供傷殘津貼或綜援資助，因而拒絕在公共交通票

價優惠方面作出承擔。可是，公共交通機構又擔心如果殘疾人士的數目界定

不清，數目便會相當龐大，難以負擔。因此，殘疾人士乘搭交通工具的優惠

政策，一直裹足不前。我今天代表自由黨提出的修正案，便是希望能夠打破

這個悶局。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的定義相當廣泛。任何人局部失去身體的

一些部分，或任何部分畸形，又或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例如愛滋

病毒和肝炎，均屬於殘疾。因此，有交通機構估計殘疾人士多達 120 萬人。

如果根據政府統計處《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的定義，雖然其範圍已大幅

收窄，但受惠人數仍高達 22 萬人。 

 

 因此，實在有必要釐清哪些人才真正有需要獲得票價優惠，例如是否根

據小組委員會的看法，以被醫生評為 100%殘疾的領取傷殘津貼人士及喪失

100%謀生能力的領取綜援人士為標準，這樣人數便會大幅減至 95  000 人。 

 

 此外，我們還要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以免有公共交通機構因只向部

分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優惠，而被指為歧視的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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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相信，只要釐清受助目標及消除法律障礙，公共交通機構的憂慮

便會減少，而當政府再向這些機構商討提供半價優惠時，便可以更快及更有

效地為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如果動輒以法例要求商業機構

提供半價優惠，便等於立例強制商業機構做善事，這是行不通和說不過的，

亦會對商業運作原則作出不適當的干預。 

 

 此外，很多殘疾人士其實是殘而不廢的，而且各有其本身的才能。如果

因為他們的肢體有缺陷而棄用，便甚為可惜，亦對他們不公平。因此，我們

一向十分贊成社會各界應盡力協助殘疾人士，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工作。不

過，如果在招聘方面採用強制性配額制度，不管有否合適的職位，也硬要安

插一些殘障人士在公司內辦公，這不但對其他求職者不公平，亦令殘疾人士

被其他人視為負累，以致難以獲得同事接納。 

 

 配額制度亦會帶來其他問題，例如英國核數處便批評執法相當困難，而

且行政費用很高，以致未能真正讓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此外，亦有批評指配

額制度只涉及聘用，而並未涵蓋培訓及晉陞方面的歧視。英國政府 終在

1995 年取消配額制度，並以殘疾歧視法例取而代之，只規定須在就業及晉陞

問題上，要對殘疾人士一視同仁。在德國，則有 80%僱主情願繳交款項，以

代替聘用固定數目的殘疾人士，而在法國，這類僱主亦佔總數的 54%. 

 

 為何會有上述情況發生呢？這是因為配額制度會大大減低企業聘用政

策的靈活性。舉凡公司的員工數目出現甚麼變化，也須同時兼顧與配額制度

互相配合，所以靈活性便必然大減。再者，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以我熟悉

的飲食業及酒店業為例，人手需求的變化十分大，並經常會因應酒席情況而

聘請數十名臨時幫工。我們所聘用的幫工往往只是工作數個小時，何時要請

人又說不定。如果硬要聘請一定數目的殘疾人士，除了會增加成本外，更隨

時會令服務食客的員工反過來要食客幫忙，這是絕不可行的。因此，政府必

須留有彈性，讓僱主可因應本身行業及公司的實際情況，盡量聘用合適的殘

疾人士工作才是。 

 

 在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去年頒發的“模範殘疾員工獎”和“開明僱主

獎”中，便有廣告策劃公司聘請聾啞人士負責設計工作。由於他們的表現優

異，僱主更表明除非他們請辭，否則不會解僱他們。此外，亦有餐湯公司的

半數員工均為殘疾人士。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只要僱主明白殘疾人士的優

點其實跟健全人士無異，那麼根本無須倚靠殘疾人士配額制度作出硬性聘用

的規定，也一樣可以做出好成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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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我們對於推行配額制度有所保留，但認為應鼓勵政府聘請更

多殘疾人士，以起示範作用。政府亦應多方面加強向僱主宣傳聘請殘疾人士

的優點，甚至推出稅務優惠，並表彰積極響應的僱主，藉此鼓勵更多僱主聘

用傷殘人士。 

 

 張超雄議員建議向陪同殘疾人士外出者提供優惠，但恐怕在實行時會引

起不少問題，例如實際支出的金額可能十分龐大；有關優惠是否只給予一名

固定陪同者；他在單獨前往接載殘疾人士時是否亦可享有優惠，以至如何避

免計劃被濫用等問題，均須審慎研究。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超雄議員：主席，今次已經是本會第五次討論有關殘疾人士交通優惠的議

案，我很多謝梁耀忠議員鍥而不舍，連續 5 年提出這項議案。我希望議案今

次可以再度獲得通過，讓廣大殘疾人士和關心社會公義的朋友獲得一些支

持。 

 

 對於這項議題，主席，其實我也難以想像我們竟要在這個議會討論 5 次

之多。在一個先進社會，一個經濟發達至自稱為亞洲金融中心、亞洲國際城

市的一個地方，我們竟要在這個議會浪費這麼多時間來辯論如此基本的議

題。大家試問問，哪個先進社會沒有在交通上提供一些優惠予有特別需要的

羣體，如學童、老人家、傷殘人士等特別人士？因為我們鼓勵他們共融，希

望透過一些優惠，令他們克服一些交通上或行動上的困難，令他們得以全面

參與社會，過一個有尊嚴的正常生活。所有社會也是這樣做的，因此，我實

在不明白香港何以拖了這麼久，仍然未能解決此事。 

 

 這項議題討論了這麼久，其實來來去去也只有那 3 個藉口。主席，第一，

政府指是法例方面。我不重複剛才梁耀忠議員提及的法例問題，而政府現時

亦願意作出修改了。不過，主席，我真的想不到，一項專為防止歧視殘疾人

士的法例，竟然會阻礙我們透過公共政策協助殘疾人士。這已經不是第一

次，所以有必要修改法例。那麼我們便修改，政府亦說過會修改，我希望政

府會從速處理。 

 

 第二，就是定義的問題。當局說這是很難界定的，搞不好人人也是殘疾，

屆時便不知怎辦了，要是不能界定定義，便不能給予優惠。這是荒謬的。為

何外國可以清楚界定，而我們卻不能呢？況且，主席，現時只是兩鐵或巴士

不肯給予優惠，渡輪公司其實已提供有關優惠，那麼渡輪公司是如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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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為何該公司又不怕被控告呢？為何這不是犯法的呢？因此，甚麼法

例、定義等藉口也是多餘的。 

 

 再者，在定義問題上，我們其實已經作出了很大的退讓。我較早前提出

的建議，不要說是定義，就是誰是殘疾人士也可以知道。方法很簡單，便是

採用現時的機制，即已申領傷殘津貼的，便可定義為 100%傷殘，因為現時傷

殘津貼的制度是很清楚的，是要醫生證明的。現在申領傷殘津貼和在綜援中

取得 100%傷殘金額的，全香港只有 95  000 人。因此，我們不僅知道有多少

人，就是連他們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也可以知道。怎會不能下定義呢？因

此，這藉口根本是荒謬的。 

 

 第三個藉口就是商業決定。現時，我們的交通收費全部也是商業決定，

如果減價便會對公司造成很大的財政困難，令公司虧蝕，虧欠了小股東。儘

管是商業決定，我也想討論一下，究竟會虧蝕多少呢？我們曾數度詢問政府

或交通公司，問他們如果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的話，將會涉及多少虧

蝕，但他們卻回答說沒有資料。如果是沒有資料的話，他們如何作出商業決

定呢？如果沒有資料，那便表示他們是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認為會虧蝕，這

是否多餘呢？況且，這個所謂商業決定，是在很多公共資源補貼之下進行

的。這些交通公司有利潤管制，亦即有利潤保證，獲得政府龐大的撥地，得

到公共資源的補貼。這些情況是否純粹是商業決定呢？因此，不論怎樣說，

我也完全同意梁耀忠議員剛才所說，這是政府和交通機構在“扯貓尾”。 

 

 至於陪同者方面，老實說，現時很多先進國家不單為傷殘人士提供交通

優惠，連陪同者也會有優惠。為甚麼？原因很簡單，有些傷殘人士的確須有

陪同者同行才可以外出。如果我們只為傷殘人士提供優惠，而陪同者則須付

全費的話，交通費 終也可能相當高昂。張宇人議員指此舉會造成混亂，難

以執行，但其實一點也不難執行，外國已經實行了多年。如果香港要執行的

話，技術上是很簡單的，只要在申請傷殘津貼的過程中，由醫生註明這位傷

殘人士是須有陪同者才可以外出的，這樣便可向陪同者提供優惠。當然，我

們不會讓陪同的 10 個人也全部獲得優惠，我們只須讓一個陪同者獲得優惠

便可，因為，畢竟沒太多人須有一個以上的人陪同外出。因此，這些全部都

不是問題。 

 

 如果不為傷殘人士提供交通優惠，究竟有甚麼影響呢？那麼他們便被迫

有工做不得。如果說安排復康巴士的話，正如梁耀忠議員剛才提到，這項服

務根本是僧多粥少，供不應求，現時只有 92 輛復康巴士，其中 18 輛更已經

有 9 年、10 年或以上的車齡，數量根本不足，車輛亦開始老化。要是安排不

到復康巴士，便只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過，交通費有多貴呢？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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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一些在庇護工場工作的傷殘人士傾談，他們每月平均在庇護工場工作二

十多天，每星期工作 5 整天，取得的薪酬平均只有四百多元。大家想想，只

有四百多元的薪酬，交通費會佔去多少呢？隨時超過他一半的收入，也不要

說伙食了。這樣加起來計算，他們的工作在經濟上的真正意義又有多少呢？

如果我們說要給他們尊嚴，為何我們不可以為他們提供少許優惠呢？ 

 

 至於就業方面，我們看到傷殘人士找工作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我不大明

白張宇人議員剛才為何會說餐廳如果聘用傷殘人士的話，顧客便可能要反過

來幫助侍應。我從未聽過這個論調，即使真的如此，也未必是錯的。社會各

人如果都能互相扶持，當有人遇到困難時，不論所擔當的角色為何，大家也

可以互相幫助的話，這也未必是壞事。可是，傷殘人士何以不能勝任餐廳的

工作呢？我們很多時候聽到一些人說，某些崗位不適合傷殘人士擔任。這些

全部都是荒謬，是謬誤的。 

 

 其實，沒有一個崗位是不適合傷殘人士擔任的，甚至是消防局也可以有

傷殘人士工作，因為不是所有傷殘人士也屬同一類的，有些可能有充足的體

力，而只是在其他方面有殘疾。對於一些行動上有殘疾的，他們可能在其他

方面是正常，甚至是更好的。正如剛才數位同事也提到霍金，他是一個傷殘

人士，而且情況非常嚴重，但他亦是一個科學巨人，難道我們說他不適合做

科學家嗎？ 

 

 因此，歸根究柢，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制度促使社會主動聘請這些傷殘人

士的話，我們便會看到實際的效果很差，這正正就是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一

般人對傷殘人士的誤解。從統計數字來看，公營部門中，做得 好的是醫管

局，在 2004 年聘請的傷殘人士佔全部員工的 1.63%，機管局是 0.1%，九鐵

是 0.07%，地鐵是 0.6%。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制度鼓勵，或 低限度訂定

一個指標的話，我們怎能令這些機構發揮示範作用，使私營機構也聘請傷殘

人士呢？ 

 

 因此，主席，如果我們沒有設立傷殘人士的交通優惠，或 低限度如我

在修正案中所建議的推行自願性質的就業配額制度，又或沒有改善復康巴士

服務和引入復康的士的話，傷殘人士在融入社會方面將繼續面對非常大的困

難。主席，我支持原議案，但對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則有所保留。多謝。 

 

 

劉千石議員：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是一項十分值得支持的行動。在過去

十多年，這個訴求已被提出過無數次。很多時候，雖然議案獲得通過，但政

府卻沒有行動。這樣年復一年的無動於中，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實在應該好

好警醒。我們不錯是可以繼續譴責或施加壓力，但如果不斷拖延，其實只會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144

增加殘疾人士每時每刻的不便和不公。究竟怎樣才可以協助殘疾人士真正融

入社會呢？這個是須我們深刻思考的議題。 

 

 主席，《聖經》裏記載了一個有關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故事，或許

可以給我們一些啟迪。故事是這樣說的：有一個瘸腿的人，每天被人擡到聖

殿的門口，等待進殿的人給他賙濟。有一天，瘸腿的人看到彼得和約翰將要

進殿，就一如既往，以非常期待的眼光望着他們。彼得和約翰並沒有跟其他

人一樣，立刻給他數個銅板。瘸腿的人覺得好奇怪，定睛地望着他們。接着，

彼得便說：“金、銀，我都沒有，只能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是便拉住他的右手，扶他起身。瘸腿的腳和

踝子骨立刻痊癒，於是便跳起來，還走來走去，跟彼得和約翰進入聖殿，邊

走邊跳地讚美神。 

 

 主席，殘疾人士對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是有期待的。同樣，殘疾人士對

我們也有期待，就好像每天以期待的眼光、在聖殿門口等待的瘸腿的人一

樣。不錯，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而且確是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的社會

責任，責無旁貸。可是，我們又擔當甚麼角色呢？大眾又擔當甚麼角色呢？

惟有普羅大眾的參與，惟有每一個人的付出，惟有人與人之間的彼此接納，

才能真正令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主席，除了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外，我們也可以為這件事盡一分力。我

們可要求公共交通機構為殘疾人士和他們的陪同者提供乘車優惠，如果大家

都願意分擔部分的費用的話，以 95  000 名殘疾人士計算，大約每名巴士和鐵

路乘客每天要多付一角，再加上政府和公共交通機構的配合，便已經做得

到，雖然只是一角，但卻象徵着我們都願意承擔，主動付出，攜手與殘疾人

士一起走入社會。 

 

 主席，彼得和約翰的行動是重要的，因為他們不單有協助殘疾人士的

心，也不是放低數個銅板便走開，而是主動蹲下身，伸出手，用力扶起瘸腿

的人，一起走進人羣。同樣地，我們要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除了政府和

公用事業機構的參與、殘疾人士的投入外，我們每一名市民的主動付出，亦

是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是否願意主動蹲下身，伸出手，用力扶起瘸腿的人，

一起走進人羣呢？我們是否願意多盡一分力呢？我們是否願意承擔交通優

惠的部分費用呢？我們是否願意每天多付一角呢？ 

 

 同樣，我亦支持要求政府和公營機構推行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制度。可

是，在政府做到之前，我們又是否願意先製造就業機會予殘疾人士和長期病

患者呢？如果我們都做得到，政府和公用事業機構是否還可以袖手旁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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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是由在席的人開始做起。我們除了推動立法外，在席各位亦有來自不同

企業的負責人，你們的公司有否聘請殘疾人士呢？在席各位同事，我們的辦

事處裏，有多少位是殘疾的職員呢？就由我們開始，坐言起行吧。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首先，我希望在此向提出原議案的梁耀忠議員表示敬意。

梁耀忠議員自 2002 年起，連續第五次提出有關正視殘疾人士交通需要的議

案。梁議員的堅持，正正反映出本會所應當秉持及彰顯的公義原則和道德勇

氣。可是，相反地，我們看到連續 5 年的議案辯論，雖然得到本會大多數同

事的支持，我甚至記得我在去年發言時，再次表示希望政府能夠在這項工作

上有少許具體的進展，但可惜得很，一年又過去了，我們的工作仍然停留這

個階段，政府的表現實在令人非常、非常失望。 

 

 目前只有渡輪公司對殘疾人士提供七折至半價的票價優惠，此外，只有

極少數專線小巴路線有提供半價車票優惠。反觀世界各地，有許多國家和地

區，包括我們的祖國、英、美、日本、印度、菲律賓等，均有為殘疾人士提

供交通優惠的措施。舉例來說，歐洲的傷殘人士可以申請乘車證，除的士外，

其他交通工具均可憑證免費乘坐。日本除為殘障人士提供傷殘津貼外，更會

發出可享有半費乘車優惠的證件。我們的國家更早已在 1990 年訂立《殘疾

人保障法》，訂明殘疾人士在各方面的社會權利需要得到保障，當中更列明

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乘車的措施。 

 

 可是，政府在推動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這項工作上的進度，實在令

人難以接受。我們翻查立法會的相關紀錄，多年來，政府在不同的會議上，

不斷以各式各樣的理由，拖延、阻礙以至拒絕落實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

惠。我曾經列席部分會議，親耳聽到政府官員指每名香港人都有一定的缺

陷，都是殘疾人士，因此要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並不可能。主席，各位

同事，政府所提出的理據，不但無法令人信服，簡直是對智商的侮辱。 

 

 政府又提出為部分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可能會觸犯《殘疾歧視條

例》，因而令交通公具營辦商憂慮會引起訴訟。《殘疾歧視條例》的精神是

協助殘疾人士更能融入社會，是幫助殘疾人士的法例。可是，在政府的手中，

竟然能將之轉化為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工具，這種立場和論據實在令人

齒冷。或許提出這些歪論的人並沒有看清楚《殘疾歧視條例》第 50 條，有

關特別措施的一部分。該條文指出，為使殘疾人士與其他人有平等的機會而

提供的優惠和差別待遇，在多個範疇，包括提升獨立生活能力一項，均不屬

違法，故此，有關可能違法的論點根本不能成立。這項條文真正的精神，我

已一再向政府解釋了，但政府仍然充耳不聞。即使政府是正確的，認為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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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法例，我相信立法會內支持修改法例的議員亦絕對佔大多數，所以無須對

修改法例存有任何憂慮。 

 

 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及政府統計處所發表的數據，以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

者作為研究對象的《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指出，本港的殘疾人士數目約

為三十多萬人，而長期病患者約有 88 萬人，有人認為兩者加起來達 120 萬

人，如果向他們提供乘車優惠，會涉及難以承擔的龐大金額。可是，如果大

家進一步分析有關的數據，便不難發現在上述的資料中，殘疾及長期病患者

中約有半數人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加上 15 歲以下的殘疾和長期病患兒童，

這兩個類別已佔去五成人數，大家也知道，這兩個類別的人本身已經擁有乘

車優惠的資格。此外，我們還要剔除一些有多於一種殘疾或長期病患的重複

計算數字，故此，真實數字並非某些人所說般那麼駭人。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早前正在進行有關於殘疾人士乘車需要的研究調查，我們希望當局能夠盡快

提供有關研究的結果和數據，並希望這會有助公眾和本會更準確和客觀地對

此議題作進一步跟進。 

 

 另一方面，政府亦指出，有部分公共交通營辦機構認為向殘疾人士提供

票價優惠是政府的責任，因而並不同意為殘疾或長期病患者提供票價優惠。

我想在此指出，公共機構亦有其社會責任，該等機構在獲得政府發出專營權

而賺取豐厚盈利的同時，亦有責任回饋社會上有需要的弱勢社羣。為殘疾人

士提供票價上的優惠，這跟現行的長者和學生乘車優惠，在理念上是完全一

致的，為甚麼殘疾人士不能看齊呢？ 

 

 據《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指出，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分別只有

22.9%和 28.7%從事經濟活動，從這兩個類別的就業率來看，他們是亟需要幫

助的，而且也是低收入的一羣。由此可見，他們在經濟條件上普遍處於較弱

勢和貧乏的位置。此外，資料顯示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大多數居於偏遠地

區，與此同時，亦證明他們在乘車外出工作和社交時要支付相當高昂的交通

費用。在此消彼長下，交通費用對殘疾和長期病患者的負擔實在比一般人來

得沉重。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國際大都會，公共交通營運機構提升、改善設施水

平，減少對殘疾人士所造成的不便，是其應有的責任。政府應致力推動，並

為有關機構提供，加以協助督促，開放渠道讓殘疾人士共同監察，為此提出

寶貴意見（計時器響起）......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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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Hong Kong has made some 
real progress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disabled since the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came into force 10 years ago.  But it is also clear that, to many 
disabled people, Hong Kong is still not an inclusive society. 
 
 I hope we are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 know from my own 
experience with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and the Caring 
Company Award, that awareness is grow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now reserving some job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re was a time when hardly any company in Hong Kong would 
ever dream of doing that.  I hope that this practice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I believe the Government is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take a lead here.  The 
Government can definitely set an example by hiring disabled people where 
possible, and showing everyone that such people can and do make very good 
employees. 
 
 I would be in favour of a quota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ovided it 
was not so high that it would restrict the public sector's choice of workers.  If it 
was set at a sensible level, I think it would be of great publicity value. 
 
 A quota for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not be realistic, but I am sure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this area would encourage more companies to think 
more positively about hiring the disabled. 
 
 Where access to transport is concerned,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We have 
made real progress over the years,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Fare cuts for the disabled are essentially a matter for the transport 
companies.  In effect, transport operators would be asking their other customers 
to subsidize the disabled one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look to the Government to make more 
funding available in this area.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uch 
funding is targeted where it will do the mos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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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is reason, I cannot really support the idea of extending fare 
concessions to disabled people's escorts.  You could argue why not give 
concessions to their whole family? 
 
 I think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prefer funding in this area to 
be more focused than that. 
 
 Madam President, for the recor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that a similar 
motion was put forward by the Honourable LEUNG back in 2004.  I had voted 
against it and the main reason was not about the quota system in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but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payment.  And I am glad the Honourable LEUNG did not bundle a 
similar request or any other unreasonable requests to today's motion.  Thank 
you. 
 

 

陳婉嫻議員：面對殘疾人士，一般人所抱的心態，是要向他們提供協助。但

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我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其實，殘疾人士與你我一樣，

有尊嚴、有上進心，跟我們普通人是一樣的。我自己深深感受到，他們其實

並不要甚麼優待、也不要甚麼協助， 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共融社會的平台，

讓他們與健全人士可有公平競爭的平台。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深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因為人便是人，大家都應該有機會一起在社會中各展所長。 

 

 我今天集中談談自己所看到的殘疾人士在工作上的問題，我很想替他們

說話。對於原議案，梁耀忠議員所提出的有關交通等建議，我當然是支持的，

我亦支持張超雄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但對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我是有

所保留的。 

 

 現在我集中談談協助殘疾人士方面的工作。我本身是福利事務委員會委

員，立法會亦有一個幫助智障小朋友融入社會的專責小組。在過去一兩

年，我們接觸過不少家長和青年人，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提供幫助後，應

如何能讓他們融入社會呢？我覺得 重要的，是政府要向他們提供一個平

台，讓他們能跟健全的人進行競爭，並有融入的條件。政府是可以擔當這個

角色的，我覺得政府不一定要花很多資金，而是要制訂一些制度，例如梁耀忠

所說的提供一些交通津貼等，也是要政府來推行的。有些失明人士跟我說，

他們所花的交通費較我們花的其實還要多，這方面便要政府推行政策來幫助

他們，但很可惜，政府完全沒有扮演這個角色。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很想有

一個這樣的平台，他們很想作出貢獻，但根本並沒有條件走上平台。坦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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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靠家庭、父母或個人，無論多努力，要達到跟別人有競爭的條件，始

終有很大的困難。 

 

 相信大部分僱主都以為聘用殘疾人士會很麻煩，我覺得有這種觀念，其

實是由於少跟他們接觸。如果大家也跟他們接觸，有一份愛心，能與他們一

起在整個社會裏共融 ─ 我覺得實在可以改變我們現存的環境，從而讓他

們參與工作。我亦覺得當中有不少人，包括使用輪椅、有視障或唐氏綜合症

的人，只要給他們機會，他們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曾經遇過一位聾啞人士，

他在一個很小的店鋪裏當售貨員。他是很厲害的，雖然不能說話，但卻很醒

目，可謂“一眼關七”。類似他這樣的人，我們很多時候也能在生活上看到，

他們跟街坊溝通時，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我們又曾經看過一宗台灣的個案，有志願團體為唐氏綜合症的青年開設

了一家西餅麪包店，由搓麪粉，到製餅，到焗蛋糕，到樓面的售賣和清潔等，

均是由唐氏綜合症的青年朋友一起負責，店鋪很受街坊的歡迎，大家也很開

心。大家如果熟悉一些唐氏綜合症的朋友，會知道他們有時候會發出叫聲，

但大家也處理得很好。我覺得這情況不一定只在台灣才有，香港的匡智會也

有一家西餐廳，由廚房到樓面，全部均由唐氏綜合症的青年人擔當，而且做

得有聲有色。有家長開心地說，兒子由不諳英語，到現在可以為外國人落單、

溝通，覺得他很棒。所以說，人總是在被肯定後便能做到天生我才，自然能

發揮自己的幹勁。因為他們接觸人多了，便會一改過去很怕見人的性格。如

果不給他們機會，他們仍然是會很害怕的。 

 

 此外，我們也看到一些專門為殘疾人士開設的店鋪、辦公室等的例子。

其實，我不想說太多，我覺得問題是有沒有一個平台讓他們跟其他人融合、

競爭，而這是要有很多其他橫向政策加以配合，包括復康巴士、交通費、辦

公室的改動及其他方面等，只要提供給他們便可。如果沒有法例的配合，現

時的情況，便是只能等待社會上的好心人給他們提供機會，但這樣的話，我

覺得會出現兩種狀況，一種狀況是他們的工資會被壓得很低，另一種狀況是

他們會被排除在就業市場外。 

 

 主席女士，殘疾人士在香港的失業率，往往是平常人的兩倍，即是香港

現時失業數字的 double。例如，我們看到在 2005 年第三季的整體失業率是

5.5%，殘疾人士的失業率則約為 13.2%。此外，由於我們是以整體的數字計

算，因此是低估了他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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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鼓勵社會接納殘障人士、公平地聘用他們工作，我想政府首先應制訂

就業配額制度。在這方面，我們談論了很多，包括廣州、台灣的情況。我不

想介紹太多內容，同事剛才也說過，隨便在網上便可 download 一些資料。 

 

 此外，小企業應可獲得豁免實施，但如果有小企業聘用殘障人士，政府

可採用獎勵的辦法。我覺得只要政府認真考慮民間團體的方法，相信會有很

多辦法是可以做到的。我深信如果政府有心作出決定 ─ 特別是局長在未

當局長前，也曾在民間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他是熟悉這些情況的，既然局長

熟悉，我覺得他是有條件推動政府提供公平、融合的平台給殘疾人士，跟我

們一起競爭，或是提供平台給我們，跟他們一起攜手在社會上工作。主席女

士，我很希望政府能三思。為甚麼經過那麼多次辯論，政府還是不肯邁出一

步呢？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主席，立法會今天又再次辯論“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議

案，議員對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措施，各有不同的意見。然而，我比對

了過去多年本會的有關辯論，發現有些意見是共通的。這些意見包括促請公

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要求公共交通機構改善設施，利便殘

疾人士，以及要求政府增加資源，改善復康巴士的服務。關於應否在政府部

門落實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和將其推廣至私人機構，便好像今天的修正案

般，本會也有不同的意見。 

 

 我今天的發言，主要強調一些本會對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有一致意見

的建議。有關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惠殘疾人士方面，政府過往的回應均強

調，政府曾與各公共交通機構溝通，反映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但我認為政府

只是在推卸責任。既然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為持長者卡的長者提供交通優惠，

我看不到公共交通工具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存在着任何技術困難，關鍵只是

政府是否有決心讓殘疾人士融入社會而已。這不止是一句口號，而是社會價

值的組成。現時香港不少行人路的過路處和巴士均採用了低地台的設計，而

地鐵和九鐵亦特別安裝了升降機，方便輪椅使用者，還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到

站廣播及行人過路燈的響鬧裝置等，亦為失明人士提供方便。這些方便殘疾

人士的措施都只是一些很表面的措施，距離形成一種社會價值、讓殘疾人士

融入社會還是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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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舉例來說，巴士的低地台設計是為了方便輪椅使用者，但巴士的

管理文化卻抗拒輪椅使用者乘搭巴士，因為每多一名輪椅使用者乘搭巴士，

便意味巴士車長須花更多時間在巴士站幫助這些輪椅使用者上落，令他們更

容易超出巴士公司規定每程車所需的時間。客觀而言，這令巴士車長的壓力

有所增加，而且顯然是硬件與軟件不配套的做法，以致無法鼓勵車長樂於協

助輪椅使用者乘搭巴士。 

 

 我在過往就議案發言時亦曾經建議，在巴士裝置使用低地台的讀錶，讓

巴士車長在使用低地台後，可以適當地給他們補回一些時間。驟眼看來，這

是很小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些小問題，對於社會形成傷健一家的文化，是至

為重要的。我們可以向 65 歲以上的長者發出長者卡，鼓勵公私營機構為長

者提供優惠，那麼為何不可以向殘疾人士發出傷健卡，讓他們在使用政府服

務時獲得優先處理，並鼓勵私營機構參與？現時，公共交通機構不願意提供

殘疾人士乘車優惠的原因之一，便是殘疾人士難於界定其定義。但是，如果

由政府發出這些傷健卡，便可以解決殘疾人士的定義問題。 

 

 主席，有關復康巴士服務不足的問題，已經成為本會一個恆常討論的議

題。本會已不止一次要求政府面對復康巴士服務不足的問題，並應該向得不

到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等額的交通資助。不過，政府對這項建議置若罔聞。

現時兩鐵合併如箭在弦，而有關的條例草案亦已提交立法會審議，為了表示

政府有誠意落實傷健共融的目標，我希望藉着今次兩鐵合併的機會，作為兩

鐵 大股東的政府，能夠給予殘疾人士乘搭兩鐵的優惠。 

 

 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交通問題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政府在去年

開始檢討香港復康計劃的方案，而按照原訂的時間表，有關的檢討結果應該

會在今年 6 月提交本會的事務委員會討論，但現時卻要押後至明年第一季。

主席，我們在明年第一季便會進行行政長官選舉，我希望屆時公布的檢討結

果，能夠真正幫助殘疾人士，使得傷健共融，不再流於只是一句口號。 

 

 謝謝主席。 

 

 

李國麟議員：主席女士，為殘疾人士爭取權益這項議題，我相信已是連續第

五年，為何同一項議題可以在議會內多次辯論呢？我相信這證明了多年來，

政府仍未能切切實實地正視殘疾人士在交通及就業方面的需要。其實，在日

常生活中，殘疾人士所面對的 大問題是高昂的交通費，加上殘疾人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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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交通工具較一般健全人士為少，而且更往往要接駁其他交通工具才可

到達目的地。再者，殘疾人士的收入亦較一般市民為低，所以他們的車費開

支相對地較一般人為高。因此，高昂的交通費，便成為了殘疾人士外出活動

及就業的 大障礙。要減少殘疾人士在融入社區生活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以及鼓勵他們投身就業市場，我相信必須落實殘疾人士享有公共交通票價半

價優惠等做法，讓他們在沒有特別經濟負擔的情況下，獲得平等機會融入及

投入社會，並作出貢獻。 

 

 很多公共交通營辦機構均以殘疾人士的定義模糊及無法估計本港殘疾

人士的數目為理由，拒絕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其實，這些交通營辦機

構所考慮和關心的問題，我相信是財政問題多於其他。本港多間交通營辦機

構包括九鐵、九巴、新巴及城巴等，每年均有盈利，而且數以十億元計。根

據政府 2001 年的資料及衞生署的文件，現時全港約有 27 萬名殘疾人士，佔

整體人口不足 4%。在這情況下，對於那些盈利豐厚的交通營辦機構來說，這

些優惠根本可說是微不足道，我看不到它們有何理由不提供這些優惠。 

 

 此外，要計算殘疾人士的數目其實並不困難，因為自 1999 年開始，衞

生福利及食物局（“衞福局”）已向殘疾人士簽發登記證，為持證人士提供

文件，以證明他們的殘疾情況，而自 2005 年 7 月開始，衞福局亦為殘疾人

士引入備有已改良防偽標記的新登記證，用作識別殘疾人士，以便提供票價

優惠。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交通營辦機構是否願意向殘疾人

士提供票價優惠，而不是在於殘疾人士的身份難以界定。 

 

 早前，政府曾向研究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及為他們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

惠的事宜的小組委員會提出建議，透過“照顧者計劃”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

優惠，即向須陪同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務的人提供票價優惠。雖然這個

票價優惠方案違反《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的可能性 低，但這項計

劃未能完全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以一些獨居的殘疾人士為例，他們往往因

而被排除在計劃之外，而且這種做法亦涉及不公平的問題，違背促進殘疾人

士融入社會的目的。再加上要界定殘疾人士是否須有陪同者一起乘坐交通工

具，預期會遇到很大困難，因此，我並不支持這種做法。 

 

 要為殘疾人士創造平等和無障礙的社會，票價優惠計劃應涵蓋所有類別

的殘疾人士。我同意加快落實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程序，先向領取傷

殘津貼及已喪失 100%謀生能力的人提供票價優惠，然後再就其他殘疾人士的

組別提出其他建議。政府不應一拖再拖，以免令殘疾人士享受票價優惠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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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變得遙遙無期。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政府應修訂《殘疾歧視條例》，訂明

分階段選擇性地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並不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至於改善殘疾人士的交通設施方面，沒錯，九巴、新巴及其他巴士均採

用了地台設計，幫助殘疾人士上落，但我們看到火車及地鐵等交通工具的月

台位置，卻依然對殘疾人士的上落造成不便。我相信政府必須加大力度進行

監督，務求做到無障礙交通，以幫助殘疾人士進一步融入社會。 

 

 主席女士，至於復康巴士方面，同事剛才已經說過，巴士的數目似乎有

所增加，但觀乎現時有 92 輛每天行走 60 條路線的復康巴士，只要稍作計算，

每名殘疾人士每年平均使用其實不足 3 次。試問這樣怎可以應付現時殘疾人

士對復康巴士的需求，以及協助他們融入社會甚至找到工作呢？政府應在這

方面加大力度，並投放資源多做點工作。 

 

 在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方面，雖然本港現時已有《殘疾歧視條例》保

障殘疾人士的權利，令他們不受歧視，但卻未能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現時

本港殘疾人士的失業率長期處於約 12%，即使有工作機會的殘疾人士，他們

亦往往處於工時長、薪金低的情況，因而有欠理想。在這情況下，作為香港

大的僱主，政府應該牽頭以身作則，主動制訂聘請殘疾人士的指標，聘請

不同類別及一定數量的殘疾人士，以鼓勵全港的公共或私營機構和大企業等

聘用殘疾人士。 

 

 主席女士，我認為任何與殘疾人士有關的政策，均應從讓他們獲得平等

機會的角度出發。所以，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及改善交通設施，讓他們

可以無障礙地融入社會，實在是無可厚非的。如果殘疾人士所面對 基本的

交通問題也無法解決，又怎能鼓勵他們自力更生呢？因此，我期望政府今年

會落實回應這數年來殘疾人士對交通及就業方面的訴求，認真地為他們做點

工作，而不要再拖拖拉拉，以免明年這項議題又再一次在議事堂內提出。 

 

 多謝主席女士。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據我記憶所及，我在這議會內就這項議題發言，已

經 少是第三或第四次。 

 

 我們翻查紀錄，立法會在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直至 2006 年這

3 個立法年度，均通過議案，要求政府為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優惠票價。

主席女士，我想你也很清楚，要在立法會內通過一項議案，真是非常、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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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只要少數人在一個組別中以過半票數否決，便已經可以阻止議案獲

得通過。可是，這項議案竟然在立法會內數次獲得通過，這樣的議案有多少

呢？對於如此難以通過而 後又獲通過的議案，為何政府也不能尊重、接受

和履行呢？ 

 

 再者，這並非一項不合理的議案，我們經常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但

當提到這些政策，提到關懷弱勢社羣時，政府便不肯與國際社會看齊。其實，

在國際社會裏，這是政策的準則，很多國家 ─ 剛才已經說過，不論是加

拿大、美國、澳洲，以至台灣和我們的國內，也在實施類似的政策，不論是

立法，或透過公共政策與企業合作實施，也在為殘疾人士 ─ 不論如何界

定，是有一個定義的 ─ 提供優惠，從而令他們能夠突破所謂社會排斥的

困苦，令他們不會因為交通費高昂而無法融入社會。其實，為何直至今天，

香港仍然不能與國際看齊呢？我覺得這一點既令我們感到羞愧，也令我們有

點氣憤。 

 

 主席女士，政府一直說有很多技術困難，如果是這樣，不如我們今天清

清楚楚的達成共識，我希望政府能夠背書這個共識，就着這項政策，討論的

並不是應否實行的問題，而是應該如何實行。我希望局長可清楚說明這一

點，即在原則上是會實行的，但問題是如何實行。 

 

 對於如何實行的問題，政府不要經常以法律、技術問題，說不清楚、難

以界定、不知有多少人，不如告訴我們如何能夠起步好了。當然，我瞭解在

界定時，劃不同的界線便會有很不同的結果。如果引用現行有關禁止歧視殘

疾人士的條例，說的可能會是 10 萬人或更多人，如果狹義一點，只包括使

用公共交通有困難的殘疾人士，特別是肢體上有殘疾的人，可能數目會比較

少。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急須看到、要立竿見影的政策實施，便是有一個

起步。我希望局長告訴我們，究竟可以接受怎樣的界線？這是要立即進行的。 

  

 此外，令我難以理解的是，如果我們只讓一部分殘障人士（特別是肢體

殘缺的人）享有交通優惠，便會令一些 ─ 即廣義一點來說 ─ 可能未

必屬於這個定義之內的某些長期病患者，由於得不到優惠而控告政府歧視，

我難以理解會出現這些情況。不過，即使如此，我想很多同事已經指出，我

們樂意盡快看看政府可以提出甚麼修訂，只要那是大家也認為合理的起步，

我相信我們想看到的便是有結果、有具體的成果。只要踏出第一步，日後可

以再考慮是否還有改善的空間。 

 

 主席女士，如果政府仍然表示立法規定公共機構有困難，我會跟政府

說，其實是否一定要立法呢？我對此是有疑問的，我認為不一定要立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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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機構。不過，我相信如果政府制訂了這項政策，香港很多公共企業是會

配合的，因為政府有很多辦法令它們加以配合。現時有兩鐵合併的條例，我

相信政府絕對有能力根據營運協議，要求它們提供優惠。政府一直為很多公

共機構提供燃油稅豁免或折扣，這也是另一個令政府有議價能力的原因。因

此，我希望政府再也不要以技術為由，令這項在議會內取得大家強烈共識的

政策無法踏出這重要的、讓傷殘人士受惠的第一步。 

 

 我亦很同意張超雄議員所說，應該考慮為照顧傷殘人士的人提供優惠，

不過，我覺得可以先走第一步，這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的稍後再研究。可是，

我們不能接受拖拖拉拉、遙遙無期的政策。 

 

 至於傷殘人士工作機會的問題，我覺得政府應該前進一點，看看很多先

進國家採取平權行動政策的做法，使用配額制度。當然，是很難以立法來規

管所有機構的，但政府和公共機構絕對可以帶頭設立榜樣，我覺得這對社會

建立和諧氣氛是絕對有利的，並可令因身體傷殘而受到貧困之苦的人盡快融

入社會。 

 

 多謝主席女士。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殘疾人士雖然在身體上有缺陷，但他們人殘心不殘，

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有需要過着正常的社交生活。不過，基於先天的一些缺

陷和外在環境的限制，殘疾人士要融入社會並不容易。當中，交通和工作安

排便是殘疾人士融入社會，從而達致“傷健一家親”的先決條件。可是，多

年來，這些問題都未能全面解決，影響了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步伐，更不利

和諧社會的建構。因此，我們衷心希望今天的議案能再次喚起當局對有關問

題的關注，早日解決有關問題。 

 

 其實，要讓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首先便要他們有機會踏出家門，才能踏

入社會。有人聽到我這樣的說法，可能會感到十分奇怪。因為對一般人來說，

想出外時便出外，只要隨便選搭任何一種交通工具，便可以到達想去的地

方，所以出外並不是一個甚麼困難或障礙。 

 

 但是，對殘疾人士來說，便沒有我們那麼幸福，尤其是一些沒有謀生能

力，而只能靠政府的傷殘津貼或綜援度日的殘疾人士。高昂的交通費用、難

於使用的普通交通工具及復康巴士不足等問題，都成為他們出外的主要障

礙。但是， 令人感到不明所以的是，現時一些主要的交通工具，例如地鐵、

巴士等，都有為一些欠缺謀生能力的乘客如長者、兒童等提供乘搭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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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經濟情況同樣有困難的殘疾人士卻得不到相同的待遇呢？有人說，如果

提供交通優惠，會對公共交通機構的財政構成負面的影響，但為何海外國

家，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交通機構，又能為殘疾人士，甚至乎是其陪同

者，均有提供這種優惠呢？ 

 

 交通安排、服務和收費是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所必須清除的障礙，情況便

有如本地市民不愛到偏遠的地區居住、就業和工作一樣，因為交通費是他們

的沉重負擔。對於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如果當局不忍

心令殘疾人士成為另類的隱蔽人士，便應該從速研究現行法例，令所有公共

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 

 

 至於促進殘疾人士就業，是另一種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的主要方法。在一

個健全人士佔大多數的社會中，殘疾人士往往處於弱勢，很容易被社會邊緣

化，而且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因為身體的缺陷而遭人白眼，受到歧視。僱主都

是一個普通人，而一般人也對殘疾人士存有一種誤解，認為他們的工作能力

應該差一些；和他們一同工作會增添不少麻煩，亦可能要用上大量的金錢為

這些殘疾人士提供合適的設備和改變工作環境。種種對殘疾人士的偏見和誤

解，令殘疾人士在求職時存在不少困難。可以想像，如果兩個能力相若的普

通人和殘疾人士應徵同一份工作，僱主當然傾向聘請一個普通人，以避免不

必要的麻煩。 

 

 因應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較一般人為低，我們實在有責任協助殘疾人士

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其中，實施殘疾人士配額制度便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亦即規定企業聘請殘疾人士的數目。事實上，在就業市場內，殘疾人士配額

制度並不是一項嶄新的構思，而是早已在國際社會廣泛推行，例如日本、

台灣以至中國大陸等地。為了向全港僱主樹立一個好榜樣，當局應率先推

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以確保整體公務員隊伍中，有一定比例的殘疾

人士，繼而將配額制度推廣至私人機構。  

 
 當然，我們不會要求所有企業都要實施殘疾人士配額制度，但我們可

以參考外國的經驗，只是規定有相當規模的企業才要預留部分職位給殘疾

人士。這是一種進取的做法，既可滿足殘疾人士就業的需要，又可避免影

響企業的運作。事實上，如果我們要求聘用超過 100 名僱員的企業，一定

要聘請兩三位殘人士，在實際運作上有何困難呢？ 

 

 平心而論，我們致力要求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環境，並非單純為了維

持他們的生計，而是有更深層的意義。如果殘疾人士不能找到工作，整天

要依靠政府的津貼生活，只會加劇社會對殘疾人士的偏見，假定他們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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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寄生蟲。這樣，殘疾人士又如何自力更生，抬起頭來，面對自己以至

整個社會呢？得不到工作機會，殘疾人士又如何能一展所長，以實際的行

動和工作能力來消除社會對他們的誤解呢？  

 
 總的來說，本地對殘疾人士的照顧，無論是在交通和就業方面，均遠

遠落後於國際社會。如果當局再不從速改變目前政策，便只會令我們逐漸

遠離建立和諧社會的 終目標。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很多謝梁耀忠議員第五次提出這項議案。局長，我很希望梁議

員明年不要再提出這項議案了，因為如果他明年再提出來，即表示明年仍未

辦妥這件事。 

 

 對於這項議題，大家在議會內其實已很有共識，而社會上亦沒有反對聲

音，甚至政府自己也說不反對。這樣的一項議題也無法辦妥，我便想問還要

拖延多久呢？我很希望局長今次答辯時可以告訴我們更好的消息，而不是如

以往一般。主席，我一直以來也很失望。其實，政府每年也說會做，但 後

還是做不到。 

 

 我看到周一嶽局長、廖秀冬局長，以及公共交通的營辦者 3 方面以世界

盃級的球技把球傳來傳去，看得我眼花撩亂。我看到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把球

交給廖秀冬，然後廖秀冬說會跟營辦者商討。廖秀冬把球交了給營辦者後，

營辦者又把球交回給周一嶽局長。為甚麼營辦者要把球交回給周一嶽局長

呢？因為營辦者問究竟有甚麼人受惠？香港有那麼多人，正如湯家驊議員剛

才所說，政府有一次跟我們說，任何人也有一點缺憾，如果以這樣計算，香

港有 120 萬名傷殘人士。那些營辦者便說既然沒有數字，他們可以怎麼辦？

因此，營辦者便把球交回給周一嶽局長。周一嶽局長看着、看着，突然間把

球橫傳給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為何要傳給平機會呢？因為突然

殺出一個“程咬金”，說平機會或政府的律政司認為如果要挑選一羣傷殘人

士受惠，便會違反了《殘疾歧視條例》。一項本來幫助殘疾人士的條例，卻

變成害了殘疾人士，阻礙他們取得更好的權益和福利。 

 

 好了，我們也作罷了。平機會接過了球，提供了法律意見後，又把球交

回給周一嶽局長，問他怎麼辦？ 後，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說會修例。好的，

修例好像解決了問題。雖然說修例可以解決法律問題，但周一嶽局長又把球

轉回給營辦者。 後，營辦者又把球傳給周一嶽，問究竟人數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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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已把有多少人的問題解決了。主席，大家已作出退讓，把範

圍收窄至只有 95  000 人，便是那些領取傷殘津貼及領取傷殘綜援的人，一共

只有 95 000 人。其實，95  000 人這個數字已是很少的了。然而，即使我們

把範圍收窄至這樣，球仍未交完。到了這個範圍後，我們倒過來要解決另一

個問題，便是由誰付鈔？交通營辦者突然說這是政府的福利政策，他們只負

責運輸事宜。如果是跟殘疾人士設施有關的問題，他們便須負責，但提供交

通優惠並非由他們負責，所以營辦者又把球交回給周一嶽，說那是政府的福

利問題。可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說他們已準備計數，交通營辦者也應該想

一想，所以又把球交回給廖秀冬，廖秀冬再把球交回給營辦者。大家聽我說

也覺得真的非常複雜，連我也覺得我說得很煩，因為他們正是這樣把球轉來

轉去。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主席，廖秀冬有時候其實只是左腳交右

腳，因為她自己是兩間鐵路公司的大股東，也是董事。因此，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把球交給兩間鐵路公司，其實只是自己左腳交給右腳，為何她不可以把

事情辦妥呢？ 

 

 好了，事情已來到這個地步，大家已拖拖拉拉到了今天，我很希望局長

今天真的可以給我們一些較正面的回應，便是究竟在這個年度內，這個立法

年度......應該說在 2006-2007 年度這個會期內，可否把問題解決呢？因為

現在 後剩下的，只是政府跟營辦者雙方如何商討而已。 

 

 主席，立法會轄下有一個小組委員會，專門負責討論為殘疾人士提供交

通票價優惠的問題。這個小組委員會正等待政府完成調查，現已得出數字，

應該差不多是時候要再召開會議了。如果調查有了數字，反映出一旦有半價

優惠，營辦者的成本究竟要增加多少，那數目一定只是很少。大家想一想，

只有 95  000 人，每天使用地下鐵路的人次也有 200 萬，所以增加的成本一定

是很少。如果是那麼少，可否解決由誰付鈔的問題呢？劉千石議員說每人只

須付出 1 毫子便可以了，但我相信無須 1 毫子，可能付出 1 個仙已能辦妥。

不過，問題是，我有一次曾參與商討，有一名營辦者說不如讓他們加價，把

成本轉嫁乘客，但運輸署倒過來說不可以，因為不能因此把成本加在乘客身

上。所以，這個 1 毫子的方案也須得到當局點頭，才能成事。 

 

 兩年前，局長第一次到立法會來便是討論這項議題，我希望提醒他，那

時候他是說得很好的。他說如果殘疾人士得到一些正常的交通工具，他們的

生產能力便會提高，工作亦會順利，他們可以參與其他文康活動，令整個社

會更快樂、更有生氣。他兩年前是這樣說的，希望他真真正正可以令社會更

快樂、更有生氣，快點解決這個問題。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159

 主席，今天在外面的那些聾啞人士教了我一個手語：交通優惠減半；如

果政府拒絕，便要把......這個即是“煲呔”“炒魷”。我希望無須如此

的。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今天，在正式開會前，一羣殘疾人士躺了在遮打花園地上，排

出“半價”兩個字以表示他們爭取交通費半價優惠的決心。他們以這個手語

表示“要團結爭取”，又以這個手語表示“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再以這個

手語表示“不會退縮”。局長，你不是殘疾人士，我現在用上殘疾人士的手

語告訴你，希望你體會殘疾人士那種決心、那種憤怒。局長，你要切實回應。 

 

 我本來準備了講稿，但今天出席了他們的大會後，我便決定不用那份講

稿。我現在連公仔也劃了出來，如果局長看不明、聽不懂這些文字，也希望

他看了公仔後會明白。今天，我在那個大會上說殘疾人士並不殘，他們現在

走出來便是要告訴政府和局長“香港殘疾”。為甚麼是“香港殘疾”呢？主

席，因為政府有眼無珠，對於殘疾人士的苦困視而不見、看不到，有耳朵卻

沒有耳洞。對於殘疾人士要求有交通費半價優惠，政府是聽不到、聽不到，

沒有耳洞；政府有口無心，口是有的，但卻無心幫助殘疾人士。 

 

 這個“殘疾香港”有 5 種病狀。第一個病狀是一如有議員剛才所說般，

我們立法會提出了這項議案 5 次，5 次辯論也是眾口一詞，為何政府不聽取

呢？為何政府不採納呢？這是第一個病狀。 

 

 第二個病狀是，在這一屆的立法會，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我也

是成員之一。過去 12 個月以來，小組委員會開了 6 次會，邀請過兩位局長

出席，但兩位也沒有出席，兩位局長鬥“推波”、鬥“耍太極”，衞生福利

及食物局推給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推給衞生福利及食物

局。不知道今天為何不邀請廖秀冬局長一起出席，否則，他們兩位便可互相

推給對方了。不知道今天周局長會否推給廖局長呢？ 

 

 第三個病狀是，殘疾人士要求兩鐵為他們提供半價優惠，政府則指其他

交通機構也要按市場經營。商業機構可以推卻，但地鐵公司和九鐵公司，後

者是政府全資擁有，前者的大股東則是政府，政府還推甚麼呢？推往哪裏去

呢？我今天在遮打花園訪問了一名 5 年前因被車撞到，導致脊椎骨第三至五

節受傷而癱瘓的人，他的太太陪着他。他每月獲得 3,500 元綜援加傷殘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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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金錢也是由納稅人、由政府支付的，政府為何不讓他們有半價優惠呢？

如果提供了半價優惠，政府豈非能減輕負擔嗎？政府一定是殘疾的了，否則

為何連這樣合理的要求也不接納。我覺得這是沒有理由的。 

 

 第四個病狀是，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政府竟以《殘疾歧視條例》來拖

延，這真的是很奇怪。我相信這是一件很“怪雞”的事，政府竟然以這項條

例來拖延我們為殘疾人士爭取交通費半價優惠，怎可以這樣的呢？ 

 

 第五個病狀是，內地尚且說是還在發展中國家，但香港卻是在世界上名

列前茅的，樣樣事也高踞世界第一位，然而，香港卻偏偏不讓殘疾人士有乘

車半價優惠。我們再看看其他先進國家，例如英、美、日本等，他們也有這

種優惠，為何偏偏香港是例外的呢？所以，主席，不是殘疾人士有問題，而

是我們的政府有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有問題，是我們的社會生病了。 

 

 因此，我想在此透過主席，呼籲政府拿出心來，體貼一下、關心一下、

體諒一下殘疾人士的苦心。我今早看見他們坐着輪椅、手持拐杖來到遮打花

園請願，我的眼淚真的往肚子裏流。他們躺在地上，以肢體排出“半價”兩

個字。我們的政府說要有仁愛公義，它是否可以無動於中呢？所以，我很希

望局長不要再推、不要再耍了，政府要盡快做出一個榜樣，以實際行動告知

立法會，它採納了大家的意見，立刻在兩鐵推行半價優惠，從而推動其他交

通機構也仿效政府。如果政府帶了一個好的頭，其他交通機構一定會跟從政

府，但如果政府帶了一個“衰”的頭，大家便也不會做了。因此，對於殘疾

人士，無論從公義、人道等各角度來說，政府都是無可推卸的。 

 

 主席，所以，我即時劃出了第二份講稿，這是一個健全的香港，有眼、

有珠、有耳、有洞，口是笑的，因為有心。我希望我們的政府真的對殘疾人

士有心。請政府拿出心來吧，不要把心蓋着，要即時解決問題，做一點好事。

其實，他們的要求是很卑微的，政府還有甚麼理由推卸呢？主席，今天，我

的陳辭既用了手語，也劃了公仔，我很希望能打動政府，把那顆涼薄的心變

為熱切的心，盡快、立刻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問題，本會其實已有

共識，大家都是非常支持的。本會更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如何可以為他

們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現時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資源

問題，另一個是殘疾人士的定義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是互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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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公共交通機構都願意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提供各項供殘疾人士

使用的設施，以達致“普及運輸”的概念，盡量令殘疾人士可以無障礙地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至於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方面，很多營辦商均表示有

所保留，因為如果將可享有優惠的殘疾人士的定義定得太廣，可能會對這些

機構帶來很大的財政壓力。但是，如果將定義收窄，只選定某些殘疾人士可

以受惠，又可能引起觸犯《殘疾歧視條例》的訴訟。 

 

 針對上述問題，本會的有關小組建議先為領取傷殘津貼和喪失全部謀生

能力的綜援受助人提供優惠，而涉及的人數大概是 95  000 人。在作出這個定

義後，政府和交通機構便可以粗略地計算所需的資源。現時 重要的是修訂

《殘疾歧視條例》，讓營辦商可以合法地向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優惠。 

 

 不過，即使釐清可受惠殘疾人士的定義及消除有關的法律障礙，但亦必

須同時解決錢從何來的問題。照顧殘疾人士是涉及整體社會的福利政策，而

香港始終是一個奉行自由經濟的城市，如果立法促成和迫使商業運作或以商

業原則運作的交通機構承擔社會責任，對他們並不公平，亦有違自由經濟原

則。 

 

 與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有關的問題，尤其是票價優惠方面，往往不單涉

及交通政策，還涉及福利政策。很多同事指出，不少海外地方也有為殘疾人

士提供交通票價優惠，他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必須看清楚，這些國家所

提供的優惠通常都是由當地政府資助的。事實上，外國的鐵路及主要交通服

務大多是國營或由政府資助的；相反，香港的交通服務則是由按商業原則運

作的營辦商提供的，並沒有公帑補貼。因此，我們在要求公共交通機構履行

社會責任的同時，亦應要求政府盡本身的責任。為打破過去在資源問題上，

政府與交通機構之間出現你推我讓的困局，劉千石議員剛才建議由市民大眾

承擔部分費用，每人多付 1 角。在本會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確實曾有交通

機構提出類似的建議，即每程車費增加 1 角，但當時並未獲得委員的支持。

我認為劉千石議員的建議的確有助解決問題，因此，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平心

靜氣地作出一些討論，看看是否可行。 

 

 主席女士，由於增建或改建設施、換車換船均需要時間，香港是沒有可

能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完全無障礙的公共運輸系統的，而即使有無障礙的公

共運輸系統，亦不是所有殘疾人士皆可以使用。所以，現時不少殘疾人士都

要依賴復康巴士，但目前復康巴士的服務實在供不應求。 

 

 針對這個問題，自由黨曾多次建議政府改變現行政策，改以津貼方式資

助有關人士乘搭的士。事實上，外國不少地方的政府亦是資助殘疾人士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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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的，例如新西蘭便有 Total Mobility Scheme，由政府向殘疾人士提供的

士折扣優惠代用券。香港亦曾試行以優惠券形式推行有關計劃，但政府經檢

討後認為並不可行，例如的士業投訴，以優惠券換回車資的手續過於繁複。

不過，我們認為，只要能夠作出妥善的安排，這項建議其實仍然是可行的。

政府實在不應因為當初安排失當，以致未能吸引的士業充分參與，便隨便放

棄，政府反而應想辦法完善整項計劃。 

 

 當然，的士業必須作出配合才能令計劃成功。有的士商於去年推出“愛

心的士”，改裝車門及後座以方便傷殘人士上落。據我所知，這類愛心的士

往往“供不應求”，因為為數只有二十多輛。不過，由於政府未有完善的資

助計劃，所以的士商不敢貿貿然引入更多同類的士。 

 

 我們相信，如果津貼殘疾人士改搭的士的建議推行得宜，一來可以減輕

復康巴士服務的負擔，讓其有更大空間改善現有的服務，二來亦可讓殘疾人

士選擇更具彈性的交通安排。再者，說不定此舉能替政府省下購買復康巴士

的資源，讓當局有更大的財政空間，幫助其他弱勢社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今次已是梁耀忠議員第四、第五次在此提出類似的

議案。過去，民建聯一直支持交通機構提供優惠，理由是很多殘疾人士均屬

於低收入的一羣，在目前交通費昂貴的情況下，他們被迫減少外出，因而直

接影響他們融入社會的機會，有違社會推行“傷健一家”的原則。多年來，

民建聯經常收到無數殘疾人士的來信，希望我們為他們爭取交通優惠，可見

這個訴求已存在多年，實在不容政府繼續將這個問題拖下去。 

 

 雖然政府在去年已成立小組委員會作出跟進，令問題終於出現曙光，但

實際上令人感到泄氣的是，原來“殘疾人士”一向竟然沒有準確的定義。政

府統計處粗略估計，人數可能高達一百二十多萬人，人數之多已成為交通機

構強烈反對提供優惠的藉口。此外，由於日後只有部分殘疾人士可以享有優

惠，因而違反《殘疾歧視條例》，以致可能引起法律訴訟，令到一項原本為

保障他們利益的條例，反過來成為他們爭取利益的重大障礙。 

 

 目前，政府已着手先從法例上研究修訂《殘疾歧視條例》。然而，由於

程序複雜，未必可在短期內完成有關的修訂。不過， 令我擔心的是，在條

例完成修訂後，交通機構又是否真的願意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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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其實殘疾人士聯席會議已就問題作出了 大讓步，願意先為

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及完全喪失謀生能力的綜援人士提供優惠，但在過去多

次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交通機構每次都強調他們是以商業原則運作，而向

殘疾人士提供優惠是政府的福利項目之一，他們從來沒有承諾願意在修例後

提供優惠。 

 

 交通機構經常將營運能力與優惠掛鈎，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例如我們看

到新渡輪的業績可說是年年虧損，去年更虧蝕達 350 萬元，但卻仍然設有殘

疾人士半價優惠。反觀主流交通工具包括地鐵、九鐵及巴士等交通機構年年

賺大錢，賺到盤滿缽滿，而每年的業績達到數以億元計，但卻堅持不肯提供

這方面的服務。 

 

 主席女士，現時政府會直接或間接地幫助交通機構，例如利用地產項目

補貼地鐵及巴士公司獲豁免柴油稅等，這些都是交通機構每年收入非常可觀

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們對於殘疾人士期望享有半價優惠的簡單訴求竟視而

不見，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們甚至認為我們以此作為威脅，要他們“頸

就命”。 

 

 主席女士，我們非常同意交通機構按商業原則運作，但他們所經營的可

說是市民生活必須的交通事業，理應肩負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為殘疾人士

提供交通優惠，其實亦是政府的責任之一，政府可謂責無旁貸。 

 

 因此，民建聯在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個由政府、企業及市民

三方共同承擔的方案。如果要為 22 萬名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的話，政府

和交通機構便須各自承擔四分之一，而殘疾人士本身則承擔半數車資，預計

政府和交通機構每年只須額外承擔約 4 億元。我們亦相信，雖然交通機構變

相是減收車資，但實質上我們的建議可以吸引更多殘疾人士多次外出，令收

入不減反增，從而消除交通機構的財政壓力。事實上，政府作為地鐵公司的

大股東，亦是九鐵公司的董事局成員，絕對可以發揮其影響力，即首先在兩

鐵票價上推行這項優惠，然後再推向其他交通機構， 後達致所有主要交通

機構均提供殘疾人士票價優惠。 

 

 主席女士，今次的議案加入了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其實，自

2000 年以來，民建聯一直對這項議題非常關注，並倡議政府設立殘障人士就

業配額制度。我們建議政府在制訂有關政策時，必須考慮外國的實際情況，

確保有關配額符合本港的實際需要。此外，為確保實施配額不會影響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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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情況，民建聯建議有關配額只適用於較大型的企業，例如員工超過 100

人的公司會先行實施。近兩年來，我們仍能繼續建議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

制度，目的只為鼓勵大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為殘疾人士提供這方面的方便。 

 

 後，我想在此回應兩項修正案。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向陪同者提

供優惠，民建聯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至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取

消有關就業配額的制度，民建聯認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會投棄權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正如很多同事所說，這個議會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年、第

幾次討論這項議案。雖然這議會一直以來有共識，但問題卻沒有寸進。我們

每次也要想想用甚麼新方法說服政府。 

 

 政府 近大力推動“官、商、民”跨界合作，更表示兒童發展基金也要

一對一，鼓勵商界投資。其實，我們今次的議案亦可從那方面考慮，當然，

我 們 作 為 國 際 社 會 ， 是 否 也 應 該 達 到 國 際 級 的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即 所 謂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呢？其實，這是有的，因為富時良好指數系列

（FTSE4 Good Index Series）對企業社會責任有一個國際性指標。這個系數

量度 佳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共分 3 個層面。第一，企業須致力為環境負責；

第二，企業須與受影響的人（ stakeholders）建立正面而良好的關係；及第三，

企業須努力維護和支持人權。 

 

 我們可以根據富時良好指數系列的定義，量度一下兩鐵、九巴、新巴及

城巴，它們也說自己關注企業社會責任，並且已制訂指引和實務守則，關注

環保、員工、職業安全、成立企業義工、服務社會等。可是，這些只是履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第 一 步 ， 而 第 二 步 便 是 看 看 對 受 影 響 人 士 ， 即 所 謂

stakeholders 的關顧是否足夠，有否在這方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維護

和支持弱勢社羣呢？ 

 

 在關顧殘疾人士方面，兩鐵和巴士公司在交通工具設計上，有針對殘疾

人士行動不便的需要，但提供設施方面是否依然足夠呢？我們可以看一看復

康巴士聯盟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03 年至 2004 年間進行的一

項殘疾人士交通服務的研究，當中有數項數字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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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成殘疾人士外出時須由人陪同，這正如張超雄議員所建議，不

但要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津貼，也要照顧陪同人員； 

 

(二) 殘疾人士輪候有適當設施的巴士的平均時間是 26.2 分鐘； 

 

(三) 接近三成殘疾人士認為取得地鐵和巴士資訊是十分困難和不方

便的；及 

 

(四) 近九成五受訪者認為，公共交通工具不足是他們擁有正常生活或

正常工作的一個主要障礙。 

 

 這項調查其實已證明，如果殘疾人士要乘搭交通工具，便須三思而後

行。所謂三思，第一，他們不但沒有車資優惠，還要比別人貴一倍，因為他

們須由人陪同；第二，他們差不多要預早半小時出門；及第三，即使想出門，

但要獲取資訊仍十分困難。即使交通工具方面有相應措施，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怎可以期望殘疾人士在找到工作後能融入社會呢？ 

 

 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包括促使公共交通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公共

交通半價優惠，並考慮向他們的陪同者提供優惠，以及要求公共交通機構制

訂具體計劃和時間表，以改善設施，這些全部是考慮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實

際需要的。 

 

 根據社會福利署公布的數字，截至 2006 年 9 月，香港有 115  000 宗傷殘

津貼個案。公共交通機構作為公營企業，實在責無旁貸，他們有責任照顧這

羣企業的 stakeholders、維護和支持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權利、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為他們提供票價優惠。由此希望他們能起帶頭作用，豐富私人企業

履行社會企業的責任，不要只是停留於做義工等工作上，真正在營運上照顧

這羣人，並令香港可以真正享負國際城市的美譽。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的另一項不同之處，在於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刪去

“就業配額制度”，而將它變成“自願性配額制度”，要求各政府部門和公

營機構自願性提供就業配額。我希望同事能支持張超雄議員的這項修正案，

公民黨會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但會對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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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是社會的一項道義責任。我們

今天這項議題，早已在本會討論過多次，但我們仍然要一講再講，可見政府

在這方面的工作是令人失望的。 

 

 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再討論修訂現行的建築物“設計手冊”，

以達至建立暢通無阻的通道的目標，照顧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這項基本

的政策檢討，是殘疾人士團體及復康界已經爭取了多年的，但 後建築設計

的修改，仍然要等待兩三年後才能夠得到落實。至於“設計手冊”的修訂內

容，團體及復康界對政府的建議仍然有很多不滿之處。由這件事可見，政府

在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方面的工作欠缺積極。 

 

 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半價津貼是民建聯一直以來所主張的。現時，除了

新渡輪及天星小輪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之外，數間主要公共交通機

構，包括各巴士公司、地鐵公司及九鐵公司等卻仍然要收全費。這些機構一

方面標榜“社會關懷”，但另一方面卻吝嗇於真正協助殘疾人士。政府則由

始至終也像一隻“無牙老虎”，甚至有拖慢工作進展的嫌疑。政府這兩年搬

出一個不能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津貼的新理由，就是如果只對某幾類傷殘人

士提供票價優惠，可能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可是，大家都知道，制定

《殘疾歧視條例》的目的是防止基於任何人的殘疾而歧視他們，該條例又豈

會變成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的障礙呢？至於對公共交通機構的盈利影響方

面，政府只要設定交通優惠的範圍，例如以現有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及喪失全

部謀生能力的綜援受助人為準，交通機構的負擔便不會無限擴大。 

 

 至於復康巴士的服務，我們雖然看到過去 5 年復康巴士每天平均載客量

都不斷上升，但仍然有很多的電召要求不獲受理，去年高達 6  957 宗，佔整

體得不到處理的申請的 12%。此外，又有很多電召因為輪候過長而被迫取消。

因此，政府必須盡快增加復康巴士數目，以及盡快引入及拓展復康的士服

務，從而有效解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求。 

 

 在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方面，民建聯一直提倡訂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

度”，政府應從 4 個環節落實政策。首先，政府各部門、公營部門及受資助

機構應立即實施聘用殘疾人士指標制度。第二，是要以立法方式，規定有一

定規模的企業僱用 少某個百分比的殘疾人士，並為此設立相應的企業稅務

優惠。第三，要設立一個能支持該制度運作的“鼓勵聘用殘疾人士基金”，

如果企業未能達到僱用殘疾人士的法定要求，便須向基金繳交一筆款額。如

果聘請的人數超過法定要求，則可以獲得基金的資助，為企業內的殘疾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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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設所需設施。第四，要設立專門的就業培訓機構，使殘疾人士能獲得切合

需要的工作技能，鼓勵他們自立自足，這包括要統合勞工處及社署的有關工

作，拓展更多如“就業展才能計劃”這一類的在職培訓措施等。 

 

 “傷健同行”是一個社會是否和諧的量度指標之一，在今天香港正努力

建立社會和諧的重要時刻，積極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更是政府一項急切的

工作，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加緊有關措施。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有關傷殘人士可否享有半價優惠的問題，其實已經討論了很

久，我聽到政府官員的回應，態度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說並不反對，但技術

上有困難，因為既不知道企業怎麼想，企業又說不知道要補貼多少，所以如

何能答應呢？又或是說如果不能好好界定受惠的傷殘人士，恐怕會被平等機

會委員會控告他們的。怎樣做才好呢？ 

 

 老兄，政府要做的事會拖延的嗎？曾蔭權一看到法庭根據《電訊條例》

判決竊聽行為不當，還何須考慮？訴訟也敗訴了，於是便立刻做事，對嗎？

要救市、托樓市時，董建華叫曾蔭權立即宣布，然後由孫明揚進行，還要調

職，也是可以立刻進行的。政府想做的事，有甚麼是做不到的呢？我未曾聽

聞過。 

 

 這真的是親疏有別了，原來當政府覺得不太想做，不想得罪財團時，便

會慢慢拖延，甚至拖延 5 年的時間。這個政府對於自己認為應該做、可以惠

及、喜歡惠及的人或事時，是絕對不會猶豫的，這便是所謂“強政勵治”了。

例如周局長實行甚麼藥物名冊時，有沒有進行過徵詢呢？說兩說便推行了，

何須等 5 年呢？他當局長好像也沒有 5 年的時間。 

 

 所以，再說有問題、有疑慮、有問題、未解決等均是“廢話”。一個政

府連秉行自己提倡的仁愛公義、社會和諧也做不到的話，倒不如回家“瞓

覺”好了。 

 

 主席，我今天帶來了一個“黑心”，這代表了政府的“黑心”，“黑心”

的不單是指政府，連地鐵和九鐵也有分兒被涉。地鐵原本是由政府“湊”大

的，在七十年代融資興建，而九鐵現在更是全資的，它竟然說要計算一下，

否則便要補貼。周局長，我且舉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一名父親行善，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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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三院或乞丐捐錢後，會否回家跟子女說，因為自己行善，所以他們今個星

期沒有 pocket money 吃午飯了呢？當然是不會的。如果真的是行善的，怎會

說自己做了善事後是要取回的呢？ 

 

 甚麼是社會企業的責任呢？這是一個新觀念，但其實是一種退步。大家

不要將它當作新觀念來看，這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退一步，即是說一個政府原

本應該經營公用事業、經營民生必須的事項、不要被財團壟斷賺錢、將企業

的增值再投資入社會內，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的。可是，現在卻退了一步，

社會民主黨、工黨退一步才會提出社會企業責任的概念，這已經是一種退

步。可是，儘管是退一步，香港社會仍將之當作為更新的觀念、一個良好的

觀念來談論，其實這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悲哀。現在是在求你，老兄，求你也

說不可以？ 

 

 九鐵和地鐵的理由更是混帳，它們是壟斷性的，任何曾經唸過經濟學的

人也知道，隧道、鐵路服務等是天然性壟斷的，因為不能同時在其旁邊興建

另一條隧道或鐵路。如果天然壟斷的機構也不做善事，還有甚麼機構可以做

善事呢？老兄，你有何競爭對手呢？如果九鐵、地鐵減價，而巴士沒有減價

的話，乘客便不會乘搭它，對嗎，老兄？這樣也不做嗎？你這樣做，便是要

令整個公用事業交通一概不做善事。沒有上市的天星、快要“執笠”的新渡

輪反而是這樣做，反正也快要“執笠”的了。大家說這個社會是否很悲涼

呢？賺錢的人是沒有做善事的。 

 

 你們之中很多人也是教徒，有人還說會祈禱，我罵他們，耶穌是怎樣的

呢？耶穌叫癱瘓的人站起來，他的門徒是這樣做的，你們有否叫癱瘓的人站

起來呢？你們叫他們坐在那裏，還說，對不起，因為沒有錢，所以繼續坐在

那裏吧！患上痲瘋的便繼續患有痲瘋吧，因為社會沒有錢，曾蔭權是怎麼樣

的一個教徒呢？耶穌可不是這樣的嗎？癱瘓的人站起來、站起來吧，這並非

只是說空話的，善救人者不棄人，善救物者不棄物。 

 

 所以，我告訴你，周局長，你稍後站起來便會是這樣子：戴上“黑超”，

看不到；戴上耳塞，聽不到。我們已經跟你說過很多次，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大家看一看，政府便是這樣子，全部全天候封閉，只露出一顆心。各位，我

們今天的辯論已經是連續舉辦了第五年 ─ 我尚未當上立法會議員已經

是這樣  ─  還要搞多少年呢？下一年是否須有人推一輛輪椅入來告訴

你？是否要有人擠在地鐵裏？所以，我希望周局長你會從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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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今年是梁耀忠議員第五次，亦是第五年提出為殘疾人士

爭取交通優惠的議案，即使立法會過去曾經三度通過議案，但殘疾人士至今

爭取半價交通優惠的聲音從未間斷，而政府似乎亦不重視這些意見和立法會

的決定。 

 

 主席，5 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特首的任期也只是 5 年，當中大大小小

的政策，也都可以在 5 年內制訂，甚至完成，但為何單單一項為殘疾人士提

供交通優惠的措施，卻持續 5 年仍未好好處理呢？我們的社會是否太冷漠、

太無情呢？還是特首根本沒有做到“以民為本”，只是追求表面的和諧，實

際上，則任由弱勢社羣在水深火熱中大聲呼救，仍然置若罔聞，不聞不理呢？ 

 

 去年，我已經指出公共交通對殘疾人士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交通

工具是殘疾人士走出家門，踏入社會的第一步，不論是就業或社交，他們都

須依賴交通外出。此外，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不但能夠發揮殘疾人士的

潛能，提升他們的自我形象，對社會而言，亦可多一隊新力軍，為社會多出

一分力。 

 

 不少殘疾人士須由照顧者陪伴外出，向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提供票價優

惠，其實亦同時鼓勵更多人一起乘車，為該公司或社會帶來效益，交通營辦

商絕對有能力提供車票優惠。據地鐵公司公布的中期業績顯示，地鐵公司

近錄得 51 億元的盈利，九巴上年的盈利亦有 4 億元，交通營辦商賺取龐大

利潤，為何至今仍不願意負上企業的社會責任呢？況且，作為地鐵公司大股

東的政府，為何可以置身事外，與交通營辦商一同推卸責任呢？ 

 

 我和民協均認為，政府有責任促請交通機構立即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

惠，減低殘疾人士的交通開支。交通營辦商亦有能力，以實際行動鼓勵殘疾

人士多些外出，參與更多社會事務，例如參與社區或互助組織的活動，做義

工，建立自信，甚至外出就業，發揮潛能。 

 

 運輸署在 2003 年已經引入“無障礙運輸”的概念，我和民協認為殘疾

人士亦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權利，政府及各交通機構必須盡快回應殘疾人

士的訴求，改善交通工具的設施，包括車站的設計、指示牌和廣播系統，令

殘疾人士能夠使用交通工具。 

 

 可是，由於公共交通工具的設施現時並未完善，例如復康巴士是殘疾人

士的主要交通工具，政府須加強復康巴士的服務，包括提高租用復康巴士的

彈性，取消不合理的收費。再者，部分復康巴士的設備殘舊，例如升降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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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臂設計對重型電動輪椅構成危險、後門高度亦不適合高枕輪椅使用，而車

內的窗邊扶手亦不穩妥，政府有需要提高復康巴士的設備安全。 

 

 另一項值得討論的是就業配額制度，雖然政府拿着“小政府、大市場”

作為擋箭牌，不願意干預市場，認為就業配額制度違反公平競爭的原則，但

我們看看現時殘疾人士的失業率，根據政府統計處 2001 年的數字顯示，殘

疾人士的失業率高達 12%，是整體失業率的二點四倍。事實上，市場不是萬

能的，我們須由政府在有需要時，為弱勢社羣提供保障，給予殘疾人士一個

自力更生的機會。 

 

 我們且看看鄰近地區的例子，台灣在九十年代已經制定了相關法例，廣

州亦已於 6 年前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法例，該等地方的經驗反映出有關法

例能有效促進殘疾人士就業。香港的社會環境及制度發展，比上述兩地成

熟，故此，香港絕對有條件和能力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

額制度。根據 200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369 間資助機構及法定團體中，

只有 21 間已訂立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民協促請政府制訂有效措施，並定

期評估執行成效，確保殘疾人士有就業的權利。 

 

 總括而言，殘疾人士與社會其他市民一樣，都是香港的一分子。政府當

局和各個公共交通機構都有義務實踐社會責任，積極配合，為殘疾人士融入

社會盡一分力，從而達致“傷健共融”的政策目標，合力打造一個關愛和互

相支持的都市。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反對張宇人議

員的修正案。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是梁耀忠議員第五次在立法會內就這個題目提

出議案辯論。在 2002-2003 年度、2003-2004 年度及 2005-2006 年度均曾辯

論過類似的題目，亦獲得立法會大部分議員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無論說

了多少，政府仍是無動於中。所以，我亦很佩服梁耀忠議員的持久和堅毅能

力。 

 

 事實上，任何人對着一個好像石頭般的政府 ― 我記得紅十字會有一

個呼籲市民捐血的廣告，當中有一個人拿着一個鑽石的鑿子在鑽石頭，而我

所看到的政府便好像這個廣告內的石頭般，無論有多少公眾、有多少名立法

會議員作出呼籲 ― 政府還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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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參加今天這個會議前，我和梁耀忠議員在遮打花園跟多位殘疾人士的

代表其實一起進行了一個行動，令我有很深的感受。因為他們躺卧在路上，

只是為了要求“半價”這兩個字。我覺得他們要這樣做，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因為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殘疾人士也有

自己的尊嚴。他們要這麼委屈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請願、一次又一次的要求，

其實無非是想爭取公平的對待而已。 

 

 我和梁耀忠議員及很多朋友也不止一次在地鐵站內的機鐵站一次又一

次地呼籲包括地鐵公司等在內的公營機構，向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可

是，我們每次聽到的總是政府推搪給公共機構、公共機構又推搪說它們必須

根據營商的準則來辦事。現在便 好了，因為地鐵公司已經上市，將來它把

九鐵公司亦收購了之後，它們便可以永遠以股東的利益作為藉詞，表示不能

這樣做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政府是兩鐵的大股東 ― 是 大的股東，如果政

府作為 應該向社會示範如何協助殘疾人士、向他們提供公平環境的一個示

範者沒有做到，如果連政府也不做這工作，那麼可叫誰來做呢？難道要求所

有商營機構，譬如兩間巴士公司來做嗎？有時候，我也覺得這是很困難的。

事實上，它們營商的目的也是為了賺錢。政府卻一直放棄它應有的天職，連

走出來作一個示範作用也不願。 

 

 其實，今天在會議廳內聆聽這項議案辯論的，應該不止周局長一人的，

但負責交通政策的局長現在卻不知去向，並不在會議廳內。其實，我知道兩

鐵 近討論合併時，亦重提這項議題 ― 這是 佳的時間，但大家又再一

次互相推“波”。主席女士，兩鐵推卸給政府，政府又推卸給兩鐵。我相信，

即使這項條例草案討論完畢，這方面仍然是會原地踏步，甚麼也沒有做過的。 

 

 如果要說服周局長向殘疾人士提供一些適當的政策，其實也應該不會太

困難。因為我知道周局長本人這麼多年來也有參與很多協助殘疾人士的運

動，包括特殊奧運會的工作，他已做了很多年。我們今天這項議案並不是要

求政府給予一些施捨或捐贈一些金錢。其實，他們現在的要求是非常合理

的。作為殘疾人士，他們不是要錢，他們並不是要求在綜援上多給金錢，不

過，政府每次都說，我們已提供了金錢方面的援助，亦在綜援方面向他們提

供了援助。我們所要求的，不是這樣，我們並非要求提供這樣的幫助。事實

上，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政策，提供優惠票價令殘疾人士能夠融入社會，

令他們無論是在工作、社交，以及參與其他社會活動方面，相對地有一個較

容易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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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 近，聯合國在於 2006 年 8 月 14 日至 25 日期間舉行會議所

訂立有關保護和促進殘疾人士權利和尊嚴的《全面綜合國際公約》裏，已經

寫得很清楚，我想引述第 9(1)條，其中述明“聯合國的締約國成員確保殘疾

人士在其他人的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使用

資訊和通信等，令他們能夠和社會消除無障礙的阻隔”，當中亦提到要確保

對公眾開放，提供設施和服務的私營實體，從所有方面考慮為殘疾人士創造

一個無障礙環境。他們清楚寫明任何政府皆應該如此做。但是，如果我們看

看香港特區政府，便可見它跟很多其他有分參與公共運輸、交通工具系統的

國家是很不同的，我們的政府是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的。 

 

 第二方面，對於梁耀忠議員，特別是張超雄議員也在其修正案中提到，

有需要訂立一個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制度，這點我是感同身受。政府起用了

2%，這是根據過往的資料，可能局長稍後也會說，這方面政府已做得很好了，

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請你看看我們所謂的公營機構，當我聽了有關的數

字後，便令我感到很羞耻，醫管局在 2002 年是 0.97%，可算是有一點進步，

在 2004 年是 1.63%，機場管理局 3 年來都是 0.1%，九鐵公司 3 年來，由 2002

年至 2004 年是 0.07%，地鐵公司是 0.6%，7 所大學裏只有 1 所大學有聘用殘

障人士的紀錄，該大學過去 3 年聘用了 4 名殘疾人士，這些皆是令我們感到

相當羞耻的數字。這些公營機構所花的公帑，是政府全資或作部分資助的，

我們一直容忍這情況，但我們現在是不能夠再容忍的了。我希望今次要做

的，不止是通過這項議案，政府必須根據議案來做一些事。  

 

 我謹此陳辭，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和原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謝梁耀忠議員鍥而不舍地再次提出協

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議案。不過，我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今次是我們

後一次就這項議案進行辯論，我亦希望局長能在這方面做點事，讓我們日後

不用再擔心或提出訴求。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集中在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

優惠，以及設立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制度。 

 

 據我瞭解，不少交通營辦商拒絕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主因，是認

為在提供優惠後，可能會影響它們的票價收入。不過，我覺得這只不過是杞

人憂天而已。第一，有資格獲得優惠的殘疾人士，數目是可以預計的；第二，

提供票價優惠可以吸引殘疾人士乘車。同時，不少交通營辦商年年賺錢，例

如地鐵公司於上半年已賺了 51 億元，所以應履行社會責任，提供票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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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給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半價優惠，可以先給予那些完全傷殘，合乎

資格領取傷殘津貼的殘疾人士。這是一個客觀的指標，既可解決在殘疾定義

上的爭議，更可讓交通營運商獲得較具體的數據，計算提供優惠引起的額外

成本，減低不明朗的因素。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現時約有 115  000 名領取傷殘津貼的受助人，

數目有限，而且這個統計數字相當透明，各交通營辦商絕對有能力負擔和計

算，提供交通優惠可能對盈利造成的影響。 

 

 不少殘疾人士反映，他們的收入不及健全人士，在交通費昂貴的情況

下，只好減少外出的次數。如果交通營辦商可以提供票價優惠，相信殘疾人

士使用交通工具的次數將會增加，交通營辦商因提供優惠而導致的票價收入

損失，便可望減少。 

 

 主席女士，接着，我想就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表達我的意見。我覺

得社會，特別是商界，根本沒有理由反對設立這個制度，因為實在有太多實

例和太多海外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我曾經在英國讀書和工作，一住就是 16 年，英國是設有殘疾人士就業

配額制的，所以，我對於企業有聘請殘疾人士並不感到奇怪，從我的親身觀

察，我覺得殘疾人士也可以有很好的工作表現。我覺得這個制度是每個已發

展地區，應有的社會福利政策。 

 

 在 1995 年，我回到香港，卻發現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制度，我感到相當

奇怪，為甚麼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竟然沒有這個對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制

度呢？我們要知道，殘疾人士要融入社會，不可能單靠社會福利，也要靠一

個自力更生、貢獻社會的機會。 

 

 讓我再與大家分享一次親身的經歷，我的其中一名助理也是一名殘疾人

士，我當初聘請他的時候，覺得他頗為合適這份工作，便決定聘請他，給他

一個機會，結果，他在工作上表現很好，我亦在工作上為他作出分配，令他

的工作表現合乎我的議員辦事處的工作水準，而他的工作並沒有因為他的殘

疾而受到影響。這次經驗告訴我，聘請殘疾人士並不會影響機構的效率。 

 

 不過，我知道很多僱主都沒有像我這樣的親身體驗，因此對聘請殘疾人

士，仍然存有不同的疑慮。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某程度上便可把這些

經驗帶給更多僱主，讓更多僱主知道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是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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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當我們討論是否設立殘疾人士配額制的時候，英國、歐美等國家，

已經討論應否取消這個制度，他們這樣想，並不是意味着這個制度的失敗，

並不是開倒車，相反，是因為這個制度太成功，所有僱主根本無須依賴這個

制度，就自然地、平等地、公平地量才為用地聘用殘疾人士，香港要等多久，

才有這一日的來臨呢？ 

 

 具體而言，政府可以考慮海外國家的做法，訂立指標，要求聘用超過 50

或 100 名僱員的機構，其中 2%僱員須為殘疾人士。同時，政府應為殘疾人士

提供輔助器材或相關津貼。 

 

 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並不應視作永遠的制度，而是推動社會向更平

等、更開放的方向前進的過渡性措施。如果我們不從實際體現中瞭解殘疾人

士的能力，有多少人願意像我一樣，放心聘請殘疾人士呢？ 

 

 主席女士，殘疾人士是社會的一分子，要使他們融入社會，須有教育、

就業、交通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合，我希望政府各個政策局可以積

極跟進。 

 

 多謝主席女士。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及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其實，很多同事也說了很多話，我也沒有太多東西想加進去的了，

不過，我也要說一說，因為事情很嚴重。雖然梁耀忠議員很好，多年來也一

直提出這議案，但今年，議案不一定會如郭家麒議員所說般一定通過的，因

為有危機議案今年會不獲通過。如果不獲通過便更糟了，那麼，日後有人可

以說，議案獲通過多年也不實行，這次搞得根本不獲通過，而如果議案不獲

通過，局長便更容易做了，對嗎？即是說，局長更容易不用做事了。每次說

到局長，我也感到很失望，因為局長就此方面一直也做了很多工作 ─ 在

出任局長之前他一直有如此做，也許他在出任局長後仍繼續做，可是，到了

今天，我們就此方面仍是原地踏步，這令人感到很失望的。 

 

 此外，香港作為甚麼亞洲大都會，有很多做法也比不上其他國家的。主

席，我們昨天召開《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很多同事剛才也說

過，我覺得議員可能真的要考慮就這項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即規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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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也不知道這能否通過，因為現時這項條例草案非常具爭議性，很

多人也很反對，又說加減 10%云云，那些完全是令人很費解的。所以，如果

不能通過，便甚麼也沒有了。 

 

 如果可以回來恢復二讀、又有機會通過的話，是否應提出修正案，規定

日後這間合併公司應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我也同意很多同事所說，這不單

是純商業的考慮，因為政府補貼了很多土地，所以這亦並非一間純商業活動

的公司。我覺得如果這議會以往多年就此事一直也有共識，但當局卻可以一

次又一次完全忽視議會的共識的，我便覺得大家是真的很難相處了。 

 

 我們無論如何也是由市民選出來的，當局是由誰選出來的？況且，大家

也不覺得此事很難做得到。張超雄議員一次又一次在地鐵內示威、遊行，我

相信殘疾人士已等得太久，等得很不耐煩了。所以，真的要繼續討論這項條

例草案。正如主席所說，我們在此就這些無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 ─ 那

是說了等於沒有說。現時正有一項條例草案在此，如果有足夠的支持，我相

信可以從條例草案入手。但是，如果當局自動自覺知道有需要做，我當然希

望當局能自行提出來做的。我是不理會《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那方面的，現

在也正進行訴訟，但我覺得議員應有權提出修正案。不過，在政策和原則上，

我希望當局不要冥頑不靈。其他國家也有這樣做，正如很多同事所說，為何

我們這麼落後呢？其實，我們的地鐵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這點我自己也接

受，但很多市民就是不能享受得到。 

 

 此外，為何今天的議案可能不獲通過呢？主席，據我所知，便是因為配

額的問題。其實，我們也不是要求就配額立法，只是要求政府優先推行殘疾

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並鼓勵私人機構執行而已，這些是否真的如此不可接

受？我很不想梁耀忠議員今天這項議案變成“四大皆空”，因為這樣會傳達

一個很差勁的信息。多年來，雖然議員跟當局有不同意見，但議案也可以獲

得通過，這樣可以給社會傳達的一個信息就是，立法會是支持的。但是，如

果今天不知道基於甚麼原因 ─ 也許是誤會或甚麼 ─ 而全盤皆輸，便

真的會令今天在遮打花園示威的人及其家人更傷心，下一步便更艱難了。不

過，下一步 ─ 沒辦法了，主席，下一站便在法案委員會上見吧。我謹此

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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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立法會議案辯論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政

策。但是，要真正做到“融入社會”的目標，除了改善交通設施，減低對殘

疾人士所造成的障礙，並以票價優惠來鼓勵他們在社區活動外，同時亦要訂

立措施，協助殘疾人士投入勞動市場，以一己之長服務社會。 

 

 殘疾人士比健全人士更難找工作是不爭的事實，政府統計處 2001 年的

第二十八號報告書指出，殘疾人士失業率為 12%，當時整體失業率只是 5%。

換句話說，殘疾人士失業率是當時整體失業率的二點四倍，以 2005 年第三

季整體失業率 5.5%計算，現時的殘疾人士失業率很可能約為 13.2%。殘疾人

士往往在勞動市場中 被邊緣化的一羣，擔當承“先”啟“後”的角色，在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第一個被解僱，當經濟逐漸回復改善時，他們卻是

後才會被“考慮”聘請的一羣。 

 

 主席女士，殘疾人士失業率偏高，很大程度是源於僱主對他們的工作能

力沒有信心，擔心聘用他們會影響工作效率，更有僱主得知應徵者為殘疾人

士便立刻取消面試的例子也有聞，試問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又如何評估他

們的能力？僱主不考慮聘用殘疾人士很多時候是基於對他們的誤解和偏見。 

 

 政府在推動殘疾人士就業的措施上，可以說是落後於人前，不少國家如

德國、法國、波蘭、意大利、日本和台灣等都制訂了就業配額制度，此制度

要求符合某特定員工人數的機構，須聘請一定比例的殘疾人士。政府可以參

考日本較為彈性的做法，他們會根據工種和機構類別而制訂不同的比率，如

公營機構的文員職位聘用殘疾人士的比例為 2%，而一般的私營機構的比例則

為 1.6%。此外，日本亦推行相應的鼓勵措施，來配合就業配額制度。如果機

構聘請傷殘員工的人數比配額所定的數目為多，政府便會提供津貼予每名多

出的配額以作獎勵；政府則會為該機構提供財政援助，讓殘疾員工購買輔助

工具和參與在職培訓，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主席女士，考慮到現時社會對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可能認知不足，政

府可以考慮無須即時全面引入，其實可以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現階

段，在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推行自願性的配額制度，要求各部門因應其工

作性質制訂合理的指標，並每年向公眾匯報聘請殘疾人士的狀況，評估指標

的成效，讓公眾作出監察，可以收到教育和示範之效，並可以藉此鼓勵私營

機構採納。  
 
 主席女士，為了能落實執行有關的措施，政府須就不同殘疾程度作出一

個清晰的定義，以釐定配額制度所包括的殘疾程度及類別。此外，亦應加強

對殘疾人士的職業培訓，以提升他們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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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應再以“公平競爭”為藉口，拒絕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漠視他們較健全人士較難尋找工作的事實。對於具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來

說，他們所欠缺的就是一個機會，就業配額制度讓他們有機會自力更生的同

時，亦可向社會證明他們是有能力工作的。政府帶頭推行就業配額制度，並

制訂措施鼓勵商界仿效，實在是責無旁貸。  
 
 主席女士，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是協助他們參與社會的重要的一

步，但大眾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和取向才是他們能否成功地融入社會的關鍵因

素，如果社會，尤其在工作環境內能培養出一種主動接納和尊重殘疾人士的

文化，放下偏見和歧視，殘疾人士才能夠真正稱得上是獲得融入社會，這機

會才能夠大大增加。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很多同事已說過，這

項議案已是第五年提出。 

 

 一些同事懷疑局長是否知道殘疾人士的情況，不過，以他多年來為殘疾

人士推動有關運動，他在這方面基本上其實可說是專家，我想局長對殘疾人

士所面對的情況是非常瞭解的。 

 

 不過，我們看現時政府的復康政策，基本上非常強調把殘疾人士融入社

區，並強調他們有平等的社會機會。我們在 1997 年之前曾通過一項反歧視

條例，成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反歧視的其中一項是特別針對有殘障的人

士，所以， 近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上，我們討論政府建築設計手冊時，我亦

代表民主黨特別強調政府基本上應盡早制定法例，規定新樓宇可讓殘障人士

進出無阻，舉例來說，可設立引路徑到扶手電梯，或在扶手電梯上安裝發聲

器。現時，很多坐輪椅的殘疾人士竟然要用貨，而貨通常設在難找到的

地方，或有貨物在內和有臭味。殘疾人士也是人，是有基本尊嚴的，況且，

我們的政府政策亦賦予了殘疾人士平等機會，鼓勵他們融入社區，但他們偏

偏卻要使用貨。其實，這基本上也是一個社會污點，亦是對殘疾人士提供

平等機會的一大諷刺。 

 

 所以，我希望局長能盡早向本會提交有關法例，因為如果能早些通過這

項法例，新興建的大廈便可完全受這項法例的管制；否則，之前建成的大廈，

很多時候便會因 grandfather 條款而可能會被豁免。所以，一條進出無阻的通

道，是極為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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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由於今天有很多同事對殘疾人士非常關

心，所以對議案提出多項修正，在修正中亦有多項要求。我接觸同事後，發

覺他們有些在 5 點要求中只支持兩點，有的不支持第三點和第四點，所以我

估計今次的議案和修正案可能沒有一項會獲得通過。不過，局長千萬不要收

到錯誤的信息，這反映出我們的同事對殘疾人士其實非常關心。有些共識是

局長聽得很清楚的，他很勤力，一直也坐在這裏，他連一個助手也沒有，只

有他一個人坐在這裏聆聽。關於交通的一點，那是很清楚的，我聽到所有的

發言，基本上大家覺得交通方面是很清楚的。所以，兩鐵合併後能否回饋社

會？能否利用這個時機要求兩鐵向殘疾人士提供優惠？ 

 

 我曾經聽廖秀冬局長說很難計算殘疾人士的人數，這其實真是很可笑

的。局長，你負責福利方面，你很明白，我們在綜援方面提供傷殘津貼，只

要我們看看當中約有九萬多個個案，便知道他們在哪裏和其殘障情況。況

且，傷殘津貼有高等傷殘津貼和普通傷殘津貼，是要有醫生證明的。局長，

你是一定會知道的，你從事醫學界那麼久，要有醫生證明殘障是嚴重才可領

取高等傷殘津貼，是很容易找到他們，甚至是傷殘、殘疾程度，亦有醫生證

明，所以便由此開始進行。當然，局長說因為不能計算，所以兩鐵非常擔心

對它們商業上的影響。但是，如果我較為謙卑一點，由領取綜援的人着手，

翻查那九萬多位領取高等傷殘津貼的嚴重殘障人士的資料，這便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開始。我想這項信息一傳開，其他交通工具亦會爭相仿效。在這點上，

我自己特別站起來發言，希望局長能做到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殘疾人士的交

通不方便，他們怎樣可以融入社會？又怎可令他們享有平等機會呢？ 

 

 我說了兩點，第一是通道的問題， 好是通道無阻；第二是交通的問題，

即提供交通優惠。其實，很多殘疾人士不願意領取綜援，亦不願意接受政府

的援助，他們是想有工作的。但是，如果他們的交通如此不方便或負擔如此

沉重，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第三點，便是“搵飯食”，即就業。我知道很多同事，特別是自由黨的

同事非常反對立法令殘疾人士有就業配額。我們民主黨多年來非常強調應要

向殘疾人士提供配額，一方面令他們享有平等機會，另一方面是我們重視平

權，或英文的所謂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或 affirmative action。他們基本上

有一定的殘障，與普通人競爭時，縱使他們的智力沒有問題，體力也會有一

些影響。所以，如果我們不特別尊重他們的少數權利，透過法例保障他們，

以我們多年來的經驗估計，他們找工作是會很困難的。他們不用因為僱主看

到他們是殘障而不給予機會，就是不用他們面試，便已經沒有機會找到工

作。所以，希望局長能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是自願性聘請殘疾人士，肯

定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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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我們會見財政司司長時，特別提到社會企業。這種概念非常

好，但我們民主黨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政府可否成立種子基金，用來投資以

推動社會企業？ 

 

 多謝主席女士。 

 

 

鄭經翰議員：今天議案辯論的題目是照顧社會的弱勢社羣和傷殘人士，我

想，今天立法會內，不會有任何同事說不同意這樣做的。 

 

 可是，我剛才聽到劉慧卿議員說，今天這項議案很有機會不獲通過，為

甚麼呢？其實，我每一次也想提醒大家，應該略為抽離今天的辯論，劉慧卿

議員剛才亦有提及，主席經常說這是沒有法律約束性的議案辯論，大家不要

弄錯。不論是梁耀忠議員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們並非在討論私人草案，

今天完成討論，舉手贊成之後，議案便會獲得通過。在精神上，這是我們立

法會議員的責任，走出來參選議員的，即使是假仁假義、偽善或真心也好，

每一位也是說要照顧弱勢社羣、照顧傷殘人士的。 

 

 今天這項辯論便是要告訴政府，我們立法會在精神上支持協助殘疾人士

融入社會，通過交通資助，便是這麼簡單。至於甚麼配額、陪同人員乘車免

費等，只是空話而已。議案獲通過後，政府還要向立法會提交法案，主席，

提交法案後，本會便會成立法案委員會，就像禁煙條例草案一樣 ─ 那是

局長負責的 ─ 經過討論百多次、接近 300 次，屆時可以將有關陪同人員

等建議抽起，不喜歡配額制度的，也可以抽起。 

 

 重要的是在精神方面，如果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是有心，不是假仁假

義、偽善、厚顏無耻、只談空話的，便會義無反顧地舉手支持。我也想說一

說，保皇黨 ─ 不知道是保皇黨或是甚麼，或許他們是維護商界利益或運

輸集團的利益，他們要反對這項議案，因為這會牽涉選民的利益、會蠶食他

們的暴利。今天，香港社會交通費之昂貴，我說那已經是變相的間接稅，即

使健全人士也負擔不起，更不要說殘疾人士了。 

 

 主席，我們說制訂 低工資，那些人說一旦制訂 低工資，殘疾人士便

會沒有工作，這樣說似乎是很照顧他們。但是，現在他們有工作，既沒有

低工資，又被剝削，沒有錢乘車，是否應該資助他們呢？這是很簡單的事，

不久前還有很多人在談論這件事。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5 November 2006 

 

180

 主席，今天是一個 test、一個考驗，測試他們是否有心，是否偽善，我

再多說一次，是否假仁假義、是否厚顏無耻、說一套做一套。這根本是忽視

社會上 弱勢的一羣，忽視他們的需要，如果有人表示反對，我告訴你，你

回家後是會睡不着的。你可以嘗試跟子女說，剛剛支持政府反對這項議案，

又領功了，你可以試一試，看看今晚能否睡得着？ 

 

 民主派的朋友，我想也要提醒大家，當我們提出這些議案 ─ 正如梁

耀忠議員等有心人 ─ 重要的是其精神，明知有一羣人想攪破壞，便不

要將門檻提得太高，精神能獲通過便可以了。其實很簡單，如果議案是由我

提出的，便說支持照顧弱勢社羣，令他們獲得津貼，這是沒有人會反對的。 

 

 可是，如果容許議案有如聖誕樹般，讓人加上各自喜歡的東西，便會有

如“豬乸戴耳環”，令那些人有機會反對了。為何要給他們反對的機會呢？

這便是好心做壞事。為何要加上那麼多東西呢？這並非一項條例，我重申，

主席也說這是一項沒有法律約束性的議案辯論， 重要的是我們要讓精神獲

得通過，要政府支持，要所有議員一致支持，提出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資

助他們的交通費，這便已經足夠，不要再給這些人機會，令議案永遠無法通

過而只有爭拗。 

 

 周一嶽局長上任時，令很多社會人士眼前一亮，驚為天人，有些人，甚

至很多 fans 覺得周局長很“正”，他走出來說接受董先生的任命時，第一是

“爆冷”，第二是他走出來說話時似模似樣，他說要拿出一顆心，要照顧老

人家，要照顧弱勢社羣。曾幾何時，有很多人說要由局長當特首，但今天回

望過去，這些人的熱情跟我一樣，似乎已經銷聲匿跡；至於局長的受歡迎程

度，相信他也要自我檢討一下了。 

 

 我覺得局長做了一件好事，在吸煙問題上，楊永強搞了這麼多年，但現

在局長終於拿出勇氣，並讓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雖然“臨門衰收尾”、“臨

門脫腳”，但也不要緊，條例草案已獲通過。其實，臨門提出吸煙房的做法，

對局長是不大公道的，當然，他有自己的政治壓力，我們也無須討論了。我

會放長雙眼，稍後回來坐在這裏，看看他會否膽敢站起來，說：“主席，我

現在要求立法會議員反對這項議案，反對修正案。”如果他這樣說，會令很

多人失望，是千年道行一朝喪。所以，即使局長有自己的政治任命、有理由、

任務要反對這項議案，說政府不能接受，認為要保障商界利益，也不要要求

大家反對，只要說自己那一套便算了。 

 

 我想指出，政治是妥協的，不論甚麼，我也會支持， 重要的是先通過

議案，只要先通過， 低限度會讓傷殘人士覺得很舒服，覺得立法會內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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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員平日滿口仁義道德，並非假仁假義，他們是真正關心自己的。我很希

望能夠通過條例 ─ 這並不是條例，是議案辯論，不過是完全沒有立法效

用、沒有約束性的議案辯論，然後我們便可以很開心地回家吃飯，今晚睡覺

時也安樂一點，算是對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了。 

 

 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梁耀忠議員已提出了這項議案數年，但有關的討論卻是

由九十年代開始，在這個議事堂內進行了多次。十多年前，已有建議要求政

府盡早向傷殘人士提供交通費資助，在這方面作出承擔。其實，這方面的討

論已持續超過 5 年，而各行各業及社會各界 ─ 特別是體恤和瞭解傷殘人

士作為弱勢社羣所面對的苦困（尤其是經濟苦困）的人 ─ 便敦促政府要

作出一些具體措施和承諾，以改變現時漠視傷殘人士所需的政策。這個呼聲

是多年不絕的。 

 

 儘管我們的政府在特首多份施政報告中多次強調要“以民為本”，但在

照顧傷殘人士的需要和需求方面，都仍然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便是政府的

態度不單是不知不覺，還教人很強烈地感到，政府對傷殘人士的需求採取了

冷漠和無良的態度。我對此感到極端憤怒。其實，在周一嶽局長上任初期，

我曾公開表示對周一嶽局長有期望。對一些官員我是沒有期望的，我在這個

議事堂也曾多次表達對他們沒有期望。昨天，在某些委員會進行討論時，我

都表明對某些常任秘書長完全沒有期望。大家也知道，我對“林公公局長”

更沒有期望，這是大家很清楚的。可是，我對周一嶽局長卻是有期望的。過

去，在很多不同的問題上，特別是跟局長討論有關政府收回豬牌的問題上，

經商討數年後，局長 終也能辦到了。 

 

 回顧為傷殘人士提供交通津貼的問題，我覺得 大的問題是 3 個政策局

互相推搪。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是一個主要的政策局，另外便是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這正正反映了“三個和尚無水飲”的現象。當

然，局長的頭髮比我多，他未到達可以當和尚的階段。現時 大的問題是，

對於傷殘人士的需求，我相信個別局長在私下商討時也沒有人會否認，但一

旦涉及錢從何而來？政策怎麼釐定？是透過發牌條件訂明須為傷殘人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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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車費優惠，還是在現行運輸政策、現有牌照內規定？那便綁死了政府十多

年，因為傷殘人士要有優惠，所以政府須考慮從庫房額外撥款等的技術性或

財務上的行政安排。 

 

 兩年前，政府跟龍運巴士有限公司簽署了 10 年協議，城巴多條路線亦

多簽了 10 年協議，有鑒於此，不知道是否還要多等 8 年或 9 年，待協議屆

滿後才可再商討？可是，我覺得這個困局其實是很容易打破的，因為整個困

局的其中一項成因便是假設錯誤。我們讀哲學時，第一課所教授的便是很多

推論如果假設錯誤，結論便必定是錯，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於假設傷

殘人士使用公共交通，便會導致交通營辦者在交通費用方面的承擔增加，以

致須增加資源，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現時，不少交通工具還有剩餘空位，

即使傷殘人士使用，也不會迫使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地鐵和九鐵須增加車

廂或班次。既然在無須增加資源的情況下便可滿足這羣傷殘人士，這其實也

會為交通營辦者帶來新的收入。事實上，這是一項利己利人的安排，因為傷

殘人士甚少在繁忙時間跟其他人爭用交通工具。即使有部分傷殘人士在繁忙

時間使用這些交通工具，也不會迫使交通營辦者提供額外班次，令成本增加。 

 

 所以，如果在利己利人的情況下，有關的交通營辦機構仍然多次拒絕向

傷殘人士提供優惠票價，便可以說它們是極端無良，甚至到達無耻的地步。 

 

 時至今天，香港社會變成那麼冷漠、缺乏人性，可以說是極端失敗的發

展。當一個社會由資本主義發展至福利主義，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是有需

要互相照顧、社羣互相支援，但現在卻並非如此。香港社會現時已是冷漠到

儘管可以利己利人，也不會伸出援手的地步。我覺得必須對這種做法加以譴

責，而政府也須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我很希望周局長在其能力範圍內，盡量迫使有關方面早日落實融

和的政策，令傷殘人士可以得到交通津貼，過較佳的生活。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梁耀忠議員就修正案發言。發

言時限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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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正如多位同事所說，這項議題已是非常陳舊，足有數年歷史了，

不過，雖然是陳舊，但卻仍是一件好事。是甚麼好事呢？那便是今天仍然有

兩位同事願意修正我這項議案，反映出同事對這個問題還沒死心，仍然積極

地希望透過不同方式或途徑為殘疾人士多做點事，為他們爭取更多權益。在

此，我衷心多謝兩位議員提出修正案。 

 

 正如我剛才所說，修正案提出了以不同方式達到目的，而那些不同的方

式必然會引起爭論。例如，張超雄議員所提出 具爭議性的一點是，應否向

陪同者提供津貼呢？主席，我其實是很贊成的，為甚麼呢？如果大家像我們

一樣，曾跟一羣殘疾人士一起抗議、遊行，便會知道為何有這個需要。他們

真的很想走出來表達自己的心願，但主席，如果沒有陪同者，他們是不能外

出，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要有陪同者陪他們外出，幫忙推輪椅或攙

扶他們步行到遊行目的地，問題便在於陪同者須付出另外一些東西，那便是

願意抽出時間陪伴他們外出才可。陪同者不單要抽出時間，還要自己付出金

錢。如果只是陪同參與一次活動，那是沒有所謂的，但如果殘疾人士平日要

外出、上班、要做其他事情，主席，陪同者又怎能每次也陪同呢？如果殘疾

人士要經常外出，陪同者又怎能那樣陪同呢？因此，為陪同者提供優惠是有

需要的。既然如此，為何我在原議案上沒有加上這一點呢？那是因為我汲取

了鄭經翰議員的經驗。如果我在議案加入了這一點，我便一定不用提出原議

案，因為一定不會獲得通過。因此，我多謝張超雄議員提出修正案。我在此

呼籲其他同事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修正案中另一個具爭議的地方便是配額制度。主席，我首先

想說一說，這個配額制並不是立法規定的，我只希望待有了配額制度後，政

府能鼓勵 ─ 政府 喜歡這樣說，我也跟從政府，不自創新一格 ─ 私

人機構學習以配額制度聘請殘疾人士。我只希望這樣做，我不是真的要迫那

些中小企。主席，我早兩天見了唐英年司長，跟他談及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時，

我也問了唐英年司長，是否可以向中小企或其他機構提供稅務優惠，讓他們

有喘息機會，以聘請殘疾人士？我只是向他提出了這項建議。因此，這個配

額制度並不是要強迫中小企或其他機構，只是希望政府能帶頭做這件事。 

 

 主席，事實上，對殘疾人士來說，失業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有一位聾啞青年來找我，他很積極的，平時經常做義工幫忙長者，例如幫助

長者執拾家居等，他說他一家六口，竟然有 4 人是殘疾人士，而且全部是年

青人。主席，他說他們現時的生活除了依靠有工作的家庭成員支持外，便是

依靠傷殘津貼。我問他大約有多少津貼？他說只有約 1,200 元。我問他這怎

能生活呢？這位年青朋友告訴我他很想工作，但卻苦無機會。因此，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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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樹立一個榜樣，協助他們。這位朋友告訴我，台灣、日本是做得很好

的，政府會幫殘疾人士找工作，但香港政府有沒有這樣做呢？答案是沒有。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個概念，希望政府積極一點做這件事。 後，我希望大

家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及我的原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多謝各位議員跟政府一樣關心

殘疾人士的福祉，並希望盡量方便殘疾人士參與社會各項活動，協助他們在

平等機會下融入社會。這正正是香港的康復政策的整體目標。 

 

  一直以來，政府也重視殘疾人士在交通方面的需要，而且花了不少心血

和做了不少工作。在財政援助方面，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透過提供傷殘津貼

等，照顧殘疾人士日常生活的開支，亦負責復康巴士的資助及服務計劃。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亦與公共交通營辦商緊密合作，為殘疾人士建立無障礙的運

輸環境。 

 

  首先，我想說一說票價優惠的問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運輸署均不斷

向公共交通機構反映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訴求，要求他們因應其營運

狀況、經濟環境及社會需要，向市民提供優惠。這些機構亦已細心研究這項

要求，但由於他們是商業機構，因而必須評估有關訴求對他們所造成的財務

影響，並確保其財務狀況足以讓他們維持高質素及有效率的公共交通服務，

以充分照顧服務使用者的需求。政府明白交通營辦商須自負盈虧，但仍盡

大努力跟他們商討，希望他們能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 

 

  我理解部分議員認為，政府作為地鐵公司的大股東，並全資擁有九鐵公

司，應指令兩間鐵路公司（“兩鐵”）向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然而，由

於地鐵公司和九鐵公司的營運是按審慎商業原則行事，並在無須動用公帑補

貼的情況下，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因此，在運輸政策方面，政府當然不希望

發出指令提供票價優惠。儘管如此，我知道兩鐵均關心殘疾人士的需要，並

會繼續致力改善鐵路系統的設施，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鐵路服務。 

 

  根據兩鐵的合併方案，由合併首天起，鐵路票價將會按建議的減低票價

方案下調。如果鐵路票價在 12 元或以上，保證每程會獲減價 少達一成；

如果鐵路票價介乎 8.5 元至 11.9 元之間，則保證每程減幅 少達 5%，而所有

使用八達通繳付全費的乘客，每程亦可獲減 2 角。預計在合併首天，即有

280 萬人次可以享受票價下調。此外，地鐵公司亦承諾由簽署諒解備忘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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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兩年至 2008 年 4 月 10 日期間，鐵路票價將不會調高。兩鐵合併的計劃將

可令市民大眾（包括殘疾人士）在票價上得到優惠。 

 

  基於自由營商的制度及精神，政府不希望指令營辦商提供票價優惠。不

過，政府會不時向各公共交通營辦商反映市民的訴求，同時積極鼓勵他們因

應其營運狀況，為殘疾人士提供優惠措施，務求在商業原則與公眾利益之間

取得合理平衡。 

 

  事實上，一直以來，各個公共交通營辦商都是因應其營運及財務狀況，

提供各種優惠予所有乘客，其中包括八達通減價優惠、回程票價折扣、巴士

轉乘優惠及月票計劃等，而殘疾人士也可享用這些票價優惠，以節省交通費。 

 

  至於殘疾人士的交通開支方面，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衞生福利及食物

局會為向經政府醫生證明屬嚴重殘疾人士提供傷殘津貼。提供傷殘津貼的目

的，是向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

要。這是無須經資產審查而發放的津貼，普通和高額傷殘津貼的受助人每月

分別獲發 1,125 元和 2,250 元。傷殘津貼的用途是不受限制的，獲發津貼的

人可利用津貼金額支付交通開支。預計在 2006-2007 年度，政府在這方面的

支出為 17.5 億元。 

 

  除傷殘津貼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亦為須接受經濟援

助的市民，提供 後一個安全網，幫助他們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在綜援

計劃下，傷殘受助人可獲發交通費津貼，以支付必須的交通費用，包括往返

醫院、診所、工作地點及學校的交通費用等。津貼金額是按實際所需的費用，

通常是以 廉宜的交通工具收費計算。殘疾受助人如有特別原因須使用收費

較高的交通工具，例如接送往返醫院或工作地點的復康巴士，社會福利署亦

會按他們實際所需的費用，發放交通費津貼。每名領取綜援的單身傷殘受助

人平均每月可獲發 3,741 元。在 2006-2007 年度，涉及所有殘疾人士的綜援

開支預計為 51 億元。 

 

  議案的內容包括要求政府參考外國經驗，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津貼，以

及修訂《殘疾歧視條例》，以消除對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

障礙。事實上，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曾經研究海外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費用資

助的模式，並已於去年 11 月向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的資料。 

 

  在修訂《殘疾歧視條例》方面，立法會研究殘疾人士交通需要和票價優

惠的小組委員會建議，先為領取傷殘津貼和喪失 100%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

士提供票價優惠。由於根據法律意見，這項建議存在着導致出現《殘疾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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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法律訴訟的風險，因此，應立法會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政府會研究修

訂《殘疾歧視條例》以消除疑慮，令分階段選擇性地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

惠，也不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我們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國家和地方，他們

主要的公共交通運輸都是國營的，只有少數地方為肢體嚴重傷殘人士的陪同

者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至於為指定類別人士提供票價優惠方面，經諮詢

傷殘人士組織後，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認為，應要求公共交通機構先行提供

票價優惠予領取傷殘津貼和喪失 100%謀生能力的綜援受助人士，所以，我們

暫時不會考慮為陪同者提供優惠。 

 

  我要在此說一說，廖秀冬局長和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家也

希望盡力爭取。所以，無論今天的結論如何，我們也會繼續做我們的工作。

重要的環節是要令營運者知道，給予傷殘人士優惠，令他們使用更多交通

服務，是會增加市場以外的用家的數字，而不會令現時來自使用者的收入有

所減少。大家也很明白，現時很多人是因為沒有機會乘車而不外出；但如果

車費便宜一點，便會有更多人乘車，令營運者的收入增加。所以，在現階段，

我們覺得仍需多點時間，讓交通營運者明白這個問題。 

 

  接着，我想說一說復康巴士服務。復康巴士服務是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提供全資補助，並由運輸署管理，目的是為行動不便以致無法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的人士，提供點對點的交通服務。 

 

  主席女士，我要在此申報利益（即 declaration of interest）。我以前曾

在香港復康會擔任執委，多年來一直負責復康巴士的策劃和管理工作。當

然，我在出任局長後便離開這個機構，但這並不代表我不關心他們的問題，

而我亦會公平公正地處理他們的申請。 

 

  這項服務的日常運作由香港復康會負責，而運輸署則會與香港復康會舉

行定期聯絡會議，監察復康巴士的運作情況和服務需求，並作出適當的調

整，以改善服務。目前，復康巴士車隊共有 92 部車輛。在 2006-2007 年度，

政府津助的經費約為 3,500 萬元，佔經費的 80%。復康巴士的服務範圍包括

60 條固定路線、30 條接駁路線和電話預約服務。預計在 2007 年年初，車隊

的車輛數目會增至 95 部。 

 

  在 2006-2007 年度，政府已增撥款項購買 3 部新車及更換 8 部舊車。在

2007-2008 年度，我們計劃再增購 4 部新車，以及更換 9 部車齡較長及舊式

升降台設計的巴士。此外，政府亦計劃在未來兩至 3 年，更換所有屬這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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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巴士，為數約十多部，因為它們在接載負荷較重且數量日漸增多的電動

輪椅使用者方面可能存在困難。屆時，復康巴士服務將得以進一步提升。 

 

  此外，除增購新復康巴士和更新現有車輛外，復康巴士還不斷透過整合

現有的服務路線，以配合用家的需要。復康巴士亦透過使用資訊科技，以改

善服務。在今明兩年內，復康巴士將更新現有的復康巴士資訊管理系統，務

使現有的車輛資源能更有效地為用家服務，而預計整項計劃的支出為 100 萬

元。 

 

  就運輸政策而言，我們的目標是為殘疾人士提供無障礙運輸。為了減低

殘疾人士在社區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困難，政府致力改善道路設施，方便殘疾

人士使用。例如根據《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所有新建的公共交通交匯處

及巴士總站均設有下斜路緣，以方便輪椅使用者。除了新建設施外，政府亦

積極改善現有的交通設施，包括： 

 

─ 在所有設有行人過路交通燈的路口，安裝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

以便利視障人士； 

 

─ 截至本年 6 月，政府在全港約 9  000 個地點加設下斜路緣（ ramps），

以減低輪椅使用者外出時的障礙； 

 

─ 在 12 處地點設置凹凸紋引導徑，並計劃在 2007 年內多興建 3 條引

導徑，並在行人天橋建設斜道，以及在隧道和行人天橋建造升降

機；及 

 

─ 減少路面上不必要的交通標誌牌支柱。 

 

  為此，政府多年來共投放了接近 26 億元進行以上各項改善工程。政府

會繼續改善道路設施，致力達致無障礙運輸，方便殘疾人士使用道路設施。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和運輸署一直與公共交通營辦商緊密合作，積極改善

他們為殘疾人士所提供的設施，便利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務。在專營巴

士方面，已有近 4  200 輛(70.7%)巴士設置下一站巴士報站系統。在過往 4

年，裝置這系統的巴士數目的增幅接近 50%，並有超過 2  500 輛低地台巴士

（約佔整體巴士車隊的 44%）投入服務。的士業界亦自去年 11 月開始，引入

30 輛後座座椅可作 90 度旋轉的的士，以方便行動不便人士進出。在鐵路方

面，地鐵、機場快線、東鐵及西鐵的車站大堂和月台均已廣泛採用凹凸紋引

導徑及雙向闊閘機等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而東鐵及西鐵的車站更設有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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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以方便視障人士。就改善設施方面，單是本年截至 10 月底期間，地

鐵已合共在 3 個車站增設輪椅升降台，以方便使用輪椅的乘客進出車站。 

 

  由以上的資料可見，在政府的鼓勵下，交通營辦商一直持續積極地改善

設施，方便殘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務。政府會繼續與殘疾人士及公共交通

營辦商合作，積極改善為殘疾人士提供的交通道路設施，朝着無障礙運輸的

目標努力，讓他們更方便地參與社區活動，融入社會。 

 

  議員提到要求各公共交通機構制訂時間表，以改善設施。事實上，自 2001

年年中起，所有主要專營巴士公司所購買的新巴士，都必須屬於低地台類型

的巴士，這類巴士設有方便殘疾人士的設施，包括斜板及輪椅停放位置等。

巴士公司更換巴士的速度，則會因應巴士的車齡及對巴士數目的需求而改

變。根據巴士公司現時的路線發展計劃，每年須添置合共約 180 輛新的低地

台巴士，因此，低地台巴士的數目將會逐步增加。 

 

  由於更換巴士涉及巨額的投資，如果強迫巴士公司在短期內更換所有巴

士，不但不能有效地運用現有車隊，更會對巴士公司造成突然的財政負擔，

增加票價上調的壓力。事實上，各公共交通機構已積極研究改裝現有的設

施，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例如截至本年 6 月，已有接近 2  200 輛（即約 50%）

新登記的公共小巴在車廂內設有凸字車牌號碼牌。地鐵公司亦已完成在所有

連接凹凸紋引導徑的出閘機，安裝可讀出八達通扣減車費和餘值的發聲裝

置，而專營巴士公司則會陸續在更多巴士裝設巴士報站系統等。 

 

  對於未能使用一般公共交通工具的肢體殘疾人士，政府除透過資助香港

復康會，為他們提供點到點的復康巴士服務外，亦自 1983 年開始，為有能

力駕駛車輛的肢體傷殘者提供多項汽車稅務優惠，包括豁免每月 200 公升的

汽油稅，以及豁免不超過指定油缸容量和價值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每年的

牌照費等，協助他們自行駕駛車輛以應付基本交通服務的需求，從而過獨立

的生活，並融入社會。 

 

  為補充復康巴士的服務，政府認同有需要積極考慮引入其他可接載輪椅

的無障礙公共交通服務，而我們亦一直與運輸署研究引入復康的士。根據法

例，除石油氣外，的士亦可使用汽油作為燃料。市場上已有可供接載整部輪

椅的汽油車種，但由於以汽油車作為的士的經營成本較石油氣的士為高，故

現時的士業界仍未引進可接載整部輪椅的汽油車種為的士。 

 

  當局和的士業界均積極尋找可接載整部輪椅的石油氣車種，作為無障礙

的士。石油氣車輛的燃料供應系統，包括貯存缸和有關喉管裝置，均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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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安全監督（即機電工程署署長）的批准。為了促成引進可接載整部輪椅

的石油氣的士，運輸署會聯同機電工程署，向汽車業界介紹該類的士的規格

要求，包括石油氣的士的燃料供應系統的氣體安全要求、輪椅上落和固定裝

置的要求及乘客安全帶系統等，以便業界物色合適的車種。 

 

  我們歡迎汽車業界和的士業界早日引進符合香港法例要求的車種作為

的士，為使用輪椅的乘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務。如有合適的車種，有關部門會

積極配合相關的燃料供應系統測試、驗車及道路測試等項目，以便有關車種

可以盡快投入服務。 

 

  接着，我想說一說殘疾人士就業配額的問題。政府在殘疾人士就業方面

的政策目標，是要確保殘疾人士有平等機會在公開就業市場覓得具生產力和

有酬勞的工作。為加強殘疾人士的就業和謀生能力，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全面

的教育和職業康復服務，以切合他們的特殊需要。這些服務旨在讓殘疾人士

得以達到與一般市民相若的教育程度，從而取得切合市場需要的工作技能和

覓得與他們能力相符的合適工作。 

 

  政府並不支持設立就業配額制度，卻不是因為我們支持部分僱主的看

法。我們會透過立法和公眾教育，推廣為有不同能力的人士提供平等的就業

機會。 

 

  外國實施就業配額制度的經驗，亦未能證實該制度能有效協助殘疾人士

就業。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曾在復康界（特別是國際復康界）工作一段相

當長時間，並觀察了日本、台灣及其他國家的經驗，而英國亦因該制度缺乏

成效而在 1995 年將其取消，並以《殘疾歧視條例》取代。在德國和奧地利，

大部分公司均沒有實行配額制度，情願以繳交稅款代替。在法國，只有 35%

為有關法例所涵蓋的僱主能達至配額。 重要的問題是，很多聘請殘疾人士

的公司均不把他們當作一般僱員，而把殘疾僱員放在一旁或安排他們到一個

特別的單位工作，這種做法令很多殘疾人士團體提出反對。根據國際勞工組

織的研究顯示，現時的國際趨勢亦逐漸移離配額制度，而傾向於為個人提供

就業支援和反歧視法等措施。 

 

  在強制性的就業制度下，殘疾人士會被視為負累，令他們難以被同事接

受。我們應因應殘疾人士的能力而非他們的缺陷，協助他們覓得合適的工

作，並為他們提供切合其能力的職業訓練和就業服務。 

 

  在康復諮詢委員會就業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下，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曾於

2003 年 5 月去函 369 間政府資助機構，鼓勵它們制訂僱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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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局方在 2004 年年初進行了一項跟進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85 間機構

已制訂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其中 21 間更訂立了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它

們所訂立的指標介乎 0.1%至 33%之間，而 普遍採用的指標則為 1%至 2%。

這 21 間已訂立指標的機構所僱用的殘疾人士的數目為 926 人。我們會繼續

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並鼓勵各團體和機構自願實施上述建議的措施。我們現

正進行另一次跟進調查。 

 

  有關鼓勵各政府部門自願性地設立殘疾人士就業指標的要求，公務員事

務局認為設立某一個配額或指標，並非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的適當和有效方

法。政府會繼續根據現行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協助他們找尋合適的工作。

政府亦會繼續留意受聘於政府的殘疾人士的數目，以及其佔全體政府僱員的

百分比。根據紀錄，這個百分比多年來一直維持在 2%左右。社會福利署會在

下次修訂受資助福利機構的“一筆過撥款手冊”時，將有關措施納入該手冊

內，作為一項“建議的良好守則”。 

 

  為了讓殘疾人士真正全面融入社會，我們便要考慮和照顧他們在生活上

的整體需要，而就業和交通便是其中須予關注的範疇。我們還要照顧其他方

面，包括教育、職業訓練、社區支援及康樂文化藝術活動等方面，給予殘疾

人士合適的服務，以協助他們自力更生和參與社會各項事務，這樣才能真正

達致“傷健一家”的目標。 

 

  事實上，香港的康復服務自 1977 年政府發表第一份康復政策及服務白

皮書以來，一直得以持續發展。現時，我們服務的質素和多元化已經超越不

少亞太地區，甚至歐美國家。我們的殘疾人士都能像一般市民般接受教育，

並獲得切合市場需要的職業訓練和就業服務。我們的《殘疾歧視條例》和《建

築物條例》亦保障了殘疾人士平等參與社會上各項活動的機會。我們也在就

業方面持續推出一系列協助殘疾人士就業的措施，例如在職培訓計劃和創業

展才能計劃等，以協助殘疾人士加強他們的工作能力，令他們可以在公開市

場覓得合適的工作，自力更生，而無須依賴如配額制度等強制性就業措施。

此外，我們亦會與社會各界合作，檢討無障礙通道設計手冊，以便進一步建

設香港成為一個無障礙城市，令殘疾人士可以全面參與社會的各項活動。 

 

  我們所提供的一籃子社區支援服務，令殘疾人士可以安居於社區，而在

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我們的殘疾人士亦非常積極參與社會上各項體育、康樂

及文化藝術活動，並在國際上取得佳績。 

 

  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成為社會的一分子，單

憑提供福利、優惠或實施強制性措施，並不是 有效的方法。我們必須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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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殘疾人士身心發展的各方面需要，令他們能夠自力更生，讓他們與其他

市民攜手貢獻社會。 

 

  我在此再次強調，我對殘疾人士的工作具有相當強的承擔感，亦會繼續

盡力，而不會因為任何事而放棄。無論今天的議案結果如何，也不會影響我

在這方面的承擔。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耀忠議員的議案。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2005-2006 年度”之後加上“的 3 個”；在“會期”之後加上

“內”；在“曾”之後加上“三度”；在“研究”之後刪除“現行法

例，在有需要時修訂法例或立法，促使”，並以“修訂《殘疾歧視條

例》，以消除對真正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法律障礙，並

與”代替；在“各公共交通機構”之後加上“商討”；在“(三)”之

後刪除“優先推行”，並以“帶頭聘用更多”代替；及在“私人機

構”之前刪除“就業配額制度，並鼓勵”，並以“，以便對”代替，

及在其後刪除“執行”，並以“起積極的示範作用”代替。”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梁耀忠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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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Cheuk-y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

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反對。 

 

 

吳靄儀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周梁淑怡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

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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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余若薇

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9 人贊成，2 人反對，

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2 人贊成，10 人

反對，8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0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張超雄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耀忠議員的議案。 

 

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議案，”之後刪除“但政府有關部門、部分法定交通機構及公共

交通機構卻未予以正視，本會對此深表遺憾，並”，並以“因此，本

會”代替；在“半價優惠，”之後刪除“並改善設施，減少對殘疾人

士造成的障礙，”；在“交通津貼”之後加上“，並考慮同時向其陪

同者提供優惠”；在“復康巴士的服務”之後刪除“；及”，並以“，

包括增加車輛數目和加強服務；”代替；及在“(三)”之後刪除“優

先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並鼓勵私人機構執行”，並以“要求

各公共交通機構制訂具體計劃和時間表，改善設施，減少對殘疾人士

造成的障礙，令殘疾人士能夠暢達使用所有主要公共交通設施； (四) 

引入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的復康的士；及 (五) 在各政府部門及所有

公營機構推行自願性的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要求他們訂立指標，

並每年匯報聘用殘疾人士的情況，同時鼓勵私人機構仿效”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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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梁耀忠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林健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effrey 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林健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

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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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

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

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

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10 人贊成，8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9 人贊成，1 人棄權。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19 秒。 

 

 

梁耀忠議員：多謝各位議員，多謝。（眾笑）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超雄

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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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林健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effrey 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林健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

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

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

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

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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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8 人出席，10 人贊成，8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9 人贊成，1 人棄權。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32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eight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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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旅遊事務專員就楊孝華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自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後，主題樂園公司每天都進行訪客意見調查。調查採

用的隨機樣本包括本地居民和遊客，能夠代表整體訪客的意見。大約 80%的

受訪者表示有意再次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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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Tourism to Mr Howard YO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The Hongkong International Theme Parks Limited has been conducting a daily 
survey with park visitors since opening.  Random samples of the survey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visitor population, covering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bout 80% expressed intent to visit the park again. 


